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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制定

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将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 《统计法》，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及时性，请您阅读并知悉相关规定。

本制度由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 家 统 计 局 北 京 调 查 总 队

北京市第二次全国 Ｒ＆Ｄ资源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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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件

京统发 〔２００９〕１２６号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统计年报和２０１０年定期

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

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队，市统计直报单位，各

有关统计调查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

定，按照《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关于布置 ２００９
年统计年报和２０１０年定期统计工作的通知》（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要求，现将 ２００９年统计年报和 ２０１０年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主题词：统计　年报　制度　通知

　北京市统计局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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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件

京统发 〔２００９〕１２９号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关于印发北京市第二次全国
Ｒ＆Ｄ资源清查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队，各清查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

定，按照《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关于开展北京市

第二次全国 Ｒ＆Ｄ资源清查登记工作的通知》（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８
号）要求，现将北京市第二次全国 Ｒ＆Ｄ资源清查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主题词：Ｒ＆Ｄ资源清查△　方案　通知

　北京市统计局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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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关规定

　　■ 统计调查对象的基本义务

新《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

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

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 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新《统计法》第六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

的职权，不受侵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

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

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新《统计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 从事统计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统计专业素质

新《统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

力。

国家统计局《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第二条规定，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等统计调查对象中承担经常性政府统计调查任务的人员，必须取得统计从业资格，持有统计从业资格证

书。已取得统计员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可免于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和申请，凭统计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证书直接从事统计工作。

■ 依法管理统计资料

新《统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资料的审

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 合法统计调查表的标志

新《统计法》第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表应当标明表号、制定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有效期限等标

志。对未标明法定标志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

■ 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新《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

新《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 调查对象应当配合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新《统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

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 统计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新《统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

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统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

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迟报

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 调查对象依法享有申请统计行政复议和提起统计行政诉讼的权利

新《统计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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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房地产业经营、能耗等整体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依照２００９年６月修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

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结合北京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内容包括房地产业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劳动情

况，能源和水消费情况，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科技活动情况，价格情况，中关村科技园区情况，企业景气情

况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等房地产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及其

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房地产经营活动具体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中属于“Ｋ房地产业”行业门类的活

动，具体包括“７２１房地产开发经营，７２２物业管理，７２３房地产中介服务，７２９其他房地产活动”四个行业

中类的活动。

法人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２）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定合同；（３）会计上独

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２）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３）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核算资料。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１）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２）年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物

业管理、中介服务及其他房地产活动法人单位。

各表统计范围详见“二、报表目录”。

（四）统计原则

１．本报表制度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办公地）向所在

地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经营地（办公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

２．根据“法人经营地”统计原则，在我市生产经营的法人单位填报《法人单位基本情况》（简称１０１表，

下同）和所属的全部产业活动单位（包括法人单位本部，以及在本市和京外地区兴办的产业活动单位）的

《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简称１０１－１表，下同）；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法人单位加报《中关村科技园区法

人单位基本情况》（简称１０１－７表，下同）。

３．劳动统计执行“谁发工资谁统计”的原则，即在法人单位直接领取全部劳动报酬、生活费的人员都

应由发放单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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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能源、水统计执行“谁消费谁统计”的原则，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水，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

由“谁”统计。

５．计划总投资或实际需要总投资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必须以建设项目为填报对象。

５０至５００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原则上按建设项目填报，为减轻基层单位统计填报的工作量，项目多

的单位也可以将国民经济行业相同、建设地点相同的建设项目打捆填报。新开工项目不能合并到以前年

度开工的项目中，只能单独填写基层表（５００万元及以上项目）或与其他新开工项目（５０至５００万元项目）

合并上报。

６．价格统计严格遵循可比性原则。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调查中所涉及的价格应与当年构成投资额的

价格保持一致，报告期和基期价格进行比较时，必须保证调查投资品和取费项目的内容和质量（即类别、

品名、规格和计量单位等）保持一致；房地产业价格调查要保证基期、报告期价格同质可比。

（五）特殊说明

１．单产业法人单位填报１０１表，免报１０１－１表；多产业法人单位填报１０１表，法人本部及所属的产业

活动单位分别填报１０１－１表。

单产业法人单位是指只位于一个场所并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法人单位。

多产业法人单位是指从事多种经济活动，或者位于多个地点的法人单位。多产业法人单位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

２．年报１０１表、１０１－１表、１０１－７表的数据采集维护方式：市级统计机构将已维护的最新数据导入

“北京统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以下简称“采集平台”），生成年报调查单位信息。调查单位对“采集平

台”提供的本单位信息进行核实，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具有修改权限的指标进行修改。

３．定报２０１表、２０１－７表的数据采集维护方式：“采集平台”上调查单位信息由市级统计机构统一修

改，调查单位不能在“采集平台”上修改。具体方式是：市级统计机构将年报调查单位信息复制为定报调

查单位信息，并根据北京市基本单位名录库系统中的单位新增或变更情况，定期维护“采集平台”。

（六）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报表制

度规定的统计数据报送时间，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新《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

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

上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

位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４．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报送方式：Ｎ２４２表通过指定网址（ｈｔｔｐ／／ｅｓｏ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直报国家统计局；其他报表通过 “采集

平台”（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填报统计数据。

６．通过“采集平台”填报数据的调查单位，除特别说明外，一律免报纸介质报表，但须按规定留存填报

内容和填报依据。

７．本报表制度规定了“采集平台”上调查单位报送数据、区县统计机构验收数据及市统计机构向国家

统计局上报数据的截止时间，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网报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以“采集平台”规

定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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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除特殊说明外，本方案中价值量指标均按人民币计量，凡以外币形式计算的均以２００９年的年末汇

率折合成人民币填写。

９．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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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一）年报基层表

　　１．单位基本情况统计

１０１表 法 人 单 位

基本情况
年报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２０１０年５月
３１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１３

１０１－１表
产 业 活 动

单 位 基 本

情况

年报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所属

的产业活动单位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２０１０年５月
３１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１９

１０１－７表

中 关 村 科

技 园 区 法

人 单 位 基

本情况

年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２３

　　２．生产经营、财务统计

Ｘ１０２－２表

物业管理、

中 介 服 务

及 其 他 房

地 产 活 动

情况

年报

限额以上物业管

理、中介服务及

其他房地产活动

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物业管

理、中介服务及

其他房地产活动

法人单位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９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１０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２６

Ｘ１０３表 房 地 产 业

财务状况
年报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５日前 ２８

Ｘ１０６表

５０００家 联
网 直 报 房

地 产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基本情况

年报

资质等级为一、

二级的房地产开

发法人单位及具

备直报条件的三

级房地产开发法

人单位

资质等级为一、

二级的房地产开

发法人单位及具

备直报条件的三

级房地产开发法

人单位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８日前纸介
质报送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５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３０

　　３．劳动统计

Ｉ１０４表 法 人 单 位

劳动情况
年报

全部非私营限额

以上房地产业法

人单位，期末从

业人员 ５０人及
以上的私营限额

以上房地产业法

人单位，抽中的

期末从业人员５０
人以下的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全部非私营限额

以上房地产业法

人单位，期末从

业人员 ５０人及
以上的私营限额

以上房地产业法

人单位，抽中的

期末从业人员５０
人以下的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报送

纸介质报表

的具体时间

以统计机构

规定的时间

为准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５日１７∶００
前完成数据

录入、审核、

评估、上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５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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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４．能源、水统计

１０５表
非 工 业 主

要 能 源 消

费

年报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１０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０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３２

１０５－５表 非 工 业 水

消费
年报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１０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０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３３

　　５．Ｒ＆Ｄ资源清查

１１０－４表

中 关 村 科

技 园 区 企

业 科 技 项

目情况

年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填报全部项

目情况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５日前网上
填报，报送

纸介质报表

的具体时间

以清查机构

规定的时间

为准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１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３０日前 ３４

１１０－５表

中 关 村 科

技 园 区 企

业 科 技 活

动 及 相 关

情况

年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５日前网上
填报，报送

纸介质报表

的具体时间

以清查机构

规定的时间

为准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１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３０日前 ３６

　　６．中关村科技园区统计

１１０－２表
生 产 经 营

及 财 务 状

况（一）

年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３９

１１０－３表
主 要 产 品

产 量 及 相

关指标

年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４１

１１０－８表 人 力 资 源

情况
年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７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４３

　　７．景气调查

Ｎ１３１表 企 业 基 本

情况
年报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样

本单位及其负责

人（如厂长、总经

理等）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样

本单位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５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０日 １６：３０
前网络报送

４４

（二）定报基层表

　　１．单位基本情况统计

２０１表 法 人 单 位

基本情况
月报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免报 — —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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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２０１－７表

中 关 村 科

技 园 区 法

人 单 位 基

本情况

月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免报 — — — ５０

　　２．生产经营、财务统计

２０１－５表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情

况（一）（按

项目填报）

月报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日前网上
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月 后 ６日
前，４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９月份月
报 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５２

２０１－９表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情

况（二）（按

项目填报）

月报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日前网上
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月 后 ６日
前，４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９月份月
报 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５３

Ｘ２０２表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投

资 完 成 情

况（按项目

填报）

月报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４月月份
月 报 和 １２
月份月报月

后４日前网
上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月 后 ６日
前，４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９月份月
报 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５４

Ｘ２０２－１表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资

金 到 位 情

况（按单位

填报）

月报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法人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日前网上
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月 后 ６日
前，４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９月份月
报 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５６

Ｘ２０３表 房 地 产 业

财务状况

２、５、
８、
１１月
月报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房地产

业法人单位

２、５、８、１１月
月后 １５日
前网上填报

２、５、８、１１月
月后 ２０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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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Ｘ２０４表

５０００家 联
网 直 报 房

地 产 企 业

商 品 房 销

售 及 空 置

情况

月报

资质等级为一、

二级的房地产开

发法人单位及具

备直报条件的三

级房地产开发法

人单位

资质等级为一、

二级的房地产开

发法人单位及具

备直报条件的三

级房地产开发法

人单位

月 后 ８日
１２：００前，９
月份、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２日 １２：００
前网上直报

国家统计局，

网 址：ｗｗｗ．
３０００．ｇｏｖ．ｃｎ

— — ５８

　　３．劳动统计

Ｉ２０４表 法 人 单 位

劳动情况
季报

期末 从 业 人 员

１２０人及以上非
私营限额以上房

地产 业 法 人 单

位，期末从业人

员 ５０人及以上
的私营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单

位，抽中的期末

从业人员 ５０人
以下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单

位

期末 从 业 人 员

１２０人及以上非
私营限额以上房

地产 业 法 人 单

位，期末从业人

员 ５０人及以上
的私营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单

位，抽中的期末

从业人员 ５０人
以下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单

位

一、二、四季

度季后 ３日
前，三季度

季后 ８日前
网上填报

一季度季后

６日 １２：００
前，二、四季

度季后 ５日
１２∶００前，三
季度季后 ９
日１２∶００前
完成数据验

收

— ５９

　　４．能源、水统计

２０５表
非 工 业 主

要 能 源 和

水消费

季报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标煤以下的限额

以上房地产业法

人单位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标煤以下的限额

以上房地产业法

人单位

季后 １０日
前网上填报

（第四季度

免报）

季后 １３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６０

２０５－１表

非 工 业 重

点 耗 能 单

位 主 要 能

源 和 水 消

费

月报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标煤及以上的限

额以上房地产业

法人单位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标煤及以上的限

额以上房地产业

法人单位

月后 １０日
前网上填报

（１月份月报
免报）

月后 １３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６１

　　５．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２０１－６表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项 目

基本情况

月报

计划总投资 ５０
万元及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

有投资项目的限

额以 上 物 业 管

理、中介服务及

其他房地产活动

法人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日前网上
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月 后 ６日
前，４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９月份月
报 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６２

２０１－１０表

亿 元 以 上

新 开 工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月报

计划总投资亿元

及以上新开工项

目

有投资项目的限

额以 上 物 业 管

理、中介服务及

其他房地产活动

法人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日前网上
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月 后 ６日
前，４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９月份月
报 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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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２０６表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及 资

金来源

月报

计划总投资 ５０
万元及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

有投资项目的限

额以 上 物 业 管

理、中介服务及

其他房地产活动

法人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４日前网上
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４月份月
报和 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月 后 ６日
前，４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９月份月
报 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份月报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

６４

　　６．价格统计

２０８－８表

非 建 筑 业

其 他 费 用

投 资 价 格

明细表

季报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单

位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单

位

季末 １６日
前网上填报

季末 ２０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季末 ３０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６６

２０８－１０表
新 建 房 屋

销 售 价 格

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有新

建房屋销售的全

部法人单位

房地产业中有新

建房屋销售的全

部法人单位

当月 ２６日
前网上填报

当月 ３０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１月６日前、
５月６日前、
１０月 ９日
前，其他月

份为月后 ３
日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６７

２０８－１１表
二 手 房 屋

销 售 价 格

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有二手房屋交

易活动的样本法

人单位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有二手房屋交

易活动的样本法

人单位

当月 ２６日
前网上填报

当月 ３０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１月６日前、
５月６日前、
１０月 ９日
前，其他月

份为月后 ３
日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６９

２０８－１２表

房 屋 租 赁

和 物 业 管

理 价 格 调

查表

季报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有房屋租赁和

物业管理活动的

样本法人单位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有房屋租赁和

物业管理活动的

样本法人单位

３、６、９、１２月
２６日前网上
填报

３、６、９、１２月
３０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１月６日前、
１０月 ９日
前，其他季

度季后 ３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７０

２０８－１３表
二 手 住 宅

交 易 情 况

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重点监测房地

产业单位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重点监测房地

产业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网上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７１

２０８－１４表
租 赁 住 宅

交 易 情 况

调查表

月报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重点监测房地

产业单位

房地产业中选中

的重点监测房地

产业单位

月 后 ２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８日
前网上填报

月 后 ３ 日
前，９月份月
报月后 ９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７３

　　７．中关村科技园区统计

２１０表
生 产 经 营

及 财 务 状

况

月报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全部入区限额以

上房地产业法人

单位

月后 １５日
前网上填报

月后 １８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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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８．景气调查

Ｎ２３５表
房 地 产 业

企 业 景 气

调查问卷

季报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样

本单位的负责人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样

本单位

季末 １５日
前网上填报

季末 ２３日
１２∶００时前
网络报送

７５

Ｎ２４２表
非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调查问卷

月报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样

本单位及其负责

采购（或供应）的

经理

选中的限额以上

房地产业法人样

本单位

月末２５日前
网上直报国

家统计局，网

址：ｈｔｔｐ：／／ｅｓ
ｏ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

—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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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一）年报基层表

１．单位基本情况统计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年

表　　号：１ ０ １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
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５０报表类别（免填）
Ａ农业 Ｂ工业 Ｃ建筑业 Ｄ运输邮电业 Ｅ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Ｆ服务业 Ｊ金融业 Ｘ房地产业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

０３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０４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区划代码 —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单位位于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５１单位地理位置

１二环以内　２二环至三环以内　３三环至四环以内　４四环至五环以内　５五环至六环以内　６六环以外

０５联系方式    长 途 区 号

      固 定 电 话

    分 机 号

      传 真 号 码

    传真分机号

         移 动 电 话

    邮 政 编 码

　　电子信箱

　　网　　












址

０６＊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１ ２ ３

１４机构类型　１０企业　２０事业单位　３０机关　４０社会团体　５１民办非企业单位　５２基金会　５３居委会

５４村委会　９０其他组织机构

１３执行会计制度类别　

１企业会计制度　２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３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４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９其他

０７登记注册（或批准）情况
（如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为多个，请复选）　　机关级别：１国家　２省（市）　３地（市）　４区（县）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 机关级别 登记注册号

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２机构编制部门

３民政部门

９其他 选其他，请注明批准机关：

　请注明，税务登记证号：

—３１—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５２单位注册地址　　　　 区划代码

５３注册开发区（免填）　　开发区名称 代码

０８登记注册类型
内资 １４９其他联营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１１０国有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１９０其他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１２０集体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１３０股份合作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３３０外资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 １７１私营独资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２集体联营 １７２私营合伙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国别（地区）名称及代码
（限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填报，填写主要外资来源国或地区）

名　　称 代　

 
码

０９企业控股情况　　１国有控股　２集体控股　３私人控股　４港澳台商控股　５外商控股　９其他

１０隶属关系　１０中央　２０市　４０区（县）　６１街道　６２镇　６３乡　７１社区居委会　７２村委会　９０其他

１２企业营业状态　　１营业　２停业（歇业）　３筹建　４当年关闭　５当年破产　９其他

１１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１６产业活动单位个数  百 十 个

总　  计

１７期末从业人员
指　标　名　 















称 百万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人

　 















期末从业人员

　　其中： 















女性

１８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免填）
指　标　名　 





















称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万 万元 千元























营业收入

　其中： 





















主营业务收入























资产总计

２７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免填）
指　标　名　 





















称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万 万元 千元

　 





















收入合计

　 





















支出合计

　 





















资产合计

２０企业集团情况（限企业集团母公司及成员企业填报）

　本企业是：１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２成员企业

　如选择２，请填直接上级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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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企业资质等级

建筑业：有资质企业，请填写资质证书编号前４位；没有资质的企业，请填写９９９９

房地产开发经营：１一级　２二级　３三级　４四级　５暂定　９其他

物业管理：１一级　２二级　３三级　９其他

２２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　　　　　１一星　２二星　３三星　４四星　５五星　９其他

２６经营形式（限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填报）

１独立门店　２连锁总店（总部）　３连锁门店　９其他

５７零售、餐饮业态和营业面积

１零售业态 ２餐饮业态 ３营业面积

　有店铺零售

　１０１０食杂店

　１０２０便利店

　１０３０折扣店

　１０４０超市

　１０５０大型超市

　１０６０仓储会员店

　１０７０百货店

　１０８０专业店

　１０８１加油站

　１０９０专卖店

１１００家居建材商店

１１１０购物中心

１１２０厂家直销中心

无店铺零售

２０１０电视购物

２０２０邮购

２０３０网上商店

２０４０自动售货亭

２０５０电话购物

２１中式正餐 ２５茶馆

２２中式快餐 ２６咖啡店

２３外国风味正餐 ２７酒吧

２４外国风味快餐 ２９其他

期末零售营业面积

（限批发和零售业填报）

    
    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期末餐饮营业面积

（限住宿和餐饮业填报）

    
    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５９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用占地面积
      
      

千万百万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６０＊统计管理部门名称 代码 —

６１单位规模（免填）　　１大型　２中型　３小型

６３总部情况（免填）　　１是　　０否

６４上市公司情况（限企业填报）

是否上市公司　　　　　　　１是　　０否　　　 　　　　　　　　　　　上市年度 年

上市地点（如上市地点为多个，请复选）

０１深交所 　　　０２上交所 　　０３新加坡 　　０４香　港 　　０５纳斯达克

０６纽约交易所 　 ０７日　本 　　 ０８英　国 　　 ０９创业板 ９９其他

６５注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免填）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名称 　 代码

６６金融功能区（免填）　　　　　　　金融功能区名称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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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区县特色功能区（免填）　　　　　区县特色功能区名称 代码

６８旅游区（点）等级情况（免填）　１Ａ　　２２Ａ　　３３Ａ　　４４Ａ　　５５Ａ　　９非Ａ

６９旅行社分类、等级情况（免填）

旅行社分类情况　　１国际旅行社　２国内旅行社　

旅行社等级情况 　　５５Ａ 　　　

７１非公经济情况（免填）　　１非公经济　　０公有经济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０年　　月　　日 （单位在此盖章）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前网上填报。
３．报表中加“＊”的指标数据已由市级统计机构根据基本单位名录库数据导入，各调查单位不能修改。
４．审核关系：
表内审核：

报表类别：（１）必须填写；（２）按《报表类别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照表》填写，取值范围为“Ａ、Ｂ、Ｃ、Ｄ、Ｅ、Ｆ、Ｊ、Ｘ”。
组织机构代码：（１）必须填写；（２）长度为９位，不能含有０－９或 Ａ－Ｚ（大写）之外的任何字符；（３）必须符合校验公

式。

单位详细名称：必须填写，与单位公章一致，至少８个字符（４个汉字）。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必须填写，至少４个字符（２个汉字）。
单位所在地：（１）必须详细填写；（２）横线部分不能为空，“地（区、市、州、盟）”、“乡（镇）”除外。
区划代码：（１）必须填写，长度为１２位；（２）须与单位详细地址对应，按２００９年《统计上使用的北京市区划代码》填写。
单位地理位置：（１）必须填写；（２）取值范围为 “１、２、３、４、５、６”。
长途区号：必须填写“０１０”。
固定电话：长度为８位，首位不能填０。
传真号码：长度为８位，首位不能填０。
移动电话：（１）首位不能填０；（２）若电话号码前两位是“１３”或“１５”，长度为１１位，否则长度为８位（小灵通号码）；（３）

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至少填写一项。

邮政编码：（１）必须填写；（２）须对应单位所在地填写６位阿拉伯数字。
电子信箱：选填，若填写须包含字符“＠”。
网址：选填，若填写须包含字符“．”，不能包含字符“＠”。
行业代码：（１）必须填写；（２）长度为４个字符，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的行业小类代码填写。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必须填写第一项，至少４个字符（２个汉字）。
机构类型：（１）必须填写；（２）取值范围为“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９０”；（３）若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０６－４３、４７－５０、

６３、６５、６７”，一般应填写“１０企业”；（４）若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仅填写“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须填写“１０企业”或
“９０其他组织机构”；（５）若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３、９４、９５”，填写“２０事业单位”或“３０机关”；（６）若行业代码前３位为
“９６１”或行业代码等于“９６２１”或“９６２２”，填写“４０社会团体”或“５２基金会”；（７）若行业代码为“９６２９”或“９６３０”，填写“４０
社会团体”或“５２基金会”或“９０其他组织机构”；（８）若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仅填写“３民政部门”，须填写“４０社会
团体”或“５１民办非企业单位”或“５２基金会”或“９０其他组织机构”；（９）若行业代码为“９７１０”，填写“５３居委会”；（１０）若
行业代码为“９７２０”，填写“５４村委会”；（１１）律师事务所及各类寺庙，填写“９０其他组织机构”。

执行会计制度类别：（１）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４、９”；（２）若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仅填写“１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填写“１企业会计制度”或“９其他”；（３）若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仅填写“２机构编制部门”，一般应填写“２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或“３行政单位会计制度”；（４）若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３、９４、９５”，一般应填写“２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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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行政单位会计制度”；（５）若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７”，需填写“９其他”；（６）若机构类型为“１０企业”或“３０机关”，不能填
写“４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１）“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２机构编制部门”或“３民政部门”或“９其他”至少填写一
项；（２）若已选“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２机构编制部门”或“３民政部门”，就不能再选“９其他”；（３）若确实未经任何部
门批准，填写“９其他”，“请注明批准机关”填写“无”，并免填机关级别；（４）若填写“９其他”，除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３、９４、
９５、９７”外，“请注明批准机关”须注明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至少４个字符（２个汉字），且机关级别必须填写；（５）行
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３、９４、９５、９７”，机关名称填写“９其他”，机关级别和“请注明批准机关”均可免填。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级别：（１）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４”；（２）若机关名称选填前３项，必须对应填写此项。
登记注册号：（１）若机关名称选填前３项，必须对应填写此项；（２）内资企业登记注册号长度一般为９、１３或１５位阿拉

伯数字；（３）外资企业登记注册号填写规则一般为“６个汉字＋５（６）个数字＋１个汉字”或“７个汉字＋５（６）个数字＋１个汉
字”或１５位阿拉伯数字。

单位注册地址与代码：（１）必须填写，注册地址与代码须同时填写；（２）地址至少填写１０个字符（５个汉字）；（３）代码
须填写９位阿拉伯数字，对应注册地址按２００９年《统计上使用的北京市街道、乡、镇级区划代码》填写。

注册开发区名称与代码：（１）选填，若填写，开发区名称与代码须同时填写且机构类型应为“１０企业”；（２）须按《开发
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登记注册类型：（１）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代码“１１０－３４０”；（２）若机构类型填写“３０机关”，应填写“１１０国有”；（３）若
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７”，须填写“１９０其他”。

国别（地区）名称与代码：（１）选填，若填写，国别（地区）名称与代码须同时填写；（２）须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填
写，不能填写“亚洲、欧洲”等洲名且不能填写“１００、３００”等洲别代码；（３）登记注册类型为“２１０、２２０、２３０、２４０、３１０、３２０、３３０、
３４０”的外资或港澳台商企业，必须填写。

企业控股情况：（１）机构类型为“１０企业”的单位必须填写，非企业法人单位免填；（２）取值范围为阿拉伯数字“１、２、３、
４、５、９”；（３）登记注册类型填写“１１０国有”或“１４１国有联营”或“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一般应填报“１国有控股”；（４）登记
注册类型填写“１２０集体”或“１４２集体联营”，一般应填报“２集体控股”；（５）登记注册类型填写“１７１私营独资”或“１７２私
营合伙”或“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或“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应填报“３私人控股”；（６）登记注册类型填写“２３０
港澳台商独资”，一般应填报“４港澳台商控股”；（７）登记注册类型填写“３３０外资企业”，一般应填报“５外商控股”。

隶属关系：（１）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０、２０、４０、６１、６２、６３、７１、７２、９０”；（２）若登记注册类型填写“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
２３０、３３０”的单位，必须填写“９０其他”。

企业营业状态：（１）机构类型为“１０企业”的单位必须填写，非企业单位免填；（２）取值范围为阿拉伯数字“１、２、３、４、５、
９”。

开业（成立）时间：（１）除营业状态填写“３筹建”的企业外，其他单位必须填写；（２）年份与月份须同时填写，年份不能
大于２００９年，月份取值范围为“０１－１２”；（３）若年份早于１９４９年，请核实。

产业活动单位个数：（１）必须填写；（２）须填写阿拉伯数字，大于或等于１。
期末从业人员：（１）必须填写，须大于０；（２）女性从业人员数须小于或等于期末从业人员数。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１）除行业代码填写“７２１０”或“７４１１”或“７４１２”的单位外，若机构类型为“１０企业”且执行会计制

度类别为“１企业会计制度”或“９其他”且营业状态为“１营业”的单位，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计须大于０；（２）机
构类型不是“１０企业”且行业代码前２位不是“９３－９７”，执行会计制度类别填写“１企业会计制度”或“９其他”的单位，营
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计须大于０；（３）营业收入须大于或等于主营业务收入；（４）资产总计不能小于０。

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１）机构类型填写“３０机关”，收入合计、支出合计、资产合计须大于０；（３）执行会计制度类
别填写“２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或“３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或“４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收入合计、支出合计、资产合计
须大于０；（３）资产合计不能小于０。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与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１）若机构类型填写“１０企业”且执行会计制度类别为“１企业
会计制度”，则非企业单位收入合计、支出合计、资产合计须等于０；（２）执行会计制度类别为“９其他”的单位，企业主要经
济指标之和与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之和不能同时等于０；（３）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与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不能同时
填写。

企业集团情况：（１）选填，取值范围为“１”或“２”；（２）若填写“２成员企业”，须填写“直接上级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
码”，且不能填写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建筑业资质等级：（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４７、４８、４９、５０”的建筑业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按《建筑业企业资
质等级及代码》填写，没有资质等级的填写“９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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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等级：（１）行业代码为“７２１０”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
“１、２、３、４、５、９”。

物业管理资质等级：（１）行业代码为“７２２０”的物业管理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９”。
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６”的住宿业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１、２、

３、４、５、９”。
经营形式：（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３、６５、６６、６７、８２”的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９”。
零售业态：（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５”的零售业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１０１０－１１２０”或“２０１０

－２０５０”。
餐饮业态：（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７”的餐饮业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２１－２７”或“２９”；（３）

业态“２１、２３”限行业代码为“６７１０”的单位填写，业态“２２、２４”限行业代码为“６７２０”的单位填写，业态“２５、２６、２７”限行业代
码为“６７３０”的单位填写。

期末零售营业面积：（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５”（除“６５９１流动货摊零售”、“６５９２邮购及电子销售”）且营业状态为“１
营业”的单位必须填写，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３”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其他行业免填；（２）若填写，不能小于０。

期末餐饮营业面积：（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７”且营业状态为“１营业”的单位必须填写，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６”的单
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其他行业免填；（２）若填写，不能小于０。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用占地面积：（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０６－４６”，且营业状态为“１营业”或“９其他”的工业单位填写，
其他行业免填；（２）不能小于０。

统计管理部门名称：（１）必须填写；（２）统计管理部门代码长度为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前４位按《统计管理部门名称及代
码》填写，后８位为各区县和直报单位自定码段，由统计机构自行编制。

单位规模：按《统计上大中小型单位划分标准》填写，取值范围为“１、２、３”。
总部情况：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０”。
是否上市公司：机构类型为“１０企业”的单位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０”。
上市年度：限上市公司填写，取值范围为“１９８４－２０１０”。
上市地点：限上市公司填写，至少填写一项，取值范围为“０１－０９”或“９９”。
注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选填，若填写，须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金融功能区：选填，若填写，须按《金融功能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区县特色功能区：选填，若填写，须按《区县特色功能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旅游区（点）等级情况：选填，若填写，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４、５、９”。
旅行社等级、分类情况：（１）行业代码为“７４８０”的旅行社必须填写；（２）若填写，旅行社分类情况取值范围为“１”或

“２”；（３）若为５Ａ级旅行社，旅行社等级情况填写“５”，其余等级旅行社免填。
非公经济情况：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０”。

表间审核：

（１）多产业法人单位填报的“１６产业活动单位个数”应与其填报的１０１－１表张数一致；
（２）多产业法人单位填报的“１７期末从业人员”中“期末从业人员”应等于其填报的１０１－１表中各产业活动单位“１７

期末从业人员”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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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年

表　　号：１ ０ １ － １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００单位类别

１法人单位本部（总部、本店、本所等）
２法人单位分支机构（分部、分厂、分店、支所等）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
０３单位负责人：

０４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区划代码 —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单位位于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５１单位地理位置

１二环以内　２二环至三环以内　３三环至四环以内　４四环至五环以内　５五环至六环以内　６六环以外

０５联系方式    长 途 区 号

      固 定 电 话

    分 机 号

      传 真 号 码

    传真分机号

         移 动 电 话

    邮 政 编 码

　












电子信箱

０６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１ 　２ 　３

１４机构类型１０企业 ２０事业单位 ３０机关 ４０社会团体 ５２基金会 ５３居委会 ５４村委会 ９０其他组织机构

０７登记注册（或批准）情况
（如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为多个，请复选）　　机关级别：１国家　２省（市）　３地（市）　４区（县）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 机关级别 登记注册号

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２机构编制部门

３民政部门

９其他 选其他，请注明批准机关：

　请注明，税务登记证号：

０８登记注册类型
内资 １４９其他联营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１１０国有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１９０其他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１２０集体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１３０股份合作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３３０外资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 １７１私营独资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２集体联营 １７２私营合伙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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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隶属关系　１０中央 ２０市 ４０区（县）６１街道 ６２镇 ６３乡 ７１社区居委会 ７２村委会 ９０其他

１２企业营业状态　１营业　２停业（歇业）　３筹建　４当年关闭　５当年破产　９其他

１１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２２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　　１一星　２二星　３三星　４四星　５五星　９其他

２６经营形式（限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填报）

１独立门店　　２连锁总店（总部）　　３连锁门店　　９其他

５７零售、餐饮业态和营业面积

１零售业态 ２餐饮业态 ３营业面积

　有店铺零售

　１０１０食杂店

　１０２０便利店

　１０３０折扣店

　１０４０超市

　１０５０大型超市

　１０６０仓储会员店

　１０７０百货店

　１０８０专业店

　１０８１加油站

　１０９０专卖店

１１００家居建材商店

１１１０购物中心

１１２０厂家直销中心

无店铺零售

２０１０电视购物

２０２０邮购

２０３０网上商店

２０４０自动售货亭

２０５０电话购物

２１中式正餐 ２５茶馆

２２中式快餐 ２６咖啡店

２３外国风味正餐 ２７酒吧

２４外国风味快餐 ２９其他

期末零售营业面积

（限批发和零售业填报）

    
    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期末餐饮营业面积

（限住宿和餐饮业填报）

    
    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１７期末从业人员
     
     

百万十万 万 千 百 十 人

２３经营性单位收入
      
      

百亿十亿 亿 千万百万十万万元千元

２４行政事业性单位支出
     
     

十亿 亿 千万百万十万万元千元

２５＊归属法人单位情况

１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２法人单位区划代码

３法人单位详细名称：
４法人单位详细地址：

６０＊统计管理部门名称 　　 代码 —

６５注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免填）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名称 　 代码

６６金融功能区（免填）　　 金融功能区名称 　 代码

６７区县特色功能区（免填）　　 区县特色功能区名称 代码

６８旅游区（点）等级情况（免填）　１Ａ　　２２Ａ　　３３Ａ　　４４Ａ　　５５Ａ　　９非Ａ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０年　月　日

（单位在此盖章）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前网上填报。
３．报表中加“＊”的指标数据已由市级统计机构根据基本单位名录库数据导入，各调查单位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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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审核关系：
表内审核：

单位类别：（１）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２”；（２）若组织机构代码第９位为“Ｂ”，须填写“１法人单位本部”。
组织机构代码：（１）必须填写；（２）长度为９位，不能含有０－９或 Ａ－Ｚ（大写）之外的任何字符；（３）必须符合校验公

式。

单位详细名称：必须填写，与单位公章一致，至少８个字符（４个汉字）。
单位负责人：必须填写，至少４个字符（２个汉字）。
单位所在地：（１）必须详细填写；（２）横线部分不能为空，“地（区、市、州、盟）栏”、“乡（镇）”除外。
区划代码：（１）必须填写，长度为１２位；（２）须与单位详细地址对应，按２００９年《统计上使用的全国区划代码》填写。
单位地理位置：（１）必须填写；（２）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４、５、６”。
长途区号：必须填写，至少３位阿拉伯数字。
固定电话：至少５位阿拉伯数字，首位不能填０。
传真号码：至少５位阿拉伯数字，首位不能填０。
移动电话：（１）首位不能填０；（２）若电话号码前两位是“１３”或“１５”，长度为１１位，否则长度为８位（小灵通号码）；（３）

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至少填写一项。

邮政编码：（１）必须填写；（２）须对应单位所在地填写６位阿拉伯数字。
电子信箱：选填，若填写须包含字符“＠”。
行业代码：（１）必须填写；（２）长度为４个字符，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的行业小类代码填写。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必须填写第一项，至少４个字符（２个汉字）。
机构类型：（１）必须填写；（２）取值范围为“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２、５３、５４、９０”；（３）若行业代码前两２位为“０６－４３、４７－５０、

６３、６５、６７”，一般应填写“１０企业”；（４）若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仅填写“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须填写“１０企业”或
“９０其他组织机构”；（５）若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３、９４、９５”，填写“２０事业单位”或“３０机关”；（６）若行业代码为“９６２９”或
“９６３０”，填写“４０社会团体”或“５２基金会”或“９０其他组织机构”；（７）若行业代码前３位为“９６１”或行业代码等于“９６２１”
或“９６２２”，填写“４０社会团体”或“５２基金会”；（８）若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仅填写“３民政部门”，须填写“４０社会团
体”或“５２基金会”或“９０其他组织机构”；（９）若行业代码为“９７１０”，填写“５３居委会”；（１０）若行业代码为“９７２０”，填写
“５４村委会”。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１）“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２机构编制部门”或“３民政部门”或“９其他”至少填写一
项；（２）若已选“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２机构编制部门”或“３民政部门”，就不能再选“９其他”；（３）若确实未经任何部
门批准，填写“９其他”，“请注明批准机关”填写“无”，并免填机关级别；（４）若填写“９其他”，除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３、９４、
９５、９７”外，“请注明批准机关”须注明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至少４个字符（２个汉字），且机关级别必须填写；（５）行
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３、９４、９５、９７”，机关名称填写“９其他”，机关级别和“请注明批准机关”均可免填。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级别：（１）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４”；（２）若机关名称选填前３项，必须对应填写此项。
登记注册号：（１）若机关名称选填前３项，必须对应填写此项；（２）内资企业登记注册号长度一般为９、１３或１５位阿拉

伯数字；（３）外资企业登记注册号填写规则一般为“６个汉字＋５（６）个数字＋１个汉字”或“７个汉字＋５（６）个数字＋１个汉
字”或１５位阿拉伯数字。

登记注册类型：（１）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代码“１１０－３４０”；（２）若机构类型填写“３０机关”，应填写“１１０国有”；（３）若
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９７”，须填写“１９０其他”。

隶属关系：（１）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０、２０、４０、６１、６２、６３、７１、７２、９０”；（２）若登记注册类型填写“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
２３０、３３０”的单位，必须填写“９０其他”。

企业营业状态：（１）机构类型为“１０企业”的单位必须填写，非企业单位免填；（２）取值范围为阿拉伯数字“１、２、３、４、５、
９”。

开业（成立）时间：（１）除营业状态填写“３筹建”的企业外，其他单位必须填写；（２）年份与月份须同时填写，年份不能
大于２００９年，月份取值范围为“０１－１２”；（３）若年份早于１９４９年，请核实。

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６”的住宿业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１、２、
３、４、５、９”。

经营形式：（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３、６５、６６、６７、８２”的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９”。
零售业态：（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５”的零售业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１０１０－１１２０”或“２０１０

－２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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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态：（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７”的餐饮业单位必须填写，其他行业免填；（２）取值范围为代码“２１－２７”或“２９”；
（３）业态“２１、２３”限行业代码为“６７１０”的单位填写，业态“２２、２４”限行业代码为“６７２０”的单位填写，业态“２５、２６、２７”限行
业代码为“６７３０”的单位填写。

期末零售营业面积：（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５”（除“６５９１流动货摊零售”、“６５９２邮购及电子销售”）且营业状态为“１
营业”的单位必须填写，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３”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其他行业免填；（２）若填写，不能小于０。

期末餐饮营业面积：（１）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７”且营业状态为“１营业”的单位必须填写，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６６”的单
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其他行业免填；（２）若填写，不能小于０。

期末从业人员：必须填写，须大于０。
经营性单位收入：除行业代码前２位为“５９、６０、６８、６９、７０、７１、７２”或前三位为“４４１、４４２、７４１”或行业代码为“６５６４”，营

业状态为“１营业”的单位必须填写，须大于０。
行政事业性单位支出：（１）机构类型填写“１０企业”的单位不可填写此项；（２）若机构类型填写“３０机关”，必须填写，且

大于０；（３）除行业代码前３位为“９６２、９６３、８４１、８４２”，若机构类型填写“２０事业单位”或“４０社会团体”或“５２基金会”或
“５３居委会”或“５４村委会”或“９０其他组织机构”，经营性单位收入和行政事业性单位支出不能同时等于０。

归属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１）必须填写；（２）长度为９个字符，不能含有０－９或Ａ－Ｚ（大写）之外的任何字符；（３）
必须符合校验公式；（４）不得与本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重复。

归属法人单位区划代码：（１）必须填写，长度为６位；（２）须与归属法人单位填报的１０１表中“０４单位所在地及区划”下
“区划代码”的前６位一致，按２００９年《统计上使用的全国县级区划代码》填写。

归属法人单位详细名称：（１）必须填写，至少８个字符（４个汉字）；（２）若单位类别填写“１法人单位本部”，须与本产业
活动单位填写的单位详细名称一致；（３）若单位类别填写“２法人单位分支机构”，不得与本产业活动单位填写的单位详细
名称重复。

归属法人单位详细地址：必须填写，至少８个字符（４个汉字）。
统计管理部门名称：（１）必须填写；（２）统计管理部门代码长度为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前４位按《统计管理部门名称及代

码》填写，后８位为各区县和直报单位自定码段，由统计机构自行编制。
注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选填，若填写，须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金融功能区：选填，若填写，须按《金融功能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区县特色功能区：选填，若填写，须按《区县特色功能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旅游区（点）等级情况：选填，若填写，取值范围为“１、２、３、４、５、９”。

表间审核：

（１）多产业法人单位本部及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须分别填报１０１－１表，法人本部填报１０１－１时，“００单位类别”选择
“１法人单位本部”，法人单位所属产业活动单位选择“２法人单位分支机构”。

（２）多产业法人单位必须有且只能有一个产业活动单位选择“１法人单位本部”。
（３）“２５归属法人单位情况”中“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法人单位详细名称”应与其归属法人单位填报的１０１表中

的相关指标一致，法人单位区划代码应与其归属法人单位填报的１０１表中“０４单位所在地及区划”下“区划代码”前６位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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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组织机构代码： ─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表　　号：１ ０ １ － ７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０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号

发证机关：

０２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间

０６上级主管单位

Ａ中科院科研院所　 Ｂ其他部委科研院所　Ｃ地方科研院所　Ｄ大专院校　Ｅ企业　Ｆ政府职能部门

Ｇ开发区直属 　　　Ｈ军队系统　　　　　Ｉ无主管　　　　 Ｊ其他

０７自营进出口权　　　　１有　　２无

０８是否孵化器毕业　　　１是　　０否

０９高新技术领域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１ ２ ３

高新技术领域代码 １ ２ ３

１０是否为软件企业　　　１是　　０否

软件企业证书号

１１海关登记证号

１２技术入股比例 （％）

１３体系（产品）确认／认证情况 　（若体系（产品）确认／认证情况为多个，请复选）

０１质量体系（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 ０２环境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系列标准）

０３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８０００系列标准） ０４食品安全管理体系（ＨＡＣＣＰ）

０５社会责任体系（ＳＡ８０００） ０６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评估（ＣＭＭＩ评估）

０７美国食品药品安全体系认证（美国ＦＤＡ认证） ０８进入欧盟市场产品安全认证（欧盟ＣＥ认证）

０９下一代互联网协议认证（ＩＰＶ６入网认证） １０其他认证／评估

１４法定代表人情况

性别　　　　 １男　２女　 　出生年份 　学历 １博士及以上学历 ２硕士 ３大本 ４大专 ５其他

留学归国人员 １是　０否　 　户籍 １本市 ２外省市 ３外籍　 　　　　　　　　就任本职务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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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是否加入国内外产业联盟　　　　　１是　　０否

产业联盟１名称 　　产业联盟２名称

产业联盟３名称 　　产业联盟４名称

产业联盟５名称

１６是否加入国内外行业协会组织　　　１是　　０否

行业协会１名称 　　行业协会２名称

行业协会３名称 　　行业协会４名称

行业协会５名称

１７当年参与制定标准情况
参与制定标准个数 （个）

（如果参与制定标准为多个，请选择４个填写）　 　
标准级别：１国际标准　２国家标准　３地方标准　４行业标准

标准１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标准２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标准３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标准４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１８购买中介服务情况 （若购买中介服务种类为多个，请复选）

１信用中介服务 ２企业财务（税务）中介服务

３认证中介服务 ４技术转移中介服务

５知识产权代理中介服务 ６其他中介服务

２１国内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情况
分支机构个数 （个）

（如在国内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为多个，请复选。如在国内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多于４个，请选择其中４个填写）
　机构类型：１研发机构 ２子公司（分公司）３办事处 ９其他

１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２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３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４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１９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情况
分支机构个数 （个）

（如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为多个，请复选。如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多于４个，请选择其中４个填写）
设立地区：１美国　２欧盟　３日本　４其它 　机构类型：１研发机构 ２子公司（分公司）３办事处 ４其他

１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２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３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４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０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前网上填报。
３．审核关系：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号：必须填写，长度为１５位。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间：必须填写，精确到月，长度为６位。
自营进出口权：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２”。
是否孵化器毕业：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０”。
高新技术领域代码：必须填写，参照“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选择，长度为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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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软件企业：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０”。若为软件企业必须填写软件企业证书号，长度为１０位。
法定代表人性别、出生年份、学历、留学归国人员、户籍和就任本职务年份：必须填写。

是否加入国内外产业联盟：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０”。若加入产业联盟至少填写一个产业联盟的详细名称，至
少６个汉字。

是否加入国内外行业协会组织：必须填写，取值范围为“１”或“０”。若加入行业协会至少填写一个行业协会的详细名
称，至少６个汉字。

当年参与制定标准情况：选填，若参与制定标准个数不为零，至少填写一项标准名称（包括年代号），至少４个汉字，同
时填写标准级别和批准单位。

国内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情况：选填，设立地区直接填写所在地名称。若分支机构个数不为零，至少填写一个分支

机构的设立地区和类型。

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情况：选填，若分支机构个数不为零，至少填写一个分支机构的设立地区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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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产经营、财务统计

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及其他房地产活动情况

表　　号：Ｘ １ ０ ２ － ２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一、物业管理 — —

１．在管物业占地面积 平方米 ０１

２．在管房屋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０２

　（１）住宅 平方米 ０３

　（２）写字楼（办公楼） 平方米 ０５

　（３）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平方米 ０６

　（４）厂房 平方米 ０７

　（５）其他 平方米 ０８

３．成立业主大会数量 个 １２

二、中介服务 — —

１．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 — —

　成交合同数 个 １７

　　一手房代理 个 １８

　　二手房代理 个 １９

　　　其中：住宅 个 ２０

其中：与本市居民签订 个 ２０１

成交合同面积 平方米 ２１

　一手房代理 平方米 ２２

　二手房代理 平方米 ２３

　　其中：住宅 平方米 ２４

其中：与本市居民签订 平方米 ２４１

成交合同金额 千元 ２５

　一手房代理 千元 ２６

　二手房代理 千元 ２７

　　其中：住宅 千元 ２８

２．房屋代理出租 — —

成交合同数 个 ３７

　其中：住宅 个 ３８

其中：与本市居民签订 个 ３８１

写字楼（办公楼） 个 ３９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个 ４０

成交合同面积 平方米 ４１

其中：住宅 平方米 ４２

其中：与本市居民签订 平方米 ４２１

写字楼（办公楼） 平方米 ４３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平方米 ４４

成交合同金额 千元 ４５

其中：住宅 千元 ４６

写字楼（办公楼） 千元 ４７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千元 ４８

三、其他房地产活动 — —

１．房屋出租面积 平方米 ５３

　（１）住宅 平方米 ５３１

　（２）写字楼（办公楼） 平方米 ５３２

　（３）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平方米 ５３３

　（４）厂房 平方米 ５３４

　（５）其他 平方米 ５３５

２．出租住宅套数 套 ５５

四、补充资料 — —

１．在外省管理房屋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５６

２．在外省代理销售成交合同面积 平方米 ５７

３．在外省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面积 平方米 ５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６２—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及其他房地产活动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数据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４．本表前三部分只包括企业在北京本地的经营活动，企业若有在外省的经营活动，需填入“四、补充资料”中。
５．行业代码为“７２２０”的物业管理企业，若同时存在代理出租或自行出租房屋的活动，除需要填报“一、物业管理”大
类中的相关指标外，也需同时填报“三、其他房地产活动”中的相关指标，但不能填报“二、中介服务”中的指标。

６．行业代码为“７２９０”的其他房地产活动企业，若同时存在物业管理的经营活动，除需要填报“三、其他房地产活动”
大类中的相关指标外，也需同时填报“一、物业管理”中的相关指标，但不能填报“二、中介服务”中的指标。

７．“二、中介服务”大类中“１、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小类中所涉及相关指标的统计范围，只包括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代理销售（含预售）房屋的经营行为，不包括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办用于购置商品房的相关住房公积金贷款或

商业贷款手续。

８．审核关系：
（１）在管物业占地面积（０１）≥０
（２）在管房屋建筑面积（０２）≥０
（３）在管房屋建筑面积（０２）＝住宅（０３）＋写字楼（办公楼）（０５）＋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０６）

＋厂房（０７）＋其他（０８）
（４）成立业主大会数量（１２）≥０
（５）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数（１７）≥０
（６）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数（１７）＝一手房代理（１８）＋二手房代理（１９）
（７）二手房代理（１９）≥住宅（２０）
（８）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面积（２１）≥０
（９）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面积（２１）＝一手房代理（２２）＋二手房代理（２３）
（１０）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金额（２５）≥０
（１１）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金额（２５）＝一手房代理（２６）＋二手房代理（２７）
（１２）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数（３７）≥０
（１３）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数（３７）≥住宅（３８）＋写字楼（办公楼）（３９）＋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４０）
（１４）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面积（４１）≥０
（１５）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面积（４１）≥住宅（４２）＋写字楼（办公楼）（４３）＋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４４）
（１６）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金额（４５）≥０
（１７）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金额（４５）≥住宅（４６）＋写字楼（办公楼）（４７）＋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４８）
（１８）房屋出租面积（５３）≥０
（１９）房屋出租面积（５３）＝住宅（５３１）＋写字楼（办公楼）（５３２）＋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５３３）＋厂房（５３４）

＋其他（５３５）
（２０）出租住宅套数（５５）≥０

—７２—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房地产业财务状况

表　　号：Ｘ １ ０ ３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是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 １是０否 ２００９年 计量单位： 千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甲 乙 １ 甲 乙 １
一、年初存货 ０１１
二、年末资产负债 —

流动资产合计 ０１２
　其中：现金及银行存款 ３３７

　其中：现金 ２１３
短期投资 ０１３
应收账款（净额） ０１４
存货 ０１５
内部往来资产 ３１７

长期投资合计 ０１８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２１７

长期债权投资 ２１８
固定资产合计 ０１９
　其中：固定资产原价 ０２０

减：累计折旧 ０２２
在建工程 ０２４

无形资产 ０２６
资产总计 ０２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０３０
　其中：内部往来负债 ３１６
长期负债合计 ０３２
　其中：应付债券 ２３５
负债合计 ０３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０３４
　其中：实收资本 ０３５

１．国家资本 ０３６
２．集体资本 ０３７
３．法人资本 ０３８
　　其中：国有法人资本 ４５０
４．个人资本 ０３９
５．港澳台资本 ０４０
６．外商资本 ０４１

三、利润及分配 —

营业收入 ４９０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０４３

１．土地转让收入 ０４４
２．商品房屋销售收入 ０４５
３．房屋出租收入 ０４６
４．其他收入 ０４７

营业成本 １３４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０４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９７
　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０５０
主营业务利润 ０５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０５２
其他业务利润 ０５３
营业费用 ０４９
管理费用 ０５４
　其中：税金 ０５５

财产保险费 ０５６
差旅费 ０５７
工会经费 ０５８

财务费用 ０６２
　其中：利息收入 ２０２

利息支出 ２０１
营业利润 ０６４
投资收益 ０６５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４６０
补贴收入 ０６６
营业外收入 ０６７
营业外支出 ０６８
利润总额 ０６９
应交所得税 ０７０

四、其他资料 —

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 ０７６
职工福利费 ０７８
应交增值税 ０８０
固定资产折旧 ０２３
社会保险费 ０９４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 ０７５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３４０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０９５
应付利润 ０７１

五、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填写 —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３２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４６６

六、上市公司填写 —

境内股市本年筹资额 ４７３
境外股市本年筹资额 ４７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８２—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数据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４．审核关系：
（１）流动资产合计（０１２）≥现金及银行存款（３３７）＋短期投资（０１３）＋应收账款（净额）（０１４）＋存货（０１５）

＋内部往来资产（３１７）
（２）长期投资合计（０１８）≥长期股权投资（２１７）＋长期债权投资（２１８）
（３）固定资产合计（０１９）≥固定资产原价（０２０）－累计折旧（０２２）＋在建工程（０２４）
（４）固定资产原价（０２０）≥累计折旧（０２２）
（５）资产总计（０２９）≥流动资产合计（０１２）＋长期投资合计（０１８）＋固定资产合计（０１９）＋无形资产（０２６）
（６）流动负债合计（０３０）＞内部往来负债（３１６）
（７）长期负债合计（０３２）≥应付债券（２３５）
（８）负债合计（０３３）＝流动负债合计（０３０）＋长期负债合计（０３２）
（９）所有者权益合计（０３４）＝资产总计（０２９）－负债合计（０３３）
（１０）实收资本（０３５）＞０
（１１）实收资本（０３５）＝国家资本（０３６）＋集体资本（０３７）＋法人资本（０３８）＋个人资本（０３９）

＋港澳台资本（０４０）＋外商资本（０４１）
（１２）法人资本（０３８）≥国有法人资本（４５０）
（１３）营业收入（４９０）＝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其他业务收入（０５２）
（１４）营业成本（１３４）≥主营业务成本（０４８）
（１５）营业税金及附加（４９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０５０）
（１６）主营业务利润（０５１）＝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主营业务成本（０４８）－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０５０）
（１７）管理费用（０５４）＞税金（０５５）＋财产保险费（０５６）＋差旅费（０５７）＋工会经费（０５８）
（１８）投资收益（０６５）≥股权投资收益（４６０）
（１９）当利润总额（０６９）＞０时，利润总额（０６９）＞应交所得税（０７０）
（２０）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０７６）＞０
（２１）社会保险费（０９４）＞０
（２２）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０７５）＞０
（２３）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３４０）＞０

—９２—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５０００家联网直报房地产企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Ｘ １ ０ ６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统字（２００９）１０６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１５企业特性

１５１是否有分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１是　　２否

１５２以下按房地产企业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分列：

序

号

企业名称 法人代码

全年主营

业务收入

（万元）

资产总计

（万元）

本年完成

投资

（万元）

房屋竣工

面积

（平方米）

商品房

销售面积

（平方米）

１５２１ １５２２ １５２３ １５２４ １５２５ １５２６ １５２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５３是否上市公司

１是　　２否
１５３１上市公司简称：

１５３２股票代码：

补充资料：年末在用计算机数（１６） 台；年末拥有互联网站数（１７） 个；

全年电子商务采购金额（１８） 万元；全年电子商务销售金额（１９）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资质等级为一、二级的房地产开发法人单位及具备直报条件的三级房地产开发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前纸介质报送。
３．本表保留整数。
４．本报表由各区县统计局负责录入、催报和数据审核，并以电子邮件统一上报。
５．本表为不定长表，分公司（全资子公司）超过１０个的企业可以增加行数填写。

—０３—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３．劳动统计

法人单位劳动情况

表　　号：Ｉ １ ０ ４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３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计量单位： 人、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甲 乙 １ 甲 乙 １
一、期末人数 ０１

其中：女性 ０２
１．在岗职工 ０３

其中：户口在外省市人员 ０４
户口在农村人员 ０５
其中：户口在本市农村人员 ０６

２．聘用的其他人员 ０７
其中：非全日制人员 ０８
聘用的离退休人员 ０９
聘用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 １０
其他从业人员 １１

３．不在岗职工 １２
其中：女性 １３

二、平均人数 １４
１．在岗职工 １５
２．聘用的其他人员 １６
３．不在岗职工 １７

三、新增和调入的从业人员 １８
１．从农村招收的人员 １９
２．从城镇招收的人员 ２０

３．录用的退伍军人 ２１
４．录用的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 ２２
５．由本市外单位调入的人员 ２３
６．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调入的人员 ２４
７．不在岗职工重新上岗 ２５
８．其他人员 ２６

四、减少和调出的从业人员 ２７
１．离休、退休、退职的人员 ２８
２．开除、除名、辞退的人员 ２９
３．终止、解除合同的人员 ３０
４．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 ３１
５．死亡的人员 ３２
６．调到本市外单位的人员 ３３
７．调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员 ３４
８．其他人员 ３５

五、劳动报酬、生活费 ３６
１．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３７
２．聘用的其他人员劳动报酬 ３８
３．不在岗职工生活费 ３９

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４０
补充资料：

一、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限用工单位填报）

１．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期末人数（４１） 人，

其中：已统计在期末人数中的劳务派遣人员（４２） 人。

２．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年平均人数（４３） 人。

３．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４４） 元，

其中：已统计在劳动报酬、生活费内的劳动报酬（４５） 元。

二、不能填报数据的单位情况（限空表单位填报）

１．工资发放单位组织机构代码（４６）
—

２．工资发放单位详细名称或不能填报原因（４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非私营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期末从业人员５０人及以上的私营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
位，抽中的期末从业人员５０人以下的私营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前网上填报，报送纸介质报表的具体时间以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为准。
３．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４０）由程序按公式自动生成：　４０＝３７／１５
４．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３＋０７＋１２　　 （２）０１≥０２　　 （３）０１≥４２　　 （４）０３≥０４　　 （５）０３≥０５　　 （６）０５≥０６
（７）０４≥０５－０６ （８）０７≥０８ （９）０７＝０９＋１０＋１１ （１０）０１－０２≥１２－１３
（１１）１２≥１３ （１２）０２≥１３ （１３）０３≥０４＋０６ （１４）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５）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 （１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
（１７）３６＝３７＋３８＋３９ （１８）３６≥４５ （１９）４１≥４２ （２０）４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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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能源、水统计

非工业主要能源消费

表　　号：１ ０ ５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费金额（千元）

甲 乙 丙 １ ２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０９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吨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吨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千元 ０８ —

煤气 立方米 １０

燃料油 吨 １１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０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第一列“能源合计”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第二列保留两位小数。
４．能源合计（０９）由程序按下列公式自动生成：
第一列：０９＝０１×１．２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４３＋０３×０．７４×１．４７１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８７×１．４５７１／１０００＋０５×１２．１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０６×１．７１４３／１０００＋０７×１．４７１４＋０８（第二列）×０．０３４１２×１０００／３７＋１０×６．１４３／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４２８６
第二列：０９＝０１＋…＋１１

５．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４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７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１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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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水消费

表　　号：１ ０ ５ － ５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水消费量（立方米） 水消费金额（千元）

甲 乙 １ ２

合计 ０１

　地表水 ０２

　　其中：海水 ０３

　地下水 ０５

　自来水 ０７

　中水 ０８

　雨水 ０９ —

　其他水 １０

补充资料：重复用水量（１１） 立方米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０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第一列和补充资料取整数，第二列保留两位小数。
４．水单位的换算：１升＝０．００１立方米　　１吨＝１立方米
５．审核关系：
第一列：（１）０１＝０２＋０５＋０７＋０８＋０９＋１０　　　（２）０２≥０３
第二列：０１＝０２＋０５＋０７＋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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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Ｒ＆Ｄ资源清查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科技项目情况

表　　号：１ １ ０ － ４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京市Ｒ＆Ｄ清查办公室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８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８０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序号 项目名称

参加项

目人员

（人）
高中级技术

职称人员

项目人员

实际工作

时间

（人月）

研究

人员

技术

人员

辅助

人员

项目

起始

日期

项目

完成

日期

项目

合作

形式

甲 １ ５ ６ ８ ３１ ３２ ３３ ９ １０ １１

续表

项目

来源

项目技术来源

Ａ Ｂ

技术

领域

项目

活动

类型

项目成

果形式

（一）

项目成

果形式

（二）

项目技

术经济

目标

项目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政府

资金

跨年项目

所处进展

阶段

１２ １３ ３５ １５ １７ ２０ ３４ ２１ ２８ ２９ ３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清查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填报全部项目情况。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前网上填报，报送纸介质报表的具体时间以清查机构规定的时间为准。
３．项目合作形式按《科技项目合作形式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４．项目来源按《科技项目来源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５．项目技术来源Ａ按《产品技术来源Ａ目录及代码》填写。
６．项目技术来源Ｂ按《产品技术来源Ｂ目录及代码》填写。
７．技术领域按《高新技术领域代码》填写。
８．项目活动类型按《科技项目活动类型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９．项目成果形式（一）和项目成果形式（二）按《科技项目成果形式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１０．项目技术经济目标按《科技项目技术经济目标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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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跨年项目所处进展阶段（按重要程度选择科技项目当年所处最主要的进展阶段）：①研究阶段；②小试阶段；③中
试阶段；④试生产阶段。非跨年项目该指标免填。

１２．审核关系：
　（１）参加项目人员（５）≥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６）
（２）若参加项目人员（５）＞０，则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２８）＞０；
若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２８）＞０，则参加项目人员（５）＞０

（３）项目人员实际工作时间（８）≥研究人员（３１）＋技术人员（３２）＋辅助人员（３３）
（４）项目起始日期（９）≤“２００９１２”
（５）若项目起始日期（９）≤“２００９１２”，则跨年项目所处进展阶段不得为空，有效代码为１、２、３和４
（６）若项目完成日期（１０）≠“００００００”（既项目为非失败项目），则项目完成日期（１０）≥项目起始日期（９）
（７）项目合作形式（１１）不得为空，有效代码为１、２、３、４、５、６和７
（８）项目来源（１２）不得为空，有效代码为１、２、３、４、５和６
（９）项目成果形式（２０）不得为空，有效代码为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和１０
（１０）项目技术经济目标（２１）不得为空，有效代码为１、２、３、４、５、６、７、８和９
（１１）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２８）≥政府资金（２９）

提示性审核：

参加项目人员（５）×１２个月≥项目人员实际工作时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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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科技活动及相关情况

表　　号：１ １ ０ － ５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京市Ｒ＆Ｄ清查办公室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８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８０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一、企业基本情况 — — —

年末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４

二、科技活动人员情况 — — —

科技活动人员合计 人 ０１

其中：参加科技项目人员 人 ４１

科技管理和服务人员 人 ０２

其中：女性 人 ０３

其中：１．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人 ０５

２．无高中级技术职称博士人员 人 １０５

其中：全时人员 人 ０４

三、科技活动费用情况 — — —

（一）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 千元 ０８

其中：企业资金 千元 ０９

金融机构贷款 千元 １０

政府资金 千元 １１

事业单位资金 千元 １２

国外资金 千元 １３

其他资金 千元 １４

（二）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千元 １６

１．人员人工费（包括各种补贴） 千元 １７

２．原材料费 千元 １８

３．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 千元 １１０

４．无形资产摊销 千元 １１１

５．其他费用 千元 ２０

（三）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千元 ２８

其中：对境内研究机构支出 千元 １１７

对境内高等学校支出 千元 １１８

对境外支出 千元 １１９

（四）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 千元 １２０

其中：仪器设备 千元 １２１

（五）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 千元 １２２

四、科技项目情况 — — —

１．全部科技项目数 项 ３８

２．全部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 千元 ４４

五、企业办科技机构情况 — — —

１．机构数 个 ４６

２．科技人员合计 人 ４７

　　其中：博士毕业 人 ４８

硕士毕业 人 ４９

本科毕业 人 １２３

　其中：①３５岁及以下 人 １２４

②３６—４５岁 人 １２５

③４６岁及以上 人 １２６

３．机构经费支出 千元 ５０

４．仪器和设备原价 千元 ５１

　其中：进口 千元 １２７

六、科技活动产出及相关情况 — — —

（一）获奖成果情况 — — —

获奖成果个数 个 ５２

　其中：国家级 个 ５３

省部级 个 ５４

地市级 个 ５５

（二）自主知识产权情况 — — —

１．专利申请数 件 ５６

　其中：发明专利 件 ５７

　其中：国内发明专利 件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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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国外发明专利 件 ５９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件 ６０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件 ６１

２．拥有有效专利数 件 １２８

　其中：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６２

其中：境外授权 件 １２９

其中：境外授权 件 １３０

其中：拥有欧美日专利数 件 ９６

３．专利授权个数 件 ６３

　其中：形成技术标准个数 件 ６４

发明专利授权个数 件 ６５

欧美日专利授权个数 件 ６６

　其中：欧美日发明专利授权个数 件 ６７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件 ６８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件 ６９

４．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项 １３１

５．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 千元 １３２

６．购买国外专利个数 件 ７０

（三）其他情况 — — —

１．发表科技论文 篇 ７４

２．出版科技著作 种 ７５

３．拥有注册商标 件 ７１

　其中：当年注册商标 件 １３３

　其中：境外注册 件 １３４

　　其中：欧美日 件 ７２

４．集成电路布图数 个 ９７

５．植物新品种数 个 ９８

６．软件著作版权数 个 ９９

７．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 项 １３５

七、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情况 — — —

１．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 千元 ８２

２．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千元 ８４

３．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 千元 ８５

４．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千元 ８１

５．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千元 ９０

补充资料：

１．累计注册商标个数（１００） 个

２．企业在境外设立的科技活动机构数合计（９３） 个，所在国家（９４）１美国 ２欧盟 ３日本 ４其他

３．知识产权获取方式（１０１） １自主研发 ２受让 ３受赠 ４并购

５通过５年以上独占许可方式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清查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前网上填报，报送纸介质报表的具体时间以清查机构规定的时间为准。
３．审核关系：
表内审核：

（１）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参加科技项目人员（４１）＋科技管理和服务人员（０２）
（２）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科技人员合计（４７）
（３）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女性（０３）
（４）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０５）＋无高中级技术职称博士人员（１０５）
（５）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全时人员（０４）
（６）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１６）＝人员人工费（包括各种补贴）（１７）＋原材料费（１８）

＋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１１０）＋无形资产摊销（１１１）＋其他费用（２０）
（７）若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０，则人员人工费（包括各种补贴）（１７）＞０；
若人员人工费（包括各种补贴）（１７）＞０，则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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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１２０）＞仪器设备（１２１）
（９）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２８）≥对境内研究机构支出（１１７）＋对境内高等学校支出（１１８）

＋对境外支出（１１９）
（１０）若全部科技项目数（３８）＞０，则参加科技项目人员（４１）＞０且全部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４４）＞０；

若参加科技项目人员（４１）＞０，则全部科技项目数（３８）＞０且全部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４４）＞０；
若全部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４４）＞０，则全部科技项目数（３８）＞０且参加科技项目人员（４１）＞０

（１１）机构科技人员合计（４７）≥博士毕业（４８）＋硕士毕业（４９）＋本科毕业（１２３）
（１２）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１６）＋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１２０）＋使用来自政府部门

的科技活动资金（１２２）≥机构经费支出（５０）
（１３）仪器和设备原价（５１）≥进口（１２７）
（１４）若机构数（４６）＞０，则科技人员合计（４７）＞０且机构经费支出（５０）＞０；

若科技人员合计（４７）＞０，则机构数（４６）＞０且机构经费支出（５０）＞０；
若机构经费支出（５０）＞０，则机构数（４６）＞０且科技人员合计（４７）＞０

（１５）专利申请数（５６）≥发明专利（５７）
（１６）有效发明专利数（６２）≥境外授权（１２９）
（１７）拥有注册商标（７１）≥境外注册（１３４）
（１８）获奖成果个数（５２）≥国家级（５３）＋省部级（５４）＋地市级（５５）
（１９）专利申请数（５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６０）
（２０）专利申请数（５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６１）
（２１）发明专利（５７）＝国内发明专利（５８）＋国外发明专利（５９）
（２２）专利授权个数（６３）≥形成技术标准个数（６４）
（２３）专利授权个数（６３）≥发明专利授权个数（６５）
（２４）专利授权个数（６３）≥欧美日专利授权个数（６６）
（２５）专利授权个数（６３）≥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６８）
（２６）专利授权个数（６３）≥外观设计专利授权（６９）
（２７）欧美日专利授权个数（６６）≥欧美日发明专利授权个数（６７）

提示性审核：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１６）＋仪器设备（１２１）＋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１２２））／
１１０－９表主营业务收入（０７４）≤２０％
表间审核：

（１）参加科技项目人员（４１）≥１１０－４表∑参加项目人员（５）
（２）全部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４４）≥１１０－４表∑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２８）
（３）全部科技项目数（３８）≥１１０－４表的项目数合计

—８３—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６．中关村科技园区统计

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一）

表　　号：１ １ ０ － ２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计量单位： 千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甲 乙 １ 甲 乙 １

总收入 ００８

１．技术收入 ００９

　其中：技术开发收入 ０１０

　其中：软件开发收入 ０１１

技术转让收入 ０１２

技术承包收入 ０１３

技术咨询服务收入 ０１４

接受委托研究收入 ０１５

其中：经认定登记的合同实现额 ０１６

其中：计算机服务收入 ０１７

２．产品销售收入 ０１８

其中：出口收入 ０１９

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 ０２０

其中：出口 ０２１

其中：软件产品销售收入 ０２３

其中：系统集成收入 ０２４

３．商品销售收入 ０２５

４．其他收入 ０２６

实缴税费总额 ０２７

１．增值税 ０２８

２．营业税 ０２９

３．所得税 ０３０

４．企业其他税金及附加 ０３１

本年实缴关税 ０３３

减免税总额 ０３４

其中：增值税 ０３５

营业税 ０３６

所得税 ０３７

其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减免 １１０

研发加计扣除 １１１

技术转移所得减免 １１２

用汇总额（千美元） ０３９

进出口总额（千美元） ０４０

进口总额（千美元） ０４１

出口总额（千美元） ０４２

其中：技术或服务（千美元） ０４３

其中：软件外包（千美元） １０９

新增贷款总额 ０４４

其中：固定资金贷款 ０４５

流动资金贷款 ０４６

国家专项贷款 ０４７

对境外直接投资额 ０４９

负债合计 ０６２

其中：银行贷款 ０６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０６４

其中：企业海外上市融资股本 ０６５

其中：盈余公积 ０７３

本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１０３

本年获得风险投资额 １０４

本年用于并购金额 １０５

本年新增债券融资额 １０６

本年新增股权融资额 １０７

本年获得创新基金额 １０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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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前网上填报。
３．审核关系：
表内审核：

（１）总收入（００８）≥０
（２）总收入（００８）＝技术收入（００９）＋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商品销售收入（０２５）＋其他收入（０２６）
（３）技术收入（００９）≥技术开发收入（０１０）＋技术转让收入（０１２）＋技术承包收入（０１３）

＋技术咨询服务收入（０１４）＋接受委托研究收入（０１５）
（４）技术收入（００９）≥经认定登记的合同实现额（０１６）
（５）技术收入（００９）≥计算机服务收入（０１７）
（６）技术开发收入（０１０）≥软件开发收入（０１１）
（７）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出口收入（０１９）
（８）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新产品销售收入（０２０）
（９）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软件产品销售收入（０２３）
（１０）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系统集成收入（０２４）
（１１）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收入（０１９）≥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０２１）
（１２）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收入（０１９）＞０，出口总额（０４２）一般应大于０
（１３）新产品销售收入（０２０）≥出口（０２１）
（１４）实缴税费总额（０２７）≥０
（１５）实缴税费总额（０２７）＝增值税（０２８）＋营业税（０２９）＋所得税（０３０）＋企业其他税金及附加（０３１）
（１６）实缴税费总额（０２７）一般应大于０
（１７）减免税总额（０３４）≥０
（１８）减免税总额（０３４）≥增值税（０３５）＋营业税（０３６）＋所得税（０３７）
（１９）减免所得税（０３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减免（１１０）
（２０）减免所得税（０３７）≥研发加计扣除（１１１）
（２１）减免所得税（０３７）≥技术转移所得减免（１１２）
（２２）用汇总额（０３９）≥０
（２３）进出口总额（０４０）≥０
（２４）进出口总额（０４０）＝进口总额（０４１）＋出口总额（０４２）
（２５）出口总额（０４２）≥技术或服务（０４３）
（２６）出口总额（０４２）≥软件外包（１０９）
（２７）新增贷款总额（０４４）≥固定资金贷款（０４５）＋流动资金贷款（０４６）＋国家专项贷款（０４７）

表间审核：

（１）总收入（００８）≥各行业财务状况表中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
（２）负债合计（０６２）＝各行业财务状况表中负债合计（０３３）
（３）所有者权益合计（０６４）＝各行业财务状况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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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产量及相关指标

表　　号：１ １ ０ － ３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技术

领域

技术来源

Ａ Ｂ

立项

情况

专利

类型

技术

水平

投产

年份

是否软

件产品
软件

种类

质量

标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续表

年生产

能力

２００９年本产品产销情况

产品

产量

销售

方向

使用

方向

产品

产值

（千元）

销售

产值

（千元）

销售

收入

（千元）

出口收入

（千元）

主要出口

地区

国际

合作

形式

国内

合作

单位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前网上填报。
３．（１）技术领域按《高新技术领域代码》填写。
（２）技术来源Ａ按《产品技术来源Ａ目录及代码》填写。
（３）技术来源Ｂ按《产品技术来源Ｂ目录及代码》填写。
（４）立项情况按《立项情况目录及代码》填写。
（５）专利类型按《专利类型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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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技术水平按《技术水平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７）是否软件产品按《是否判断代码》填写。
（８）软件种类按《软件产品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９）质量标准按《质量标准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１０）销售方向按《产品销售方向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１１）使用方向按《产品使用方向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１２）主要出口地区按《产品主要出口地区代码》填写。
（１３）国际合作形式按《产品国际合作形式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１４）国内合作单位按《产品国内合作单位分类及代码》填写。

４．审核关系：
表内审核：

（１）销售收入（１９）≥出口收入（２０）
表间审核：

（１）∑销售收入（１９）≥１１０－２（１１０－９）表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５０％
（２）∑销售收入（１９）≤１１０－２（１１０－９）表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
（３）∑出口收入（２０）≤１１０－２（１１０－９）表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收入（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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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情况
表　　号：１ １ ０ － ８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０９年 计量单位： 人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甲 乙 １ 甲 乙 １

一、期末从业人员 ０１
其中：在岗长期职工 １７
其中：港澳台和外籍人员 ８７
其中：户口在外省市人员 ８８
其中：留学归国人员 ０３
其中：中高级管理人员 ０４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８４

按文化程度分： —

理工类本科学历以上人员 ０５
博士及以上 ０６
　其中：留学归国人员 ０７
硕士 ０８
　其中：留学归国人员 ０９
大学 １０
大专 １１
中专 ８１

按技术职称分： —

高级 １２
中级 １３
初级 １４
高级技术工人 １５

按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分： —

１年内 ３１
１－３年（含３年） ３２
３－５年（含５年） ３３
５年以上 ３４
按年龄分： —

２９岁及以下 ３５
３０－３９岁 ３６
４０－４９岁 ３７
５０岁及以上 ３８

二、在岗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８６
三、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 ８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前网上填报。
３．审核关系：
（１）期末从业人员（０１）≥留学归国人员（０３）
（２）期末从业人员（０１）≥中高级管理人员（０４）
（３）期末从业人员（０１）≥理工类本科学历以上人员（０５）
（４）期末从业人员（０１）≥博士及以上（０６）＋硕士（０８）＋大学（１０）＋大专（１１）＋中专（８１）
（５）期末从业人员（０１）≥高级（１２）＋中级（１３）＋初级（１４）
（６）期末从业人员（０１）≥在岗长期职工（１７）
（７）期末从业人员（０１）＝１年内（３１）＋１－３年（３２）＋３－５年（３３）＋５年以上（３４）
（８）期末从业人员（０１）＝２９岁及以下（３５）＋３０－３９岁（３６）＋４０－４９岁（３７）＋５０岁及以上（３８）
（９）期末从业人员（０１）≥工程技术人员（８４）
（１０）期末从业人员（０１）≥在岗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８６）
（１１）期末从业人员（０１）≥港澳台和外籍人员（８７）
（１２）期末从业人员（０１）≥户口在外省市人员（８８）
（１３）留学归国人员（０３）≥留学归国人员（０７）＋留学归国人员（０９）
（１４）博士及以上（０６）≥留学归国人员（０７）
（１５）硕士（０８）≥留学归国人员（０９）
（１６）理工类本科学历以上人员（０５）≤博士及以上（０６）＋硕士（０８）＋大学（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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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景气调查

企业基本情况

表　　号：Ｎ １ ３ １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０９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 ６月 底 止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３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０４联系电话

０５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街道（乡、镇） 号

０６区划代码

０７邮政编码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０８是否为国家重点企业 ①是 ②否

如选择“①是”请填写国家重点企业名称

０９是否为国家试点企业集团成员

①是 ②否

如选择“①是”请填写国家试点企业集团成员名称

１２登记注册类型
内资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国有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集体 １９０其他
１３０股份合作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４１国有联营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１４２集体联营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１４９其他联营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外商投资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１７１私营独资 ３３０外资企业
１７２私营合伙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是否有出口业务 ①是 ②否

１１是否为上市公司 ①是 ②否

１３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

①是 ②否

１４单位规模

①大型 ②中型 ③小型

１５行业代码

１６２００９年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不保留小数）　　　２００９年期末从业人员 人

１７主要业务活动（填写营业收入份额最大的三项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营业收入所占份额不保留小数）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 行业代码 营业收入所占份额约为（％）

以下部分请企业家填写

企业家签名： 职务： 联系电话：

１８您对２０１０年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９您对２０１０年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的看法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　佳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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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房地产业法人样本单位及其负责人（如厂长、总经理等）。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１－１７项由企业统计人员填写，１８、１９项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如厂长，总经理等）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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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报基层表

１．单位基本情况统计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年　月

表　　号：２ ０ １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
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５０报表类别
Ａ农业 Ｂ工业 Ｃ建筑业 Ｄ运输邮电业 Ｅ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Ｆ服务业 Ｊ金融业 Ｘ房地产业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

０３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０４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区划代码 — —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单位位于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５１单位地理位置

１二环以内　２二环至三环以内　３三环至四环以内　４四环至五环以内　５五环至六环以内　６六环以外

０５联系方式    长 途 区 号

      固 定 电 话

    分 机 号

      传 真 号 码

    传真分机号

         移 动 电 话

    邮 政 编 码

　　电子信箱

　　网　　












址

０６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１ ２ ３

１４机构类型　１０企业　２０事业单位　３０机关　４０社会团体　５１民办非企业单位　５２基金会　５３居委会

５４村委会　９０其他组织机构

１３执行会计制度类别　

１企业会计制度　２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３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４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９其他

０７登记注册（或批准）情况
（如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为多个，请复选）　　机关级别：１国家　２省（市）　３地（市）　４区（县）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 机关级别 登记注册号

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２机构编制部门

３民政部门

９其他 选其他，请注明批准机关：

　请注明，税务登记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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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单位注册地址　　　　 区划代码

５３注册开发区　　　　　开发区名称 代码

０８登记注册类型
内资 １４９其他联营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１１０国有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１９０其他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１２０集体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１３０股份合作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３３０外资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 １７１私营独资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２集体联营 １７２私营合伙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国别（地区）名称及代码
（限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填报，填写主要外资来源国或地区）

名　　称 代　

 
码

０９企业控股情况　　１国有控股　２集体控股　３私人控股　４港澳台商控股　５外商控股　９其他

１０隶属关系　１０中央　２０市　４０区（县）　６１街道　６２镇　６３乡　７１社区居委会　７２村委会　９０其他

１２企业营业状态　　１营业　２停业（歇业）　３筹建　４当年关闭　５当年破产　９其他

１１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１６产业活动单位个数  百 十 个

总　  计

１７期末从业人员
指　标　名　 















称 百万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人

　 















期末从业人员

　　其中： 















女性

１８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名　 





















称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万 万元 千元























营业收入

　其中： 





















主营业务收入























资产总计

２７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名　 





















称 千亿 百亿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万 万元 千元

　 





















收入合计

　 





















支出合计

　 





















资产合计

２０企业集团情况（限企业集团母公司及成员企业填报）

　本企业是：１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２成员企业

　如选择２，请填直接上级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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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企业资质等级

建筑业：有资质企业，请填写资质证书编号前４位；没有资质的企业，请填写９９９９

房地产开发经营：１一级　２二级　３三级　４四级　５暂定　９其他

物业管理：１一级　２二级　３三级　９其他

２２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　　１一星　２二星　３三星　４四星　５五星　９其他

２６经营形式（限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填报）
１独立门店　２连锁总店（总部）　３连锁门店　９其他

５７零售、餐饮业态和营业面积

１零售业态 ２餐饮业态 ３营业面积

　有店铺零售

　１０１０食杂店

　１０２０便利店

　１０３０折扣店

　１０４０超市

　１０５０大型超市

　１０６０仓储会员店

　１０７０百货店

　１０８０专业店

　１０８１加油站

　１０９０专卖店

１１００家居建材商店

１１１０购物中心

１１２０厂家直销中心

无店铺零售

２０１０电视购物

２０２０邮购

２０３０网上商店

２０４０自动售货亭

２０５０电话购物

２１中式正餐 ２５茶馆

２２中式快餐 ２６咖啡店

２３外国风味正餐 ２７酒吧

２４外国风味快餐 ２９其他

期末零售营业面积

（限批发和零售业填报）

    
    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期末餐饮营业面积

（限住宿和餐饮业填报）

    
    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５９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用占地面积
      
      

千万百万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平方米）

６０统计管理部门名称 代码 —

６１单位规模　　　１大型　２中型　３小型

６３总部情况　　　１是　　０否

６４上市公司情况（限企业填报）

是否上市公司　　　　　　　１是　　０否　　　 　　　　　　　　　　　上市年度 年

上市地点（如上市地点为多个，请复选）

０１深交所 　　　０２上交所 　　０３新加坡 　　０４香　港 　　０５纳斯达克

０６纽约交易所 　 ０７日　本 　　 ０８英　国 　　 ０９创业板 ９９其他

６５注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名称 　 代码

６６金融功能区　　　　　　　金融功能区名称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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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区县特色功能区　　　　　区县特色功能区名称 代码

６８旅游区（点）等级情况 　　　１Ａ　　２２Ａ　　３３Ａ　　４４Ａ　　５５Ａ　　９非Ａ

６９旅行社分类、等级情况

旅行社分类情况　　１国际旅行社　２国内旅行社　

旅行社等级情况 　　５５Ａ 　　　

７１非公经济情况　　　１非公经济　　０公有经济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０年　　月　　日 （单位在此盖章）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方式：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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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技园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组织机构代码： —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月

表　　号：２ ０ １ － ７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０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号

发证机关：

０２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间

０６上级主管单位

Ａ中科院科研院所　 Ｂ其他部委科研院所　Ｃ地方科研院所　Ｄ大专院校　Ｅ企业　Ｆ政府职能部门

Ｇ开发区直属　　　 Ｈ军队系统　　　　　Ｉ无主管　　　　 Ｊ其他

０７自营进出口权 　　　　１有　　２无

０８是否孵化器毕业　　　１是　　０否

０９高新技术领域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１ ２ ３

高新技术领域代码 １ ２ ３

１０是否为软件企业　　　１是　　０否

软件企业证书号

１１海关登记证号

１２技术入股比例 （％）

１３体系（产品）确认／认证情况 　（如体系（产品）确认／认证为多个，请复选）

０１质量体系（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 ０２环境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系列标准）

０３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８０００系列标准） ０４食品安全管理体系（ＨＡＣＣＰ）

０５社会责任体系（ＳＡ８０００） ０６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评估（ＣＭＭＩ评估）

０７美国食品药品安全体系认证（美国ＦＤＡ认证） ０８进入欧盟市场产品安全认证（欧盟ＣＥ认证）

０９下一代互联网协议认证（ＩＰＶ６入网认证） ９９其他认证／评估

１４法定代表人情况

性别　　　　 １男　２女　 　出生年份 　学历 １博士及以上 ２硕士 ３大本 ４大专 ５其他

留学归国人员 １是　０否　 　户籍 １本市 ２外省市 ３外籍　 　　　　　　　　 就任本职务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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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是否加入国内外产业联盟　　　　　１是　　０否

产业联盟１名称 　　产业联盟２名称

产业联盟３名称 　　产业联盟４名称

产业联盟５名称

１６是否加入国内外行业协会组织　　　１是　　０否

行业协会１名称 　　行业协会２名称

行业协会３名称 　　行业协会４名称

行业协会５名称

１７当年参与制定标准情况
参与制定标准个数 （个）

（如参与制定标准为多个，请复选。如参与制定标准多于４个，请选择其中４个填写）
标准级别：１国际标准　２国家标准　３地方标准　４行业标准

标准１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标准２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标准３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标准４名称 　　级别 　　批准单位

１８购买中介服务情况（如购买中介服务种类为多个，请复选）

１信用中介服务 ２企业财务（税务）中介服务

３认证中介服务 ４技术转移中介服务

５知识产权代理中介服务 ９其他中介服务

２１国内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情况
分支机构个数 （个）

（如在国内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为多个，请复选。如在国内京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多于４个，请选择其中４个填写）
　机构类型：１研发机构 ２子公司（分公司）３办事处 ９其他

１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２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３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４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１９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情况
分支机构个数 （个）

（如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为多个，请复选。如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多于４个，请选择其中４个填写）
设立地区：１美国　２欧盟　３日本　４其它 　机构类型：１研发机构 ２子公司（分公司）３办事处 ４其他

１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２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３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４设立地区　　 　　机构类型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０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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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产经营、财务统计

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一）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１ － ５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３项目编码：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０４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０５ 项目主要用途

０１厂房
０２仓库
０３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０５会展中心
０６普通住宅
０７经济适用住房
０８别墅、高档公寓
０９写字楼（办公楼）

１０科学用房
１１体育馆（场）会所、文体用房等
１２幼儿园、托儿所
１３教育用房
１４礼堂、俱乐部、影剧院
１５医疗用房
１６其他
１７单纯土地开发

０６
项目建设所在地

行政区划代码

北京市

区（县）

街（镇）

村（居）委会

　　
　　

０７
项目所

在地地段
０８ 项目开工时间

１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五级
６　六级
７　七级
８　八级
９　九级
１０　十级

０８１
０８２
—

０９
０９１
０９２
—

０１０
１０１
１０２

年

月

项目竣工时间（预期）

年

月

项目交付时间（预期）

年

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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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二）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１ － ９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３项目编码：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０４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本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项目占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１

　容积率 — １１１

　绿化率
!

１１２

规划住宅套数 套 １４

　其中：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套 １４１

９０－１４０平方米 套 １４２

１４０平方米以上 套 １４３

　其中：别墅、高档公寓 套 １４４

项目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１２

　其中：住宅 平方米 １２１

其中：限价商品房 平方米 １２５

经济适用房 平方米 １２６

廉租房 平方米 １２７

商业 平方米 １２２

写字楼 平方米 １２３

其他 平方米 １２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中“容积率（１１１）”、“绿化率（１１２）”保留两位小数，其余数据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４．“９０平方米及以下（１４１）”含９０平方米，“９０－１４０平方米（１４２）”含１４０平方米。
５．审核关系：
（１）项目建筑面积（１２）＝住宅（１２１）＋商业（１２２）＋写字楼（１２３）＋其他（１２４）
（２）规划住宅套数（１４）＝９０平方米及以下（１４１）＋９０－１４０平方米（１４２）＋１４０平方米以上（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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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Ｘ ２ ０ ２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３项目编码：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０４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０
计划总投资 万元 １０１
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３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７
　其中：本月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４０

非商品房建设及配套工程投资 万元 １０２
基础设施投资 万元 １３０

按构成分： — —

　１．建筑工程 万元 １０８
　　　其中：土地开发投资 万元 １１６
　２．安装工程 万元 １０９
　３．设备工器具购置 万元 １１０
　４．其他费用 万元 １１２
　　　其中：土地购置费 万元 １１４

　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万元 １５０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 万元 １５１
开发补偿款 万元 １５２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万元 １２７
贷款利息 万元 １３２
勘察设计费 万元 １３３
旧建筑物购置费 万元 １１３

按房屋用途及面积分： — —

　１．住宅 万元 １１８
　　　其中：普通住房 万元 １１７

别墅、高档公寓 万元 １１９
经济适用房 万元 １２０

其中：９０平方米及以下住房 万元 １２４
１４０平方米以上住房 万元 １２９

　２．写字楼（办公楼） 万元 １２１
　３．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万元 １２２
　４．其他 万元 １２３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１２８
完成开发土地面积 平方米 ４０１
待开发土地（生地）面积 平方米 ４０３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 平方米 ４０４
本年土地成交价款 万元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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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合计

按房屋用途及面积分

住宅 普通

住房

别墅、
高档
公寓

经济

适用房

９０平方
米及以

下住房

１４０平方
米以上

住房

写字楼

（办公楼）

商业、服

务业等

经营性

用 房

其他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１ ７ ８ ９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６０１
　其中：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６０２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６０３
　其中：不可销售面积 平方米 ６０４
住宅竣工套数 套 ６０５ — — — —

房屋竣工价值 万元 ６０８
批准预售面积 平方米 ６０６
批准预售套数 套 ６０７ — — — —

房屋出租面积 平方米 ６０９
商品房销售面积（不含回迁） 平方米 ６１０
　其中：现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６１１

期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６１２
商品房销售额（不含回迁） 万元 ６１３
　其中：现房销售额 万元 ６１４

期房销售额 万元 ６１５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不含回迁） 套 ６１６ — — — —

　其中：现房销售套数 套 ６１７ — — — —

期房销售套数 套 ６１８ — — — —

商品房空置面积 平方米 ６２３
　其中：空置１年内（不含１年） 平方米 ６２４

空置３年以上（含３年） 平方米 ６２７

补充资料：政策性住房本年完成投资（７０１） 万元，其中：廉租房（７１１） 万元，限价房（７２１） 万元；

政策性住房施工面积（７０２） 平方米，其中：廉租房（７１２） 平方米，限价房（７２２） 平方米；

政策性住房竣工面积（７０３） 平方米，其中：廉租房（７１３） 平方米，限价房（７２３） 平方米；

政策性住房竣工套数（７０４） 套，其中：廉租房（７１４） 套，限价房（７２４） 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数据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４．审核关系：
（１）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７）＝建筑工程（１０８）＋安装工程（１０９）＋设备工器具购置（１１０）＋其他费用（１１２）
（２）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７）＞０时，则计划总投资（１０１）、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３）均应＞０
（３）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７）＝住宅（１１８）＋写字楼（办公楼）（１２１）＋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１２２）＋其他（１２３）
（４）其他费用（１１２）≥土地购置费（１１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１２７）＋贷款利息（１３２）＋勘察设计费（１３３）

＋旧建筑物购置费（１１３）
（５）住宅（１１８）≥９０平方米及以下住房（１２４）＋１４０平方米以上住房（１２９）
（６）住宅（１１８）≥普通住房（１１７）＋别墅、高档公寓（１１９）＋经济适用房（１２０）
（７）合计（１）＝住宅（２）＋写字楼（办公楼）（７）＋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８）＋其他（９）
（８）商品房销售面积（不含回迁）（６１０）＝现房销售面积（６１１）＋期房销售面积（６１２）
（９）商品房销售额（不含回迁）（６１３）＝现房销售额（６１４）＋期房销售额（６１５）
（１０）商品住宅销售套数（６１６）（不含回迁）＝现房销售套数（６１７）＋期房销售套数（６１８）
（１１）商品房空置面积（６２３）≥空置１年内（不含１年）（６２４）＋空置３年以上（含３年）（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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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到位情况

（按单位填报）

表　　号：Ｘ ２ ０ ２ － １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

一、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万元 ３０１

１．上年末结余资金（包括未安装设备及材料储备） 万元 ３０２

２．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万元 ３０３

　金融贷款（国内贷款） 万元 ３０５

　　其中：银行贷款 万元 ３２２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万元 ３２５

利用外资 万元 ３０７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万元 ３０８

自筹资金 万元 ３１１

其中：自有资金 万元 ３１６

其他资金 万元 ３１８

其中：定金及预收款 万元 ３２３

个人按揭贷款 万元 ３２４

二、本年各项应付未付款 万元 ３２０

　其中：工程款 万元 ３２１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数据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４．审核关系：
（１）本年资金来源合计（３０１）＝上年末结余资金（包括未安装设备及材料储备）（３０２）＋本年资金来源小计（３０３）
（２）本年资金来源小计（３０３）＝金融贷款（国内贷款）（３０５）＋利用外资（３０７）＋自筹资金（３１１）＋其他资金（３１８）
（３）金融贷款（国内贷款）（３０５）＝银行贷款（３２２）＋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３２５）
（４）利用外资（３０７）≥外商直接投资（３０８）
（５）自筹资金（３１１）≥自有资金（３１６）
（６）其他资金（３１８）≥定金及预收款（３２３）＋个人按揭贷款（３２４）
（７）本年各项应付未付款（３２０）≥工程款（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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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财务状况

表　　号：Ｘ ２ ０ ３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是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 １是０否 ２０１０年１－　　月 计量单位： 千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１－本月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代码 １－本月

上年

同期

甲 乙 １ ２ 甲 乙 １ ２

一、资产负债 —

资产总计 ０２９
存货 ０１５
固定资产原价 ０２０
　其中：累计折旧 ０２２

二、利润及分配 —

营业收入 ４９０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０４３

　其中：商品房屋销售收入 ０４５
主营业务成本 ０４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９７
　其中：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０５０
主营业务利润 ０５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０５２
其他业务利润 ０５３
营业费用 ０４９
管理费用 ０５４
　其中：税金 ０５５
财务费用 ０６２

营业利润 ０６４
投资收益 ０６５
利润总额 ０６９
应交所得税 ０７０

三、其他资料 —

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 ０７６
职工福利费 ０７８
应交增值税 ０８０
社会保险费 ０９４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 ０７５
固定资产折旧 ０２３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３４０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０９５

四、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填写 —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３２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４６６

五、上市公司填写 —

境内股市本年筹资额 ４７３
境外股市本年筹资额 ４７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５、８、１１月月后１５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数据取整数，不保留小数。
４．审核关系
（１）资产总计（０２９）＞０
（２）固定资产原价（０２０）≥累计折旧（０２２）
（３）营业收入（４９０）＝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其他业务收入（０５２）
（４）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商品房屋销售收入（０４５）
（５）主营业务利润（０５１）＝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主营业务成本（０４８）－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０５０）
（６）管理费用（０５４）＞税金（０５５）
（７）当利润总额（０６９）＞０时，利润总额（０６９）＞应交所得税（０７０）
（８）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０７６）＞０
（９）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０７５）＞０
（１０）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３４０）＞０
（１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０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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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家联网直报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及空置情况
表　　号：Ｘ ２ ０ ４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企业（单位）名称（盖章）： 文　　号：国统字（２００９）１０６号
企业（单位）代码： — 　　２０１０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合

计

按用途分

住

宅

户型结构

其中：９０平方
米以下住房

其中：１４０平方
米以上住房

其中：

经济适

用　房

其中：

别墅、高

档公寓

办

公

楼

商业营

业用房

其

他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一、商品住宅批准预售情况

１．批准预售住宅面积 平方米 ０１ — — — —

２．批准预售住宅套数 套 ０２ — — — —

二、商品房屋销售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０３

　其中：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 平方米 ０４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构 平方米 ０５

三、商品房屋销售额 万元 ０６

　其中：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 万元 ０７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构 万元 ０８

四、商品房屋销售套数 套 ０９ — — — —

　其中：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 套 １０ — — — —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构 套 １１ — — — —

五、出租房屋面积 平方米 １２

　其中：出租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和机构 平方米 １３

六、商品住宅空置情况

１．商品住宅空置面积 平方米 １４ — — — —

　按户型分：

　　９０－１００平方米 平方米 １５ — — — — — —

　　１００－１１０平方米 平方米 １６ — — — — — —

　　１１０－１２０平方米 平方米 １７ — — — — — —

　　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 平方米 １８ — — — — — —

２．商品住宅空置套数 套 １９ — — —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资质等级为一、二级的房地产开发法人单位及具备直报条件的三级房地产开发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 ８日 １２：００前，９月份、１２月份月报月后 １２日 １２：００前网上直报国家统计局，网址：
ｗｗｗ．３０００．ｇｏｖ．ｃｎ。

３．本表保留整数。
４．本表由各区县统计局负责催报和数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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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劳动统计

法人单位劳动情况

表　　号：Ｉ ２ ０ ４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季度 计量单位： 人、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季 １－本季

甲 乙 １ ２

一、期末人数 ０１ —

１．在岗职工 ０２ —

２．聘用的其他人员 ０３ —

　聘用的离退休人员 ０４ —

　聘用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 ０５ —

　其他从业人员 ０６ —

３．不在岗职工 ０７ —

二、平均人数 ０８

１．在岗职工 ０９

２．聘用的其他人员 １０

３．不在岗职工 １１

三、劳动报酬、生活费 １２

１．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１３

２．聘用的其他人员劳动报酬 １４

３．不在岗职工生活费 １５

四、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１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期末从业人员１２０人及以上的非私营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期末从业人员５０人及以上的私营限
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抽中的期末从业人员５０人以下的私营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一、二、四季度季后３日前、三季度季后８日前网上填报。
３．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１６）由程序按公式自动生成：　１６＝１３／０９
４．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０３＋０７
（２）０８＝０９＋１０＋１１
（３）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４）０３＝０４＋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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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能源、水统计

非工业主要能源和水消费

表　　号：２ ０ ５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能源消费量

甲 乙 丙 １

能源合计 吨标煤 ０９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吨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吨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千元 ０８

水 立方米 １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年耗能５０００吨标煤以下的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０日前网上填报（第四季度免报）。
３．本表“能源合计”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
４．能源合计（０９）由程序按下列公式自动生成：
０９＝０１×１．２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４３＋０３×０．７４／１０００×１．４７１４＋０４×０．８７／１０００×１．４５７１＋０５×１２．１４３／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０００×１．７１４３＋０７×１．４７１４＋０８×１０００／３７×０．０３４１２
５．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４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７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１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水：１升＝０．００１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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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主要能源和水消费

表　　号：２ ０ ５ － １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能源消费量

甲 乙 丙 １

能源合计 吨标煤 ０９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吨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吨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千元 ０８

水 立方米 １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年耗能５０００吨标煤及以上的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０日前网上填报（１月份月报免报）。
３．本表“能源合计”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
４．能源合计（０９）由程序按下列公式自动生成：
０９＝０１×１．２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４３＋０３×０．７４／１０００×１．４７１４＋０４×０．８７／１０００×１．４５７１＋０５×１２．１４３／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０００×１．７１４３＋０７×１．４７１４＋０８×１０００／３７×０．０３４１２
５．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４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７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１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水：１升＝０．００１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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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１ － ６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０５ 项目编码 ０６ 项目建设

地址代码
法人单位通讯号码 １１ 登记注册类型

□□□□□□□□－□
□□□

北京市

区（县）

街（乡、镇）

居（村）委会

０７邮政编码□□□□□□

０８
固定电话□□□□□□□□

—□□□□□□

０９电子信箱

１０
传真电话□□□□□□□□

—□□□□□□

内资
１１０ 国有
１２０ 集体
１３０ 股份合作
１４１ 国有联营
１４２ 集体联营
１４３ 国有与集体联营
１４９ 其他联营
１５１ 国有独资公司
１５９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 私营
１９０ 其他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１０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２２０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２３０ 港澳台商独资
２４０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３１０ 中外合资经营
３２０ 中外合作经营
３３０ 外资企业
３４０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经营
４１０ 个体户
４２０ 个人合伙

□□□

１２ 项目所属行业代码 １３ 隶属关系 １５ 建设性质 １７ 建设阶段

□□□□

１０　中央
２０　市
４０　区（县）
９０　其他

　　□□

１　新建
２　扩建
３　改建和技术改造
４　住宅等生活设施
５　迁建
６　恢复
７　单纯购置

□

１　筹建
２　本年正式施工
３　本年收尾
４　全部停缓建
５　单纯购置

□

１８ 项目开工

时间
１９

当年全部

建成（投产）

时间

２１ 控股情况 ３６ 城乡分组 １６ 期末项目

建设状态
４０

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

文号

４１ 施工许

可证号

□□□□年
□□月

□□□□年
□□月

１　国有控股
２　集体控股
３　私人控股
４　港澳台商控股
５　外商控股
９　其他 □

１　城镇
２　农村
　　
　

□

１　在建
２　全部投产
３　全部停缓建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计划总投资５０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表由有投资项目的限额以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及其
他房地产活动法人单位报送。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项目编码（０５）：市重点工程以５００为起点；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以９００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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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基本情况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１ － １ ０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一、项目基本情况

０４ 项目主要承建单位： ０５ 主要承建单位法人代码：□□□□□□□□－□

０６ 主要承建单位联系人： ０７ 主要承建单位联系电话：

０８ 合同开工时间 □□□□年□□月 ０９ 合同竣工时间 □□□□年□□月

１０
项目建设

主要用途
１１

项目投产后主要生产

产品或生产设备技术

水平（仅限工业项目填报）

１２ 项目性质 １３
设计建设规模

和生产能力

１增加产能或新产品
２节约能源（材料）
３提高产品质量
４保护环境
５其他

□

１国际水平
２国内先进水平
３国内一般水平
４其他

□

１审批
２核准
３备案
４其他

□

二、项目计划投资及资金利用情况

指　标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指　标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计划总投资 万元 １４ 计划利用国家财政资金 万元 １８

土地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１５ 计划国内贷款资金 万元 １９

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 万元 １６ 计划自筹资金 万元 ２０

施工房屋总面积 平方米 １７ 计划利用外资 万元 ２１

计划其他资金 万元 ２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现场核实人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现场核实人签字：

说明：１．统计范围：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新开工项目。本表由有投资项目的限额以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及其他房地产
活动法人单位报送。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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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来源

（按项目填报）

表　　号：２ ０ ６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
计量

单位

代
码
１－本月 资金来源及其他

计量

单位

代
码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计划总投资 万元 １０１

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３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７

　其中：本月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４０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万元 １５１

　其中：住宅投资 万元 １１８

其中：经济适用房投资 万元 １３７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按构成分： — —

　建筑工程 万元 １０８

　安装工程 万元 １０９

　设备工器具购置 万元 １１０

　　其中：用于更新的设备 万元 １２９

　　其中：购置旧设备 万元 １１１

　其他费用 万元 １１２

　　其中：土地购置费 万元 １１４

其中：拆迁补偿费 万元 １５２

贷款利息 万元 １５３

勘察设计费 万元 １５４

旧建筑物购置费 万元 １５５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１２８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１３０

　其中：住宅 平方米 １３１

　其中：经济适用房 平方米 １３８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平方米 １３２

　其中：住宅 平方米 １３３

其中：经济适用房 平方米 １３９

竣工房屋价值 万元 １３４

　其中：住宅 万元 １３５

施工（建设）项目个数 个 ２０１

本年投产项目个数 个 ２０３

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４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５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成交价款 万元 ２０６

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万元 ３０１

　上年末结余资金 万元 ３０２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万元 ３０３

　　国家财政资金 万元 ３０４

　　市级财政资金 万元 ３１２

　　区（县）级财政资金 万元 ３１３

　　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万元 ３０５

　　债券 万元 ３０６

　　利用外资 万元 ３０７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万元 ３０８

　　各级自筹资金 万元 ３１１

　　　其中：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 万元 ３１６

　　其他资金 万元 ３１８

　　　其中：社会集资 万元 ３１９

个人资金 万元 ３３１

无偿捐赠 万元 ３３２

其他单位拨入 万元 ３３３

本年各项应付未付款 万元 ３２０

　其中：工程款 万元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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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建设规模

本年施工

规模 本年新开工

累计新增

生产能力 本年新增

甲 乙 丙 ４０１ ４０２ ４０３ ４０４ ４０５

补充资料：政策性住房本年完成投资（７０１） 万元，其中：廉租房（７１１） 万元，限价房（７２１） 万元；

政策性住房施工面积（７０２） 平方米，其中：廉租房（７１２） 平方米，限价房（７２２） 平方米；

政策性住房竣工面积（７０３） 平方米，其中：廉租房（７１３） 平方米，限价房（７２３） 平方米；

政策性住房竣工套数（７０４） 套，其中：廉租房（７１４） 套，限价房（７２４） 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计划总投资５０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表由有投资项目的限额以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及其
他房地产活动法人单位报送。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４月份月报和１２月份月报月后４日前网上填报。
３．有关说明：
（１）本表除计划指标、“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本月完成投资”和“累计新增生产能力”外，均为自年初
累计完成数。

（２）安装工程（１０９）不含设备本身价值；
（３）上年末结余资金（３０２）包括未安装设备及材料储备；
（４）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３０５）仅包括国内部分；
（５）债券（３０６）中不含国债；
（６）新增生产能力部分２月至１１月各月月报免报，１２月月报按统计分类目录中《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内容
填报。

４．审核关系：
（１）１０１≥１０３　　　　　　　　　　　（２）１０３≥１０７　　　　　　　　　　　（３）１０７≥１５１
（４）１０７≥１４０ （５）１０７≥１１８ （６）１１８≥１３７
（７）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２ （８）１１０≥１２９ （９）１１０≥１１１
（１０）１１２≥１１４＋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 （１１）１３０≥１３１ （１２）１３１≥１３８
（１３）１３２≥１３３ （１４）１３３≥１３９ （１５）１３４≥１３５
（１６）２０１≥２０３ （１７）２０４≥２０５ （１８）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３
（１９）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２＋３１３＋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１＋３１８ （２０）３０７≥３０８
（２１）３１１≥３１６ （２２）３１８≥３１９＋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３ （２３）３２０≥３２１
（２４）１０７≥３２０ （２５）１０８≥３２１ （２６）４０１≥４０２
（２７）４０１≥４０４ （２８）４０２≥４０３ （２９）４０４≥４０５
（３０）１０８＋１０９≥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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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价格统计

非建筑业其他费用投资价格明细表

表　　号：２ ０ ８ － ８ 表

组织机构代码： —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项目名称：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工程类别代码：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工程项目顺序码：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３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最小单位

取费标准

本季 上年同期

价格指数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１．土地取得费 ３０１０００ —

２．前期工程费 ３０２０００ —

３．施工工作费 ３０３０００ —

４．建设单位其他费用 ３０４０００ —

具体费用说明：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季末１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审核关系：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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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０ 表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３项目名称：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４项目编码：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５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北京市 区（县） 街（镇） 村（居）委会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６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序

号

位置

名称

单位

地理

位置

项目

所在地

地段

房屋

类别

名称

规划

住宅

面积

上月交易

面积

（平方米）

上月交易

金额

（万元）

样本房屋

地址

样本交易单价

（元／平方米）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１ ２ 庚 辛 ３ ４

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住宅

９０平方米
及以下

９０－１２０
平方米

１２０－１４０
平方米

１４０平方米
以上

办公楼
商业营业性

用房
其他

甲 乙 丙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套 Ａ１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 平方米 Ｂ１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地人 套 Ａ２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 平方米 Ｂ２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港澳台人 套 Ａ３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 平方米 Ｂ３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国人 套 Ａ４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平方米 Ｂ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有新建房屋销售的全部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当月２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序号：同一项目中同样结构的房屋因户型、朝向等原因价格不同时应当分别填报，从１开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４．房屋类别名称按《房地产价格调查新建房屋类别及代码》填写。
５．规划住宅面积按《房地产价格规划住宅面积分类及代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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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审核关系：
（１）规划住宅面积为９０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上期交易面积合计＝９０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
户籍＋９０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９０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 ＋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２）规划住宅面积为９０－１２０平方米的住宅上期交易面积合计＝９０－１２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
籍＋９０－１２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９０－１２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 ＋９０－
１２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３）规划住宅面积为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的住宅上期交易面积合计＝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
户籍＋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 ＋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 ＋
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４）规划住宅面积为１４０平方米以上的住宅上期交易面积合计＝１４０平方米以上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
籍＋１４０平方米以上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 ＋１４０平方米以上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 ＋１４０
平方米以上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５）办公楼上期交易面积合计＝办公楼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办公楼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办公楼销售
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办公楼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６）商业营业用房上期交易面积合计＝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
外地人＋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７）其他用房上期交易面积合计＝其他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其他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其他
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其他用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

—８６—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二手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１ 表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３项目名称：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４项目编码：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５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北京市 区（县） 街（镇） 村（居）委会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６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序号 位置名称
单位地理

位置

项目所在地

地段

房屋类别

名称

上月交易

面积

（平方米）

上月交易

金额

（万元）

样本交易单价

（元／平方米）

上月 本月

甲 乙 丙 丁 戊 １ ２ ３ 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有二手房屋交易活动的样本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当月２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项目编码：后三位按市局反馈的区域代码填报。
４．序号：同一项目中同样结构的房屋因户型、朝向等原因价格不同时应当分别填报，从１开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５．房屋类别名称按《房地产价格调查二手房屋类别及代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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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价格调查表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２ 表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０３项目名称：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０４项目编码：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５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北京市 区（县） 街（镇） 村（居）委会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６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序号 位置名称
房屋类别

名称

单位地理

位置

项目所在地

地段

上季交易

面积

（平方米）

上季交易

金额

（万元）

样本交易单价

（元／月／平方米）

上季 本季

甲 乙 丙 丁 戊 １ ２ ３ 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有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活动的样本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３、６、９、１２月２６日前网上填报。
３．序号：同一项目中同样结构的房屋因户型、朝向等原因价格不同时应当分别填报，从１开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４．房屋类别名称按《房地产价格调查租赁和物业管理房屋类别及代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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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３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本月

成交

均价

（元／平
方米）

可供销售情况

套数（套） 面积（平方米）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签约销售情况

套数（套） 面积（平方米） 金额（万元）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合　计 ００１

一、按面积划分 —

６０ｍ２及以下 ００２
６０～９０ｍ２ ００３
９０～１２０ｍ２ ００４
１２０～１４０ｍ２ ００５
１４０ｍ２以上 ００６

二、按区县划分 —

东 城 区 ００７
西 城 区 ００８
崇 文 区 ００９
宣 武 区 ０１０
朝 阳 区 ０１１
丰 台 区 ０１２
石景山区 ０１３
海 淀 区 ０１４
门头沟区 ０１５
房 山 区 ０１６
通 州 区 ０１７
顺 义 区 ０１８
昌 平 区 ０１９
大 兴 区 ０２０
怀 柔 区 ０２１
平 谷 区 ０２２
密 云 县 ０２３
延 庆 县 ０２４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２５

三、按房屋权属分 —

二手商品房 ０２６
　其中：５年以上 ０２７
已购公房 ０２８
已购经济适用房 ０２９

四、按付款方式 —

全额付款 ０３０ — — — — —

商业贷款 ０３１ — — — — —

公积金贷款 ０３２ — — — — —

其他 ０３３ — —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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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重点监测房地产业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网上填报。
３．审核关系：
（１）合计（００１）＝６０ｍ２及以下（００２）＋６０～９０ｍ２（００３）＋９０～１２０ｍ２（００４）＋１２０～１４０ｍ２（００５）＋１４０ｍ２以上（００６）
（２）合计（００１）＝二手商品房（０２６）＋已购公房（０２８）＋已购经济适用房（０２９）
（３）合计（００１）＝全额付款（０３０）＋商业贷款（０３１）＋公积金贷款（０３２）＋其他（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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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

表　　号：２ ０ ８ － １ ４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０１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２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本月

成交

均价

（元／月
／户）

可供出租情况

套数（套） 面积 （平方米）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租赁成交情况

套数（套） 面积（平方米） 金额（万元）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本年

实际

上年

同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合　计 ００１

一、按居室划分 —

一居室 ００２
二居室 ００３
三居室 ００４
其　他 ００５

二、按房屋结构划分

普通住宅 ００６
高档住宅 ００７

三、按区县划分 —

东 城 区 ００８
西 城 区 ００９
崇 文 区 ０１０
宣 武 区 ０１１
朝 阳 区 ０１２
丰 台 区 ０１３
石景山区 ０１４
海 淀 区 ０１５
门头沟区 ０１６
房 山 区 ０１７
通 州 区 ０１８
顺 义 区 ０１９
昌 平 区 ０２０
大 兴 区 ０２１
怀 柔 区 ０２２
平 谷 区 ０２３
密 云 县 ０２４
延 庆 县 ０２５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２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房地产业中选中的重点监测房地产业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日前，９月份月报月后８日前网上填报。
３．审核关系：
（１）合计（００１）＝一居室（００２）＋二居室（００３）＋三居室（００４）＋其他（００５）
（２）合计（００１）＝普通住宅（００６）＋高档住宅（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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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中关村科技园区统计

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

表　　号：２ １ ０ 表

制表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３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１－本月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１－本月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一、人员、报酬情况 — —

期末从业人员 人 ０１
　其中：港澳台和外籍人员 人 ８０
　其中：留学归国人员 人 ０２
　其中：科技活动人员 人 ０３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人 ８１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千元 ０５

二、生产经营及财务情况 — —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千元 ０６
　其中：新产品产值 千元 ０７
总收入 千元 １３
　１．技术收入 千元 １４
　２．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２２
　　　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２４
　　　其中：软件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２７
　３．商品销售收入 千元 ８２
　４．其他收入 千元 ２９
实缴税费总额 千元 ３０
减免税总额 千元 ８３
出口总额 千美元 ３９

其中：技术或服务 千美元 ８４
资产总计 千元 ４２
利润总额 千元 ６５
应交所得税 千元 ６６
银行贷款 千元 ８５
本期获得风险投资额 千元 ８６
外商实际投资额 千美元 ８７
对境外直接投资额 千美元 ８８
固定资产投资额 千元 ９７

三、科技活动情况 — —

单位内部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合计 千元 ７３
　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 千元 ７４
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千元 ９０
享受各级政府对技术开发的减免税 千元 ７９
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 千元 ９１
发明专利授权个数 件 ９２
欧美日专利授权个数 件 ９３
欧美日注册商标个数 个 ９４
版权登记项数 个 ９５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千元 ９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全部入区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５日前网上填报。
３．审核关系：
（１）期末从业人员（０１）≥港澳台和外籍人员（８０）
（２）期末从业人员（０１）≥留学归国人员（０２）
（３）期末从业人员（０１）≥科技活动人员（０３）
（４）期末从业人员（０１）≥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８１）
（５）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０６）≥新产品产值（０７）
（６）总收入（１３）≥０
（７）总收入（１３）＝技术收入（１４）＋产品销售收入（２２）＋商品销售收入（８２）＋其他收入（２９）
（８）产品销售收入（２２）≥新产品销售收入（２４）
（９）产品销售收入（２２）≥软件产品销售收入（２７）
（１０）出口总额（３９）≥技术或服务（８４）
（１１）单位内部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合计（７３）≥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支出（７４）

—４７—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８．景气调查

房地产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３ ５ 表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批准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国 统制［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１０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名称及代码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０２组织机构代码 —

请于下列各选项后的 中打“√”

二、本行业景气状况判断

１６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７您对下期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 ①乐观 ②一般 ③不乐观

１８第二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土地开发

１９本期本企业完成土地开发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０下期本企业完成土地开发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完成投资

２１本期本企业完成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２下期本企业完成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新开工情况

２３本期本企业新开工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４下期本企业新开工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房屋竣工

２５本期本企业房屋竣工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６下期本企业房屋竣工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商品房预售

２７本期本企业商品房预售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２８下期本企业商品房预售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商品房销售

２９本期本企业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３０下期本企业商品房销售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商品房销售价格

３１本期本企业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比上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３２下期本企业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预计比本期 ①上升 ②持平 ③下降
空置商品房

３３本期本企业空置商品房面积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３４下期本企业空置商品房面积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盈利（亏损）变化

３５本期本企业盈利（亏损）比上期 ①增盈／减亏 ②盈亏不变 ③增亏／减盈

３６下期本企业盈利（亏损）预计比本期 ①增盈／减亏 ②盈亏不变 ③增亏／减盈

—５７—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流动资金

３７本期本企业流动资金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３８下期本企业流动资金预计 ①充足 ②一般 ③紧张

企业融资

３９本期本企业融资情况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４０下期本企业融资情况预计 ①容易 ②一般 ③困难

货款拖欠

４１本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比上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４２下期本企业应收未收的到期货款预计比本期 ①减少 ②持平 ③增加

劳动力需求

４３本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４下期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５本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４６下期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比本期 ①增加 ②持平 ③减少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４７本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８预计下期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①良好 ②一般 ③不佳

４９第三部分问卷计算机平衡项选择 选择①共 选择②共 选择③共

四、企业当前对人员的需求情况

５０目前本企业急需哪方面人员（按影响程度选前３个）
１．推销展销人员　　　　６．餐饮服务人员　　　　１１．中、西餐厨师　　　　　１６．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
２．营业员、收银员 ７．饭店、旅游服务人员 １２．广告设计人员 １７．计算机软件研发人员
３．治安保卫和环卫人员 ８．一般管理人员 １３．机动车驾驶人员 １８．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人员
４．秘书 ９．高级管理人员 １４．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１９．生产工人、运输工人、施工工人
５．财会人员 １０．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１５．机械加工装配修理人员 ２０．技师或高级技师

第一 　　第二 　　第三
　如果上述人员中无企业急需人员，请具体列出：

五、企业生产经营问题判断与建议

５１您认为目前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下一步有何打算？有何建议与意见？

六、未填报项说明

５２请您对上述各问题中未填项目的原因予以说明：

填表人： 职　　务： 职务级别： 统计负责人：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报 出 日 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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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样本单位的负责人。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１５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或其委托的企业其他主要负责人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填报商品房销售（２９、３０）时应注意：商品房销售增加，通常情况下空置商品房（３３、３４）会减少，反之亦然；
（２）填报商品房销售价格（３１、３２）时应注意：商品房销售价格上升，商品房销售（２９、３０）增加，通常情况下盈利（亏
损）变化（３５、３６）会增加，反之亦然；

（３）填报盈利（亏损）变化（３５、３６）时应注意：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加应视同企业盈利减少，反之亦然；
（４）填报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４７、４８）时应注意：凡本期企业盈利减少（或亏损增加）、完成投资和商品房销售
同时减少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凡本期企业盈利增加（或亏损减少）、完成

投资和商品房销售同时增加的企业，原则上不应填报本期综合生产经营状况“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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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

表　　号：Ｎ ２ ４ ２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２００９）１０６号
２０１０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１ 年 １ 月

Ａ法人单位名称 Ｂ组织机构（法人单位）代码 —

０１业务总量：贵企业本月完成的业务总量比上月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２新订单（客户需求）：贵企业本月来自客户的新订单（业务需求量）比上月（不考虑是否完成）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２１国（境）外新订单：贵企业本月来自国（境）外客户的新订单（业务需求量）比上月（不考虑是否完成）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没有

０３未完成订单（业务）：贵企业目前尚未完成的来自客户的订单（业务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不好估计或没有

０４存货：贵企业目前用于生产经营的存货数量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没有

０５投入价格：贵企业本月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要投入（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商品，工资、奖金，贷款利息、租
金等）的价格水平比上月

　上升 　变化不大 　下降

０５１请分别列出本月主要投入中价格上升或下降的项目（请按常用名称列示）

价格上升：

价格下降：

０６收费价格：贵企业本月提供的主要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收费）价格水平比上月

　上升 　变化不大 　下降

０７企业员工：贵企业目前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员数量（含临时工、合同工）比一个月前

　增加 　基本持平 　减少

０８供应商配送时间：贵企业本月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交付时间比上月

　放慢 　差别不大 　加快 　没有

０９业务活动预期：贵企业在未来６个月内业务活动整体水平预计

　上升 　变化不大 　下降

１０贵企业本月生产经营中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出现短缺的有哪些？（请按常用名称列示）

１１贵企业目前在生产经营和采购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或困难是什么？您有何评价或建议？　

填表人姓名： 职务： 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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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选中的限额以上房地产业法人样本单位及其负责采购（或供应）的经理。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末２５日前网上直报国家统计局，网址：ｈｔｔｐ：／／ｅｓｏ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３．本表由非制造业企业主管采购（或供应）的总经理填报。
４．注意事项：
（１）列示项：在填写０５１和１０项的“主要投入中价格上升或下降的项目”、“生产经营中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时，
一般使用常用名称，不使用专用名称；

（２）选项的界限：对 “基本持平”、“变化不大”、“差别不大”选项的界限由非制造业企业填表人根据经验进行选择
判断。一般情况下，价格变化幅度在±２％以内可视为“变化不大”，而其他指标变化幅度在 ±５％以内可视为
“基本持平”或“差别不大”；

（３）对比期的确定：对于流量问题（时期指标，如客户需求等），对比期为上个月；对于存量问题（时点指标，如存货、
从业人员等），对比期为一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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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一）指标解释

１．单位基本情况统计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１０１表、２０１表）

　　报表类别（５０）　统计机构根据“０６行业代码”，参照《报表类别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照表》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０１）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

１９９７），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

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具体填写规定如下：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规定　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数字（或规定字

母）和１位校验码组成。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上的代码填写。已经领取了组织机构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组织机构代码，不得使用

临时代码。尚未领到组织机构代码或不属于组织机构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由各级统计机构从临时

码段中赋予代码。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本部的，如果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使用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的前８位，第

９位校验码填“Ｂ”。

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严格按《北京市统计调查单位临时码管理办法》执行，尚未领取法定代码的单位

应及时到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补领。本次调查以前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已被赋予临时码的单位，依

然沿用原临时码；新增需赋临时码的单位从临时码段赋予。各级统计机构要严格控制临时代码的发放，

做到发放代码的不重不漏。

单位详细名称（０２）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０３）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机

关的法定代表人填写单位主要负责人；社团法定代表人按《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填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

定代表人按《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填写；基金会法定代表人按《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填写；

产业活动单位及无证书的单位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０４）　指单位实际所处的详细地址和区划代码。本栏分四部分填写：

区划代码　指单位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统一按区划代码目录填写。

区划代码编制规则：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

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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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

第二段３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０”表示街道，“１”表示镇，“２和３”表示乡，“４和５”

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区划的顺序号。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①街道的代码从００１－０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②镇的代码从１００－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③乡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④政企合一单位的代码从４００－５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第三段的３位代码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代码，用３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①社区居委会的代码从００１－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②村民委员会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单位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　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县（区、

市、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单位所在的街道（乡、镇）以及社区居（村）委会　位于城市内的单位填写所在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居委

会的名称；位于农村的单位填写所在乡镇和村委会的名称。

单位地理位置（５１）　按二、三、四、五、六环路范围已形成的路线范围，填写本单位所处位置。

联系方式（０５）　包括长途区号、固定电话、传真号码、分机号、移动电话、邮政编码、电子信箱和网址。

其中：固定电话、传真号码、分机号、移动电话、电子信箱和网址等项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写。

在填写电话号码时，将号码以左顶齐方式从左向右填写在方框内；电话号码以填写固定电话为主，对

于确定没有固定电话的单位，可以填写主要负责人的移动电话号码；小灵通号码填入移动电话一栏。

行业类别（０６）　根据单位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项分

两部分填写：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一至三种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并按其

重要程度或总产值所占比重，从大到小顺序排列。主要业务活动是指从事产品制造活动、建筑施工活动、

交通运输活动、批发零售活动、餐饮住宿活动等。本项应当反映本单位实际经营活动的状况，要尽可能详

细、具体填写。

军工企业兼生产民品的，要填写主要民品的名称。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

行业代码　根据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填写

行业小类代码。

军工企业按军工生产的性质划入相应的行业并填写行业小类代码。军工企业兼生产民品的，即使目

前企业的民品产值大于军工产值，但军工企业的生产方向并未改变，按军工生产的性质划入相应行业并

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机构类型（１４）　包括各类法人单位及法人单位本部、分支机构和派出机构等产业活动单位。

机构类型划分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委会、村委会和其他组

织机构。

企业　包括①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②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③由其他行政主管

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且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④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

—１８—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动的企业；⑤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产业活动单位或经营单位；

⑥符合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企业法人的本部及分支机构；⑦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办事机构。

事业单位　包括①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得法人资

格的单位；②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且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③事业法人

单位的本部及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机关　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组织、人民解放军、武警部

队和其他机关；还包括机关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分支机构、国家行政机关分支或派出机

构、人民法院分支机构、人民检察院分支机构等。

①国家权力机关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

办事机构。

②国家行政机关　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及地区行政行署。

③国家司法机关　指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④政党机关　指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所属办事机构、各民主党派各级机关和办事机构。

⑤政协组织　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别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社会团体　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包括①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法人证书》的各类社会团体；②由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

门直接管理其机关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③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④由其他行政主管

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不需要进行登记的具备法人条件的社会团体；⑤社团法人单位的本部，

以及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的社

会团体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⑥在民政部门领取代表机构证书的，外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在中国常驻代表

机构。

民办非企业单位　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

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包括①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人）登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②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不需要进行登

记的具备法人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基金会　包括①民政部和省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基金会；②基金

会的本部及分支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居民委员会　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设立的社区（居委会）。

村民委员会　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的村民委员会。

其他组织机构　指除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居委会和村民委员

会以外的其他符合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机构。

执行会计制度类别（１３）　分为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其他五种情况。

企业会计制度　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施工企业会计制度、运输（交通）企业会计制度、运输（铁路）

企业会计制度、运输（民用航空）企业会计制度、公路经营企业会计制度、邮电通信企业会计制度、农业企

业会计制度、国有林场和苗圃会计制度、国有农牧渔良种场会计制度、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商品

流通企业会计制度、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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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会计制度等的企业（单位）选填此项。包括实行企

业化管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执行事业会计制度的各类事业单位选填此项。包括执行特殊行业会计制度的

事业单位（如执行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测绘事

业单位会计制度、国家物资储备资金会计制度等）以及执行事业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但不包括实行企业

化管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执行行政会计制度的单位选填此项。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及执行行政

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但不包括执行事业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单位选填此项。包括执行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

其他　不执行以上四类会计制度的单位选填此项。社区（居委会）、村委会选填此项。

登记注册（或批准）情况（０７）　填写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的机关（或批准成立的机关）名称、级别和登

记注册号码。

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　本项为复选指标，即登记注册机关（或批准机关）为多个时，可复选多

项，若已选前三项中的任何一项，就不能再选“９其他”。不属于前三项的选填“其他”，并在后面的登记注

册号最下行横线上注明具体的批准机关名称；如果确实未经任何部门批准，请注明“无”，并免填登记注册

机关级别。国家机关、政党机关以及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一律选填“９其他”，不需注明批准机关。

登记注册机关级别　单位应在所选择的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相对应的机关级别栏中，填入所选机

关级别代码。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级别划分为：１、国家；２、省（市）；３、地（市）；４、区（县）。

登记注册号　单位应在与所选的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相对应的登记注册号栏中，填写所选的

工商、机构编制、民政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注册的号码。企业填写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号；事业单位填写事

业单位登记证上的登记号；社会团体填写社会团体登记证上的登记号；民办非企业单位填写民办非企业

登记证上的登记号；基金会填写基金会登记证上的登记号；事业单位分支机构、派出机构、社会团体分支、

代表机构，在填写登记注册号时，如无登记证书，须填写经编制、民政部门批准设立、成立的文号或时间。

所有单位均需填写税务部门登记注册号。

单位注册地址（５２）　具体填写本单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地址或其他部门审批获准经营的地址。

注册地代码　根据单位注册地址填写区划代码的前９位，即填到乡镇、街道一级。代码对照《统计上

使用的北京市街道、乡、镇级区划代码》目录填写。

注册开发区（５３）　填写注册开发区名称，代码按《开发区名称及代码》目录填写。

登记注册类型（０８）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的类型填写。如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

实际情况填写。

其他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企

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填写。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各种：

１１０国有企业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１２０集体企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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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经济组织。

１３０股份合作企业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

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联营企业　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

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称为联营企业。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

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企业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１４２集体联营企业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１４９其他联营企业　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

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

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

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

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

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１７１私营独资企业　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指按《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

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

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１７２私营合伙企业　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

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

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０其他企业　指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

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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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设立

的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在内地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

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

的企业。

３３０外资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由外国

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外资

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

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

况，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确定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况：

①各级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党机关（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军

队武警、政协组织］一律填“１１０国有”；

②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各级机关所属事业单位，按其管理方式一律填“１１０国有”；

③机构编制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按其管理方式一律填“１１０国有”；

④各种社团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若经费来源清楚，则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确

定；若经费来源不清楚的，一律填写“１９０其他”；

⑤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的登记注册类型应选填“１９０其他”。

国别（地区）名称及代码（５４）　企业实收资本中含有港澳台资本或外商资本时，按资本金额所占比重

最大的一个注明资金主要来源国家或地区名称。国别（地区）代码按照《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中的代

码填写。

企业控股情况（０９）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

资产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

和其他六类。

国有控股　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

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５０％的国有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

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５０％，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

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国有协议控股；投

资双方各占５０％，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控股处理。

集体控股　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

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５０％的集体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

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５０％，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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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集体协议控股。

私人控股　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

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５０％的私人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

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５０％，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

的私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私人协议控股。

港澳台商控股　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５０％的港澳台商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

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５０％，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

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港澳台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

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外商控股　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

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５０％的外商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

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５０％，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

的外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协议控股。

其他　除以上五类外的企业控股情况。

在填写控股情况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登记注册类型为“１１０国有”、“１４１国有联营”、“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一般应当填报“１国有控股”；

“１２０集体”、“１４２集体联营”一般应当填报“２集体控股”；登记注册类型为“１７１私营独资”、“１７２私营合

伙”、“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应当填报“３私人控股”；登记注册类型为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一般应当填报“４港澳台商控股”；登记注册类型为“３３０外资企业”一般应当填报“５

外商控股”。

隶属关系（１０）　指本单位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分为：中央、市、区（县）、街道、镇、乡、社区居

委会、村委会和其他。

在填写隶属关系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①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的单位，以领导为主的一方来划分中央属或地方属。

②各级政府（中央、市、区、县、乡、镇）、党委、人大、政协等机关的隶属关系填写本级。

③隶属于“中央”的单位兴办的集体企业，隶属关系填“其他”；市属以下的企业（单位）办的企业（单

位），其隶属关系与企业（单位）本身的隶属关系一致。

④无主管部门的单位、外省在我市的办事机构所开办的在京法人单位，隶属关系填“其他”。

企业营业状态（１２）　指企业的生产经营状态。

营业　指全年正常开业的企业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的企业，包括部分投产的新建企业。临

时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企业视为营业。

停业（歇业）　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产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生产经营的企业。

筹建　一般指企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开业，正在进行生产经营前的筹建工作。如研究和论证建设、

投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三资企业虽经工商部门登记，但未正

常投产开业，仍属于筹建。有些行业的企业，由于行业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理的需要必须经过一定时间

的试营业才能正式开业，这些处于试营业状态的单位也属于筹建。

当年关闭　指当年因某种原因终止经营的企业，包括关闭、注销、吊销的企业，但不包括破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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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破产　指当年依照《破产法》或相关法律、法规宣布破产的企业。

其他　指上述以外的其他企业。

开业（成立）时间（１１）

①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

②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的时间（如开业年月早于领取营业执照的时间，

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③机关、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恢复设立的单位

（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机构改革中，有些单位虽然名称

有变化，但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④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如管辖区域基本未改变，其成立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否则，按

新成立时间填写；

⑤企业改制，只涉及企业类型或经济性质变更，不影响开业时间，因此改制企业的开业时间按原成立

时间填写；

⑥企业分立、合并分二种情况：一种是因合并或分立而新设的企业，其开业时间按工商部门重新登记

的开业时间填写；另一种是合并或分立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因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其开业时

间，填写原企业开业时间；

⑦与外方或港、澳、台合资的企业，按领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的时间填写。

产业活动单位个数（１６）

单产业法人单位填“１”。

多产业法人单位填报本项时，要填报其所有的产业活动单位（包括法人单位本部以及法人在本市和

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办的产业活动单位）的总计数。

期末从业人员（１７）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期末实有人员数。期末从业人员包

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

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１８）

营业收入　指企业（单位）全年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以及让渡资产取得的收入。

营业收入合计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企业（单位）填列营业收入指标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与

“其他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列。

主营业务收入　指企业（单位）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总额。此项目应根

据相关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经营收入”、“工程结

算收入”等科目发生额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收入发

生额代替填列。

资产总计　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资产

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

和其他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数填列。

非企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２７）

收入合计　行政、事业单位收入合计是指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行政事业性收入的总额，包括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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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单位预算外资金、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不

包括行政事业性收入之外在发改委立项的基本建设性收入。根据行政事业类收入表中“收入合计”项本

年累计数填列。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合计指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

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根据会计“业务活动表”中“收入合计”项本年

累计数填列。

支出合计　行政、事业单位支出合计是指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项资产耗费和损失等支出情况，包括

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包括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基本建设项目支出和其他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事

业单位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结转自筹基建和其他支出。不包括行政事业性支出之外在发改

委立项的基本建设性支出。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决算表中的“本年支出合计”项目累计数填列。

民间非营利组织支出合计指为完成各种目标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

他费用。根据会计“业务活动表”中“费用合计”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资产合计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合计是指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

权和其他权利。根据行政事业类“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合计”项期末数填列。民间非营利组织资产合计

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并由民间非营利组织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民间非营利组

织带来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受托代理资产等。根据

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期末数填列。

企业集团情况（２０）

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

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

人资格。母公司应当是依法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控股企业；子公司应当是母公司对其拥有全

部股权或者控制权的企业法人。

企业集团包括：一是中央管理的企业集团；二是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三是由国务院主

管部门批准的企业集团；四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企业集团；五是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注

册资本在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并至少拥有５家子公司。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和在１亿元人

民币以上。上述五类企业集团的统计调查单位是以母子公司为整体的企业集团，即包括企业集团的母公

司、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全资子公司（单位）、绝对控股子公司（单位）和相对控股子公司（单位）；不包括

参股和协作企业（单位）。上述企业集团中交叉重复的以母公司为主填报。

企业资质等级（２１）　企业资质是根据企业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承包能力和建设业绩进

行综合评价划分的等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　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建筑业资质企业按照证书填写；没有《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的资质企业填“９９９９”。

凡依据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２００１年第８７号〕及《建筑业企

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２００１］８２号），已经领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按其证书编号的前４位

代码填写。第一位是序列代码，代表企业主项资质的资质序列。其编码规则为：Ａ施工总承包、Ｂ专业承

包、Ｃ劳务分包；第二位为级别代码，代表企业主项资质的等级。其编码规则为：０特级、１一级、２二级、３

三级；第三、四位是专业代码，代表企业主项资质的类别。其编码规则按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

三个序列划分。注意，如有企业资质中级别代码为“不分等级”，则以“９”表示不分等级的代码。

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等级　依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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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第７７号）填写，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暂定，其中尚未评定资质等级的企业填“５暂定”。

没有级别的填写“９其他”。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等级　依据《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２００７年第

１６４号），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没有级别的填写“９其他”。

住宿业企业星级评定情况（２２）　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星级酒店评定标准》（ＧＢ／Ｔ１４３０８－

２００３），并经过有关旅游管理权威部门评定（验收）后授予“星级”称号的宾馆、饭店等住宿设施的等级划

分；没有星级等级的填写“９其他”。

经营形式（２６）

独立门店　以相对独立的店铺形式，单独组织批发和零售业或住宿和餐饮业或居民服务业等经营活

动的单位。

连锁经营　是指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使用统一商号的若干店铺，在同一总店（总部）的管理下，采取

统一采购或特许经营等方式，实现规模效益的组织形式。

连锁总店（总部）　负责连锁单位资源（如商号、商誉、经营模式、服务标准、管理模式等）的开发、配

置、控制或使用等功能的单位核心管理机构。

连锁门店　在连锁单位经营管理的基础上，按照总店（总部）的指示和服务规范要求，承担日常销售

业务的店铺，称连锁门店，包括直营店和加盟店。直营店是指由连锁单位总部投资开设，按连锁经营管理

模式，由总部统一管理的店铺。加盟店是指在特许连锁中，被特许人获得特许人授权后，使用其商标、商

号、经营模式、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建立的店铺，也包括自愿连锁的成员店。

其他方式　指不属于上述经营形式的单位。

零售、餐饮业态和营业面积（５７）

零售业态　指零售业单位为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进行相应的要素组合而形成的不同经营形态；分类

原则是，零售业态按零售店铺的结构特点，根据其经营方式、商品结构、服务功能，以及选址、商圈、规模、

店堂设施、目标顾客和有无固定营业场所进行分类。零售业态从总体上可以分为有店铺零售业态和无店

铺零售业态两类。按照零售业态分类原则分为食杂店、便利店、折扣店、超市、大型超市、仓储会员店、百

货店、专业店、加油站、专卖店、家居建材商店、购物中心、厂家直销中心、电视购物、邮购、网上商店、自动

售货亭、电话购物等１８种零售业态。

有店铺零售　有固定的进行商品陈列和销售所需要的场所和空间，并且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在这

一场所内完成的零售业态。

食杂店　位于居民区内或传统商业区内；辐射半径０．３公里，目标顾客以相对固定的居民为主；营业

面积一般在１００平方米以内；以香烟、饮料、酒、休闲食品为主；以柜台式和自选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商品

销售；营业时间一般在１２个小时以上；不设立或者只设立初级信息管理系统。

便利店　位于商业中心区、交通要道以及车站、医院、学校、娱乐场所、办公楼、加油站等公共活动区；

商圈范围小，顾客步行５分钟内到达，目标顾客主要为单身者、年轻人，顾客多为有目的的购买；营业面积

一般在１００平方米左右，利用率高；以即时食品、日用小百货为主，有即时消费性、小容量、应急性等特点，

商品品种在３０００种左右，售价一般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商品销售方式以开架自选为主，结算在收银处统

一进行；营业时间一般在１６小时以上，提供即时性食品的辅助设施，开设多项服务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程

度较高。

折扣店　位于居民区、交通要道等租金相对便宜的地区；辐射半径２公里左右，目标顾客主要为商圈

—９８—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内的居民；自有品牌占有较大的比例，商品平均价格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以开架自选方式进行商品销售，

并统一结算；用工精简，为顾客提供有限的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程度一般。

超市　位于市、区商业中心、居住区；辐射半径２公里左右，目标顾客以居民为主；营业面积在６０００平

方米以下；经营包装食品、生鲜食品和日用品。食品超市与综合超市商品结构有所不同；采用自选销售，

出入口分设，在收银台统一结算；营业时间一般在１２小时以上；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大型超市　位于市、区商业中心、城郊结合部、交通要道及大型居住区；辐射半径２公里以上，目标顾

客以居民、流动顾客为主；实际营业面积在６０００平方米以上；以大众化衣、食、日用品为主，品种齐全，注

重自有品牌开发；采用自选销售方式，出入口分设，在收银台统一结算；一般设不低于营业面积４０％的停

车场；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仓储会员店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交通要道；辐射半径５公里以上，目标顾客以中小零售店、餐饮店、

集团购买和流动顾客为主；营业面积一般在６０００平方米以上；以大众化衣、食、日用品为主，自有品牌占

相当部分，商品在４０００种左右，实行低价、批量销售；采用自选销售，出入口分设，在收银台统一结算；设

相当于营业面积的停车场；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并对顾客实行会员制管理。

百货店　位于市、区级商业中心、历史形成的商业集聚地；目标顾客以追求时尚和品味的流动顾客为

主；营业面积一般在６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商品结构，门类齐全，以服饰、鞋类、箱包、化妆品、家庭用

品、家用电器为主；采取柜台销售和开架面售相结合方式进行商品销售；注重服务，设餐饮、娱乐等服务项

目和设施；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专业店　位于市、区级商业中心以及百货店、购物中心内；目标顾客以有目的选购某类商品的流动顾

客为主；营业面积根据商品特点而定；以销售某类商品为主，体现专业性、深度性、品种丰富，选择余地大；

采取柜台销售或开架面售方式进行商品销售；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加油站　具有储油设施并使用加油机，为机动车辆、油箱加注汽油、柴油的专业场所。

专卖店　一般位于市、区级商业中心、专业街以及百货店、购物中心内；目标顾客以中高档消费者和

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为主；以销售某一品牌系列商品为主，具有销售量少、质优、高毛利等特点；采取柜台销

售或开架面售方式进行商品销售，商店陈列、照明、包装、广告讲究；注重品牌声誉，从业人员具备丰富的

专业知识，提供专业性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程度一般。

家居建材商店　位于城乡结合部、交通要道或消费者自有房产比较高的地区；目标顾客以拥有自有

房产的顾客为主；营业面积一般在６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经营商品以改善、建设家庭居住环境有关的装饰、装

修等用品、日用杂品、技术及服务为主；采取开架自选方式销售商品；提供一站式购足和一条龙服务，停车

位一般在３００个以上；信息管理系统程度较高。

购物中心　多种零售店铺、服务设施集中在由企业有计划地开发、管理、运营的一个建筑物内或一个

区域内，向消费者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商业集合体。商圈半径为５公里以上，建筑面积为一般在５万平方米

以上，一般拥有２０个以上租赁店，包括大型综合超市、专业店、专卖店、饮食服务及其他店等，各个租赁店

独立开展经营活动，设有３００个以上停车位，各个租赁店使用各自的信息系统。

厂家直销中心　一般远离市区；目标顾客多为重视品牌的有目的的购买；单个建筑面积在１００－２００

平方米左右；品牌商品生产商直接设立，商品均为本企业的品牌；采用自选式售货方式进行商品销售；各

个租赁店使用各自的信息管理系统。

无店铺零售　不通过店铺销售，由厂家或商家直接将商品递送给消费者的零售业态。主要包括电视

购物、邮购、网上商店、自动售货亭、电话购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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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购物　目标顾客以电视观众为主；以电视作为向消费者进行商品宣传展示的渠道；送货到指定

地点或自提。

邮购　目标顾客以地理上相隔较远的消费者为主；以邮寄商品目录为主向消费者进行商品宣传展示

的渠道，并取得定单；送货到指定地点。

网上商店　目标顾客为有上网能力，追求快捷性的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买卖活动；送货到指定

地点。

自动售货亭　目标顾客以流动顾客为主；商品以香烟和碳酸饮料为主，品种在３０种以内；由自动售

货机器完成售卖活动。

电话购物　主要通过电话完成销售或购买活动；送货到指定地点或自提。

餐饮业态　“２１”中式正餐；“２２”中式快餐；“２３”外国风味正餐；“２４”外国风味快餐；“２５”茶馆；“２６”

咖啡店；“２７”酒吧；“２９”其他。

中式正餐　指提供各种中式炒菜和主食，并由服务员送餐上桌的餐饮服务。包括各种中式正餐。

中式快餐　指提供中式饭菜，服务员不送餐上桌，由顾客自己领取食物的一种快捷、方便的餐饮服务

活动。包括各种中式快餐。

外国风味正餐　指提供各种外国风味的炒菜和主食，并由服务员送餐上桌的餐饮服务。包括各种外

国风味正餐。

外国风味快餐　指提供外国风味食品，服务员不送餐上桌，由顾客自己领取食物的一种快捷、方便的

餐饮服务活动。包括各种外国风味的快餐。

茶馆　以现场提供现场消费茶饮料为主，兼卖各式点心和小食品。包括各种茶艺馆、茶楼、茶铺。

咖啡店　以现场制作现场消费咖啡饮料为主，兼卖各式点心和小食品。包括各种咖啡馆、咖啡厅、咖

啡屋等。

酒吧　以出售各种酒及酒精饮料为主，兼卖各式点心和小食品。

其他　指上述未包括的餐饮服务形式。

期末零售营业面积　指批发和零售业单位用于零售的对外营业的门店建筑面积，不包括其办公用

房、仓库和加工场地。该指标按期末实有建筑面积统计。

期末餐饮营业面积　指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对外提供就餐服务的门店建筑面积和从事食品加工、烹

饪、调制的厨房面积，不包括办公用房和仓库等面积。该指标按期末实有面积统计。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用占地面积（５９）　指报告期末直接服务于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占地面积，包括生

产经营用、原材料、设备、产品堆积场的占地面积。不包括办公用的建筑物、销售机构、宿舍、食堂、浴室等

生活设施的占地面积。

统计管理部门名称（６０）　统计管理部门代码为１２位，前４位按《统计管理部门名称及代码》填报，后

８位代码为各区县和直报单位自定码段，无自定码的补“０”。

单位规模（６１）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国统字［２００３］１７号）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财务统计工作中执行新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资厅评

价函［２００３］３２７号）规定，按单位从业人员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金融业为净资产总额）将单位划分为大

型、中型和小型。单位规模根据统计年报数据每年划分一次，调查单位免填，单位规模一经确定，年度内

不进行调整。

总部情况（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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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①在京外地区拥有一家及以上法人单位的企业集团母公司；

②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的总部、地区总部；

③商务部或北京市商务局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④在京外地区拥有一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且年营业收入和年末资产总计均在１亿元

及以上。

上市公司情况（６４）

是否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指经国家证监会或境外相关部门批准后，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市场上流通的

企业。

上市年度　指经国家证监会或境外相关部门批准后股票在市场上流通的起始年份。

上市地点　指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何交易市场挂牌交易。

注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６５）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指集聚一定数量的文化创意企业，具备一定

的产业规模和自主创意研发能力，具有专门的服务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保障

和公共服务的区域。入区单位以在各集聚区管理机构登记为准。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名称及代码》

填写。

金融功能区（６６）　指北京市金融业空间布局规划中，金融机构聚集的区域。按《金融功能区名称及

代码》填写。

区县特色功能区（６７）　指各区县具有特色的区县级功能区。按《区县特色功能区名称及代码》填写。

旅游区（点）等级情况（６８）　旅游区（点）等级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的划分与评定》（ＧＢ／Ｔ１７７７５－２００３）及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有关细则评定出的景区级别。等级以英文字

母Ａ为符号来表示，划分为：Ａ、２Ａ、３Ａ、４Ａ、５Ａ、非Ａ六个等级。

旅行社分类、等级情况（６９）

旅行社分类情况　旅行社指依照国务院《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成立，有营利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

企业。旅游业务包括向顾客提供咨询、旅游计划和建议、日程安排、食宿和交通等服务，还包括导游活动。

旅行社按照经营业务范围，分为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国际旅行社的经营范围包括入境旅游业务、

出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国内旅行社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内旅游业务。

旅行社等级情况　旅行社的等级划分以旅行社的基本条件、经营业绩、营业条件、服务项目、管理机

制、商业信用和社会声誉为依据，经旅游主管部门批准认定。目前旅游主管部门仅批准认定５Ａ级旅行

社。

非公经济情况（７１）　指资产由我国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的“非公有控股”经济成分的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费来源于私人、港澳台资和外资的非企业法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其中，私人、港

澳台及外商控股经济是指由其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经济成分。

《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１０１－１表）

　　单位类别（００）　产业活动单位分为本部和分支机构。

法人单位本部（总部、本店、本所等）　指法人单位中起领导和核心作用的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分支机构（分部、分厂、分店、支所等）　指法人单位中符合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除本部以外

—２９—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的其他产业活动单位。

经营性单位收入（２３）　指经营性产业活动单位在全年生产经营活动中取得的收入。

行政事业性单位支出（２４）　指具有行政事业性质的产业活动单位的日常业务支出，包括除固定资产

购置以外的所有经常性业务支出。

归属法人单位情况（２５）　反映产业活动单位与其归属法人单位的关系。主要包括产业活动单位所

归属的法人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名称、区划代码和详细地址。

外国企业（组织）常驻代表机构、办事机构填写本栏中的法人单位名称时要填写其外国法人（机构）单

位的名称，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填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法人单位区划代码填写“００００００”。

本报表与１０１表、２０１表中相同指标，请参见１０１表、２０１表中指标解释。

《中关村科技园区法人单位基本情况》（１０１－７表、２０１－７表）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号（０１）　指由市科委或园区管委会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的编码，是高

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证书，应按最新核发的证书上给出的代码正确填写。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间（０２）　指企业最新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并在有效期内的时间。

上级主管单位（０６）　指机构的行政直接主管单位，如果本机构为双重领导，请填写最主要一方。

是否孵化器毕业（０８）　指经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中心）扶持，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脱离科技企业孵化

器（创业中心）实现独立发展的企业（毕业企业的数据仅按毕业时的数据累计，不进行跟踪）。

高新技术领域代码（０９）　此指标为了解企业所属技术领域情况，请根据主要业务活动内容填报相应

的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一至三种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并按其

重要程度或总产值所占比重，从大到小顺序排列。主要业务活动是指从事产品制造活动、建筑施工活动、

交通运输活动、批发零售活动、餐饮住宿活动等。本项应当反映本单位实际经营活动的状况，要尽可能详

细、具体填写。

军工企业兼生产民品的，要填写主要民品的名称。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

是否为软件企业（１０）　指是否为软件行业协会认证，持有软件企业证书的企业。

体系（产品）确认／认证情况（１３）　本项为复选指标，由法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选择性填报，未

获得体系认证的单位免填。指企业依据相应的标准在内部建立了管理体系，并经过独立的认证机构审核

合格，获得了相应的认证证书。

质量体系（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

质量体系是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制订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即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是对

质量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国际通用准则，适用于各行业。我国将其等同转换为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系列国家

标准。质量体系认证指企业向相关专业的认证机构申请，并经第三方认证机构依据标准进行审核，符合

标准规定的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系列标准）

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属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ＩＳＯ）制订的标准。企业

依据其中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规范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向相关专业的认证机构申请，并经第三方认证

—３９—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机构依据标准进行审核，符合标准规定的企业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８０００系列标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标准是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正式颁布的国家标准，适用于各行

业，企业按照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标准建立管理体系，对内部员工及组织现场范围内的人员的安全（如火

灾、爆炸、高空坠落、特种设备使用、危险化学品使用等）及职业健康（如职业病、劳动时间、女工劳动的保

护等）进行管理，向相关专业的认证机构申请，并经第三方认证机构依据标准进行审核，符合标准规定的

企业获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ＨＡＣＣＰ）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良好操作规范（ＧＭＰ）和卫生标准操作规程（ＳＳＯＰ）基础之上的控制

危害的预防性体系，它的主要控制目标是食品的安全性。企业按照 ＨＡＣＣＰ标准要求建立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向相关专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申请，并经认证机构依据标准进行审核，符合标准规定的企业获得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社会责任体系（ＳＡ８０００）

ＳＡ８０００称为社会责任标准，标准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类基本权益，旨在通过采购活动改善全球工人

的工作条件。ＳＡ８０００标准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歧视、惩罚性措施、

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９个要素。企业经认证机构全面、独立的审核后，颁发的社会责任认证

证书，将是对企业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管理能力最为有效的认可。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评估（ＣＭＭＩ评估）

ＣＭＭＩ评估是针对软件企业进行的评估，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对软件企业进行这方面的评估。主要用

于软件过程的改进和软件开发能力的评估。

美国食品药品安全体系认证（美国ＦＤＡ认证）

美国ＦＤＡ认证指美国政府对本国生产或进口的食品、化妆品、药物、生物制剂、医疗设备和放射产品

的安全检验认证。

进入欧盟市场产品安全认证（欧盟ＣＥ认证）

欧盟ＣＥ认证是一种安全认证标志，被视为制造商打开并进入欧洲市场的护照。

下一代互联网协议认证（ＩＰＶ６入网认证）

ＩＰＶ６入网认证指下一代互联网ＩＰ协议，目前ＩＰ协议的版本号是４（简称为 ＩＰＶ４），其下一个版本是

ＩＰＶ６。ＩＰＶ６正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目前被广泛使用的ＩＰＶ４。

其他认证／评估　除上述认证之外的其他认证。

法定代表人情况（１４）　法定代表人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

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机

关的法定代表人填写单位主要负责人；社团法定代表人按《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填写；民办非企业法定代

表人按《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填写；基金会法定代表人按《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填写；产业

活动单位及无证书的单位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留学归国人员　指出国学习，取得学位的归国人员。　

是否加入国内外产业联盟（１５）　产业联盟是指出于确保合作各方的市场优势，寻求新的规模、标准、

机能或定位，应对共同的竞争者或将业务推向新领域等目的，企业间结成的互相协作和资源整合的一种

—４９—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合作模式。联盟成员可以限于某一行业内的企业或是同一产业链各个组成部分的跨行业企业。联盟成

员间一般没有资本关联，各企业地位平等，独立运作。

是否加入国内外行业协会组织（１６）　行业协会是社会中介组织，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和市场

竞争日益加剧的结果，反映了各行业的企业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监督、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要求。行

业协会的形成及其作用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必须以同行业的企业为主体；二是必须建立在自愿原则的基

础上；三是必须以谋取和增进全体会员企业的共同利益为宗旨；四是一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社团。

当年参与制定标准情况（１７）　

当年参与制定标准个数　制定标准一般是指制定过去没有而现在需要进行制定的标准。一个新标

准制定后，由标准批准机关赋予标准编号（包括年代号），同时标明它的分类号，以表明该标准的专业隶属

和制定年代。

购买中介服务情况（１８）　中介服务主要包括信用中介服务、企业财务（税务）中介服务、认证中介服

务、技术转移中介服务、知识产权代理中介服务等。

２．生产经营、财务统计
《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一）（按项目填报）》（２０１－５表）

组织机构代码（０１）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

１９９７），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

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具体填写规定如下：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规定　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数字（或规定字

母）和１位校验码组成。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上的代码填写。已经领取了组织机构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组织机构代码，不得使用

临时代码。尚未领到组织机构代码或不属于组织机构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由各级统计机构从临时

码段中赋予代码。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本部的，如果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使用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的前８位，第

９位校验码填“Ｂ”。

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严格按《北京市统计调查单位临时码管理办法》执行，尚未领取法定代码的单位

应及时到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补领。本次调查以前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已被赋予临时码的单位，依

然沿用原临时码，新增需赋临时码的单位从临时码段赋予。各级统计机构要严格控制临时代码的发放，

做到发放代码的不重不漏。

单位详细名称（０２）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项目编码（０３）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为项目顺序码，同一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只有一个项目时顺序码填写“００１”，若有多个项目按自然顺序号依次填写。市重点工程顺序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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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为起点填写；单纯一级土地开发项目顺序码以１００为起点填写；经济适用房（同时也是市重点工程）顺

序码以６００为起点填写；限价房顺序码以７００为起点填写；廉租房顺序码以８００为起点填写。顺序码编号

在报告期内不得重复使用。

项目名称（０４）　指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名称，同一项目有多个名称的，写主要名称，在括号内写上其它

名称。

项目主要用途（０５）　指开发项目的主要建设用途，同一项目有多种用途的，填报主要用途。如住宅

项目同时有底商的，填住宅用途。

代　码 房屋用途 代　码 房屋用途

０１ 厂房 １０ 科学用房

０２ 仓库 １１ 体育馆（场）会所、文体用房等

０３ 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 １２ 幼儿园、托儿所

０５ 会展中心 １３ 教育用房

０６ 普通住宅 １４ 礼堂、俱乐部、影剧院

０７ 经济适用住房 １５ 医疗用房

０８ 别墅、高档公寓 １６ 其他

０９ 写字楼（办公楼） １７ 单纯土地开发

　　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０６）　行政区划代码指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统一按

《北京市行政区划代码》目录填写。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

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字，表

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第二段３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０”表示街道，“１”表示镇，

“２和３”表示乡，“４和５”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具体

编码方法如下：（１）街道的代码从００１－０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２）镇的代码从１００－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

编写；（３）乡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４）政企合一单位的代码从４００－５９９由小到大顺序

编写。第三段的３位代码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代码，用３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１）社区居委会的代码从００１－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２）村民委员会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

编写。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项目所在地地段（０７）　北京市居住用途基准地价级别范围

一级：

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东四北大街

—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宣武门东大

街—宣武门内大街—西单北大街；所围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二级：

广安门内大街—广安门北滨河路—西二环护城河引水渠—三里河路—西直门外大街—北二环路—

东直门北大街—东直门外斜街—东三环北路—东三环中路—通惠河—广渠门北滨河路—广渠门内大街

—珠市口东大街—珠市口西大街—骡马市大街—广安门内大街；所围地区除一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

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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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松路—广渠门南滨河路—方庄路—群星路—蒲黄榆路—永定门东滨河路—永定门西滨河路—右

安门东滨河路—右安门西滨河路—丽泽路—莲花河—西三环中路—太平东路—万寿路—永定河引水渠

—西翠路—八里庄路—蓝靛厂路—蓝靛厂北路—北四环西路—万泉河路—圆明园路—清华西路—中关

村北大街—成府路—志新路—八达岭高速路—北四环中路—北辰东路—大屯路—北苑路—北四环东路

—惠新西街—樱花园西街—北三环东路—西坝河—霄云里南街延长线至亮马桥路—枣营路—朝阳公园

西路—农展馆南路—甜水园西街—金台路—西大望路—建国路—金台西路南延长线—京秦铁路—东三

环中路—东三环南路—劲松路；所围地区除一、二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四级：

（１）西四环中路—北太平路—永定路及其北延长线—杏石口路—旱河路—闵庄路—西五环北路—香

山路—北五环西路—中关村北大街—林业大学北路西延长线—双清路—清华东路—大屯路—北小河—

小营路北延长线—小营北路—关庄路—北四环东路—东四环北路—东四环中路—朝阳路—十里堡路南

侧延长线—通惠河—西大望路—松榆南路—武圣路南延长线—周庄路—南三环东路—南三环中路—南

三环西路—菜户营南路—莲花河—凉水河西延线—西三环南路—西三环中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河—

西四环中路；所围地区除一至三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２）望京地区（望京西路—湖光北街—宏泰西街—宏泰东街）。

（３）酒仙桥地区。

五级：

（１）北五环中路—北五环东路—东五环北路—东五环中路—京秦铁路—东四环中路—东四环南路—

南四环东路—南四环中路—南四环西路—西四环南路—丰台西路—程庄路—小屯路—吴家村路—八宝

山南路—鲁谷路西段—西五环中路—香山南路—香山脚下—东马连洼北路—上地三街—小营西路—北

五环中路；所围地区除一至四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２）清河居住小区。

（３）上地高科技园区、国家级软件园区。

（４）北苑居住小区。

六级：

（１）朝阳、海淀、石景山区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

（２）丰台区永定河以东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

（３）通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

（４）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西红门镇、亦庄镇、旧宫镇的城镇规划区。

（５）昌平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龙城花园、回南路、太平庄以南地区。

（６）顺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天竺地区、后沙峪镇的城镇规划区。

七级：

（１）丰台区永定河以西地区。

（２）昌平、顺义、通州、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除六级地价区外的地区。

八级：

（１）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

（２）密云、延庆县县城建成区。

（３）规划市区外除五至七级地价区外的市级开发区和主要建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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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八级地价区外的平原地区。

十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九级地价区外的其他地区。

项目开工时间（０８）　指项目开始建设的年月。代码６位，代码前４位为年份，后２位为月份，在填写

１－９月份编码时，十位上应补“０”。按建设项目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开始施工的年月填

写。如果没有设计，就以计划方案规定的永久性工程实际开始施工的年月为准。

建设项目永久性工程的开工时间，一般是指永久性工程正式破土开槽开始施工的时间，作为建筑物

组成部分的正式打桩也算为开工。在此以前的准备工作，如工程地质勘察、平整场地、旧有建筑物的拆

除、临时建筑、施工用临时道路、水、电等工程都不算正式开工。总体设计内的工程开工之前，用迁移补偿

费先进行拆迁还建工程的项目不算正式开工。以前年度全部停缓建在本年复工的项目，仍按设计文件中

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正式开工的年月填报，不按复工的时间填报开工年月。

项目竣工时间（０９）　指项目所有永久性建筑物均已竣工验收（取得甲方、乙方、监理方、设计方四方

验收单）的时间。以项目最后的单体建筑竣工时间为准。若项目尚未竣工，填报预期竣工时间。

项目交付时间（１０）　指项目竣工后，开始交付业主的时间。以项目第一套建筑单位的单体交付时间

为准。若项目尚未交付，填报预期交付时间。

《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二）（按项目填报）》（２０１－９表）

项目占地面积（１１）　指项目整体红线以内的占地面积。

容积率（１１１）　容积率系指一定地块内，地上总建筑面积计算值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的商。

容积率指标计算规则：为规范建筑设计行为，明确我市容积率指标的计算方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

二ＯＯ六年七月十日发布了《容积率指标计算规则》。该规则仅限于设计单位计算容积率指标时使用，建

筑面积的计算仍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５３－２００５）的规定执行。《容积率指标计算

规则》内容如下：

（１）容积率系指一定地块内，地上总建筑面积计算值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的商。地上总建筑面积计

算值为建设用地内各栋建筑物地上建筑面积计算值之和；地下有经营性面积的，其经营面积不纳入计算

容积率的建筑面积。一般情况下，建筑面积计算值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５３－

２００５）的规定执行；遇有特殊情况，按照本规则下列规定执行。

（２）当住宅建筑标准层层高大于４．９米（２．７米＋２．２米）时，不论层内是否有隔层，建筑面积的计算

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２倍计算；当住宅建筑层高大于７．６米（２．７米 ×２＋２．２米）时，不论层内是否

有隔层，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３倍计算。

（３）当办公建筑标准层层高大于５．５米（３．３米＋２．２米）时，不论层内是否有隔层，建筑面积的计算

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２倍计算；当办公建筑层高大于８．８米（３．３米 ×２＋２．２米）时，不论层内是否

有隔层，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３倍计算。

（４）当普通商业建筑标准层层高大于６．１米（３．９米 ＋２．２米）时，不论层内是否有隔层，建筑面积的

计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２倍计算；当普通商业建筑层高大于１０米（３．９米×２＋２．２米）时，不论层

内是否有隔层，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的３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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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计算含阳台建筑的容积率指标时，阳台部分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照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６）地下空间的顶板面高出室外地面１．５米以上时，建筑面积的计算值按该层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地

下空间的顶板面高出室外地面不足１．５米的，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如建筑室外地坪标高不一致时，以周边最近的城市道路标高为准加上０．２米作为室外地坪，之后再

按上述规定核准。

（７）住宅、办公、普通商业建筑的门厅、大堂、中庭、内廊、采光厅等公共部分及屋顶，独立式住宅建筑

和特殊用途的大型商业用房，工业建筑、体育馆、博物馆和展览馆类建筑暂不按本规则计算容积率，其建

筑面积的计算值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５３－２００５）的规定执行。

绿化率（１１２）　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

项目建筑面积（１２）　指建设项目总的建筑面积。项目尚未开工或正在建设时，以规划建筑面积为

准。竣工时以竣工验收面积为准。

规划住宅套数（１４）　指建设项目总住宅套数。项目尚未开工或正在建设时，以规划为准。竣工时以

竣工验收套数为准。

《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完成情况（按项目填报）》（Ｘ２０２表）

计划总投资（１０１）　指房地产项目在建的房屋建设工程或正在开发的土地开发工程，按照总体设计

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计划（或按设计概算或预算）需要的总投资。没有总体设计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按报

告期施工工程的计划总投资合计数填报。

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３）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建的房屋建设工程或正在开发的土地

开发工程从开始建设到本期止累计完成的全部投资。其计算范围原则上应与“计划总投资”指标包括的

工程内容相一致。报告期以前已建成投产或停、缓建工程完成的投资以及拆除、报废工程的投资，仍应包

括在内。但转出的“在建工程”累计投资应予以扣除，转入的“在建工程”以前年度完成的投资应当包括。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７）　指从本年１月１日起至本年最后一天止完成的全部用于房屋建设工程

和土地开发工程的投资额以及公益性建筑和土地购置费等的投资。

本月完成投资（１４０）　指当月完成的全部投资额，不含其他月份完成的投资额。

非商品房建设及配套工程投资（１０２）　非商品房建设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接受委托，为其他单位代

理建设项目完成的非商品房投资。配套工程投资是指为供出售、出租用的商品房屋工程配套的服务设施

所完成的投资额。具体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为完成楼盘总体规划而进行的小区内的道路建设，以

及为提高商品房品质而进行的绿地和其他必要设施所完成的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１３０）　指能够为企业提供作为中间投入用于生产的基本需求；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所

需的基本消费服务；能够为社区提供用于改善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服务等建设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中用于市政工程、电信工程、公共设施和水利环保等建设的投资。具体包括：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信息传输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该指标是指规划红线以外的市

政道路及地下管线煤、水、电、气、热的施工）。

建筑工程（１０８）　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和土地开发工程，又称建筑工作量。这部分投资额

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该指标数据取自建设工程监理报告或施工单位的施工进度单）。

土地开发投资（１１６）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进行的土地开发工程所完成的投资额，它是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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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企业（单位）对新征用（或购置）的土地进行道路、给水、排水、供电、供热、通讯等工程建设及土地平整

（简称七通一平）等所完成投资额。土地开发投资一般是指生地（荒地、山地）的开发，即将生地变成熟地

的过程所完成的投资。重新规划的旧城区改造所进行了的“七通一平”工程也可进入土地开发投资。但

列入房屋工程概预算的原有旧房屋的拆除、建筑场地平整以及施工临时用水、电、通讯工程不计入土地开

发投资，而应计入房屋开发投资中。土地开发投资额应放入完成投资按结构分组中的建筑工程，在房屋

用途分组中能分摊的就分摊，不能分摊的全部计入其他。未进行开发工程的，只进行单纯的土地交易活

动不作为土地开发投资统计。

安装工程（１０９）　指购置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费用，又称安装工作量（该指标数据取自设备购置安

装合同。注意：该指标只填写设备工器具的安装费用，不包括设备工器具本身的价值）。

设备工器具购置（１１０）　指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转化为固定资产的购置活动，包括建设单位或企、事

业单位购置或自制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设备分需要安装和不需要安装两

种，需要安装的设备，必须在设备开始安装时，才能计算设备的投资。不需要安装的设备，在运达建设单

位经验收合格，即可计算完成投资（该指标数据取自设备购置安装合同，注意：该指标只填写设备工器具

本身的价值，不包括设备安装费用）。

其他费用（１１２）　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

完成额以外的费用，不指经营中财务上的其他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大市政费、四源费（煤、热、自来水、

污水）、不可预见费、旧房屋购置，基本畜禽支出，林木支出，退耕退牧还林还草、土壤改良、城市绿化，办公

生活用家具、器具购置，建设单位管理费，土地征用、购置及迁移补偿费，政府收费，勘察设计费，研究实验

费，可行性研究费，临时设施费，施工机械转移费，设备检验费，负荷联合试车费，土地占用、使用费，建设

期应付利息，包干结余，企业债券发行费，合同公证费及工程质量监测费，国外借款手续费及承诺费，汇兑

损益，调整器材调拨价格折价，坏帐损失，固定资产亏损及损失等。

土地购置费（１１４）　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开发补偿费）。土地购置费包

括：（１）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土

地征收管理费等；竣工后计入新增固定资产。（２）通过“出让”方式（包括协议出让、招、拍、挂出让）取得

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费用；竣工后不计入新增固定资产。土地购置费按当期实际发生额计入投资。土

地购置费为分期付款的，应分期计入投资。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１５０）　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

并向受让人收取的土地使用权的货币补偿。该指标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实际发生额填

报。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１５１）　该指标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实际发生额填报。

开发补偿款（１５２）　指企业通过出让或者划拨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时，为土地一级开发或拆迁等所

支付的补偿价款。该指标来源于土地出让或划拨合同，按实际发生额填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１２７）　指企业在办理施工项目计划（或计划转正）手续时，或者不需要办理施

工项目计划的建设项目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需要交纳的一种费用，取自相关会计科目。

贷款利息（１３２）　是指建设单位为项目建设获取金融机构贷款所支付的利息。

勘察设计费（１３３）　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用于勘察设计的各项费用。

旧建筑物购置费（１１３）　指购置已使用过的各种旧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即对旧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的

赔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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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１１８）　指专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身宿舍和学

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等；住宅按性质可分为普通住房、经济适用

房和别墅、高档公寓等。

普通住房（１１７）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型、

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房。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建

设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

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

别墅、高档公寓（１１９）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房住宅。别墅一般指地处郊区，独

立成栋的商品房住宅；高档公寓一般指地处市内高尚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

（备案）项目用途填报。

经济适用房（１２０）　指根据市政府经济适用房计划安排建设的政策性住宅。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住房（１２４）　指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建设的商品住宅中，单套型建筑面积

不超过９０平方米（包括９０平方米）的住房。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统计标

准，期房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待住宅竣工交付使用后，应根据实际测绘面积进

行相应调整，它包括住宅中所有的９０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

１４０平方米以上住房（１２９）　指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建设的商品住宅中，单套型建筑面积

超过１４０平方米（不包括１４０平方米）的住房。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统计

标准，期房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待住宅竣工交付使用后，应根据实际测绘面积

进行相应调整，它包括住宅中所有的１４０平方米以上的住宅。

写字楼（办公楼）（１２１）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１２２）　指商业、粮食、供销、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用房，如度假

村、饭店、商店、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其他（１２３）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园、图书馆、体

育馆等。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１２８）　指在报告期已经完成建造和开发过程并交付使用的房屋和土地开发面积

的价值。指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开发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即为社会提供的固定资产，而且是在报告期

内新增加的。不是反映房地产开发企业本身固定资产的增加。

完成开发土地面积（４０１）　指报告期内对土地进行开发并已完成七通一平等前期开发工程，具备进

行房屋建筑物施工或出让条件的土地面积。

待开发土地（生地）面积（４０３）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开发

的土地面积。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４０４）　指通过划拨、协议出让、招拍挂出让、转让和其他等方式获得使用权的土

地面积，为当年累计数。

本年土地成交价款（４０５）　指通过划拨、协议出让、招拍挂出让、转让和其他等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

所支付的全部费用，按照合同或协议数额一次性填报。

房屋施工面积（６０１）　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的面积和上年开工跨

入本期继续施工房屋面积，以及上期已停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竣工和本期施工后又停

建、缓建的房屋面积仍包括在施工面积中，多层建筑应填各层建筑面积之和也就是整栋楼的面积（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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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取自施工许可证或规划许可证中的面积数）。

新开工面积（６０２）　指在报告期内新开工建设的房屋面积。不包括上期跨入报告期继续施工的房屋

面积和上期停缓建而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房屋的开工应以房屋正式开始破土刨槽（地基处理或

打永久桩）的日期为准（该指标数据取自施工许可证或规划许可证中的面积数）。

房屋竣工面积（６０３）　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

鉴定合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该指标数据取自该项目的甲方、乙方、监理、设计

四方竣工验收记录单或竣工验收备案表）。

不可销售面积（６０４）　指报告期房地产公司竣工的用于拆迁还建的房屋面积；接受委托、定向开发建

设，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所建设的统建代建房屋竣工面积；竣工的学校、幼儿园、派出所、居委会、商店等

公益设施建筑面积（还包括人防地下室和自用房、抵债房等）。

住宅竣工套数（６０５）　指报告期内房屋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经验收合格，达到住人或使用条件

的正式交给开发公司的成套住宅数量（该指标以设计图纸为准）。

房屋竣工价值（６０８）　指在报告期内竣工房屋本身的建造价值。竣工房屋的价值一般按房屋设计和

预算规定的内容计算。包括竣工房屋本身的基础、结构、屋面、装修以及水、电、卫等附属工程的建筑价

值，也包括作为房屋建筑组成部分而列入房屋建筑工程预算内的设备（如电梯、通风设备等）的购置和安

装费用；不包括厂房内的工艺设备、工艺管线的购置和安装，工艺设备基础的建造，办公和生活用的家具

的购置等费用，购置土地的费用，迁移补偿费和场地平整的费用及城市建设配套投资。竣工房屋价值一

般按结算价格计算。

批准预售面积（６０６）　指报告期内，经批准预售的未竣工商品房建筑面积。指标来源于房地产主管

部门核发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载明的面积。

批准预售套数（６０７）　指报告期内，经批准预售的未竣工商品房总套数。指房地产主管部门核发给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载明的套数。

房屋出租面积（６０９）　指在报告期期末房屋开发单位出租的商品房屋的全部建筑面积。该指标取自

当年签订或当年有效的房屋出租合同中的面积数，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按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１３３

换算。

商品房销售面积（不含回迁）（６１０）　指在报告期内出售商品房屋的合同总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

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建筑面积和期房销售建筑面积两部分组成。现房销售、期

房销售中均不包括拆迁还建、统建代建、公共配套建筑、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的房

屋，也不包括销售的拆迁回迁商品房（该指标取自当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现房销售面积（６１１）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已经竣工达到入住条件的商品房屋建筑面

积。包括以一次性付款方式和分期付款方式销售的现房建筑面积（该指标取自当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

期房销售面积（６１２）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正在建设尚未竣工交付使用的商品房屋建

筑面积。包括以一次性付款方式和分期付款方式销售的商品房屋建筑面积。期房销售建筑面积竣工后

不再转为现房销售建筑面积（该指标取自当年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商品房销售额（不含回迁）（６１３）　指在报告期内出售商品房屋的合同总价款（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

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合同总价）。该指标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同口径，由现房销售额和期房销售额两部分组

成（该指标取自当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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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房销售额（６１４）　指报告期内销售的已竣工商品房屋的合同总价款。包括现房销售前期预收的定

金、预收款、首付款及全部按揭贷款的本金等款项。该指标与现房销售面积同口径（该指标取自当年签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期房销售额（６１５）　指报告期内销售的正在建设尚未竣工的商品房屋的合同总价款。包括预售房屋

前期预收的定金、预收款、首付款及全部按揭贷款的本金等项。已在报告期销售的期房，在实际竣工后不

转为报告期现房销售。该指标与期房销售面积同口径（该指标取自当年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不含回迁）（６１６）　指报告期内出售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总的成套住宅数量（即

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成套住宅数量）。由现房销售套数和期房销售套数两部分组成（该

指标取自当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现房销售套数（６１７）　指报告期内销售的已竣工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该指标取自当

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期房销售套数（６１８）　指报告期内销售的正在建设尚未竣工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该

指标取自当年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商品房空置面积（６２３）　指报告期末已竣工的可供销售或出租的商品房屋建筑面积中，尚未销售或

出租的商品房屋建筑面积，包括以前年度竣工和本期竣工的房屋面积，但不包括报告期已竣工的拆迁还

建，统建代建，公共配套建筑、房地产公司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或出租的房屋面积。

政策性住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确定，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

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过程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包括限价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以及政策性租赁住房等。只统计新建政策性住房，购置转让和资金补贴部分不统

计。

廉租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确定，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

民最低收入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只能出租给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者，

不能出售。只统计新建廉租房，购置转租和资金补贴部分不统计。

限价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规定，指政府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商品住房用地

时，提出限制销售价格、住房套型面积和销售对象等要求，由建设单位通过公开竞争方式取得土地，进行

开发建设和定相销售的普通商品住房。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到位情况（按单位填报）》（Ｘ２０２－１表）

本年资金来源合计（３０１）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在本年内收到的可用于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各

种资金来源数之和，包括上年末结余资金、本年度内拨入、借入或以各种方式筹集的资金。

上年末结余资金（包括未安装设备及材料储备）（３０２）　指上年资金来源中没有形成投资额而结余的

资金。包括尚未用到工程上去的材料价值、未开始安装的需要安装设备价值及结存的现金和银行存款

等。上年末结余资金是本年投资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可根据有关财务数字填报。为反映当年资金来源与

当年投资完成额之间的关系，上年末结余资金不能出现负数，即不能把上年应付工程、材料款作为上年末

结余资金的负数来处理。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３０３）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当年实际拨入的，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各种货币

资金。包括国内金融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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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贷款（国内贷款）（３０５）　指报告期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的用

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各种国内借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拨入的国

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银行贷款（３２２）　指向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借入的用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各项贷款。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３２５）　指向除上述银行之外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借入的用于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的各项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金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

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融资公司（中心）等。

利用外资（３０７）　指报告期收到的用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境外资金（包括外国及港澳台地区），包

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

债券和股票）及外商其他投资（包括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由外商提供的设备价款、国际租赁）。不包括我

国自有外汇资金（包括国家外汇、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济外汇和中国银行自有资金发行的外汇贷款

等）。各类外资按报告期的外汇牌价（中间价）折成人民币“万元”计算。

外商直接投资（３０８）　指外国投资商在与中国企业（政府）合资、合作或独资中以外汇现金、设备（或

实物）、技术、专利或其他方式投入的资金总量。

自筹资金（３１１）　指各地区、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筹集用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预算外资金。

自有资金（３１６）　指房地产企业（单位）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各种自有资金，是按财务制度规定归

企业支配的各种自有资金。包括企业折旧资金、资本金、资本公积金、企业盈余公积金及其他自有资金，

也包括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

其他资金（３１８）　指在报告期收到的除以上各种资金之外其他用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资金。包括

国家预算内资金、债券、社会集资、个人资金，无偿捐赠的资金及用征地迁移补偿费、移民费等进行房地产

开发的资金。

定金及预收款（３２３）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预收的购买者用于买房的定金及预收款。定金是为

了使签订合同的甲乙双方履行经济合同，根据有关规定由购买者在报告期交纳的押金；预收款是甲乙双

方签订购销房屋合同后，由于经营活动的需要，在报告期由购买者提前交付的购房款（包括预收购房款中

的外汇）。

个人按揭贷款（３２４）　又称“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是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

法》，银发［１９９８］１９０号）中规定，贷款人（商业银行）向借款人发放的采用分期偿还方式用于购买自用普

通住房贷款。它是银行用其信贷资金所发放的自营性贷款。具体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购

买商品房时以其购买的产权住房（或银行认可的其他担保方式）为抵押，作为偿还贷款的保证而向银行申

请的住房商业贷款。从１９９９年２月开始，个人住房贷款可扩大到借款人自用的各类型住房贷款（《关于

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银发［１９９９］７３号）。

本年各项应付未付款（３２０）　指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应付未付的投资款。包括应付工程款、应付器

材款、应付工资、应付有偿调入器材及工程款、其他应付款、应交税金、应交基建收入、应交投资包干结余、

应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应交预算调节基金及其他应交款。各项应付款填报本报告期实际增加数（或发

生数），不是填报开始建设以来的累计数（该指标取自财务相关科目，是本年用于该项目工程的应付未付

的款项，但应付款不能大于本年完成投资）。

工程款（３２１）　指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应付未付给施工单位（乙方）的工程投资款（该指标取自财务

科目，本年用于该工程的应付未付的工程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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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家联网直报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及空置情况》（Ｘ２０４表）

批准预售住宅面积（０１）　指报告期内，经批准预售的未竣工商品住宅建筑面积。指标来源于房地产

主管部门核发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载明的面积。

批准预售住宅套数（０２）　指报告期内，经批准预售的未竣工商品住宅总套数。指房地产主管部门核

发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载明的套数。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建筑面积（０４）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出售给港澳台及外国

人员的合同房屋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是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

销售面积两部分组成。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构建筑面积（０５）　指在报告期内，正是签订买卖合同，出售给港澳台及外国

机构的合同房屋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

销售面积两部分组成。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房屋销售额（０７）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出售给港澳台及外

国人员的合同总价款。该指标与销售面积同口径，由现房销售额和期房销售额两部分组成。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构销售额（０８）　指在报告期内，正是签订买卖合同，出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

构的合同销售额。由现房销售额和期房销售额两部分组成。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套数（１０）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出售给港澳台及外国人员

的合同房屋套数。由现房套数和期房套数两部分组成。

销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构套数（１１）　指在报告期内，正是签订买卖合同，出售给港澳台及外国机构

的合同房屋套数。由现房销售套数和期房销售套数两部分组成。

出租给港澳台及外国个人和机构房屋面积（１３）　指在报告期末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出租给港澳

台及外国个人和机构的商品房屋的全部面积。

商品住宅空置套数（１９）　指报告期末，已竣工的可供销售或出租的商品住宅建筑面积中，尚未销售

或出租的商品住宅建筑面积，包括以前年度竣工和本期竣工的商品住宅面积，但不包括报告期已竣工的

拆迁还建、统建代建、公共配套建筑、房地产公司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或出租的住宅面积。

《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及其他房地产活动情况》（Ｘ１０２－２表）

在管物业占地面积（０１）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物业管理企业正在进行管理的物业所占用的全部土地

面积；不仅包括房屋的占地面积还包括配套设施绿地、通道等占地面积。

在管房屋建筑面积（０２）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物业管理企业正在进行管理的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全部

房屋建筑面积。以企业实际管理的房屋面积填列。只包括管理的本市房屋面积，不包括管理的外埠房屋

面积。如果物业管理企业对人防面积进行管理，在管房屋建筑面积中应包含人防面积；如果对人防面积

没有进行管理，则在管房屋建筑面积中不包含人防面积。

住宅（０３）　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

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等；住宅按性质可分为普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别墅、高档公寓。

普通住房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型、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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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房。

别墅、高档公寓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商品房住宅。别墅一般指地处郊区，独立成

栋的商品房住宅；高档公寓一般指地处市内高尚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

案）项目用途填报。

经济适用房　指根据市政府经济适用房计划安排建设的政策性住宅。

写字楼（办公楼）（０５）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０６）　指商业部门、粮食部门、供销部门、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

用房，如度假村、饭店、商店、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厂房（０７）　指直接用于生产或为生产配套的各种房屋，包括主要车间、辅助用房及附属设施用房。

凡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建筑业以及科研、学校等单位中的厂房都应包括在内。

其他（０８）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园、图书馆、体育

馆等。

成立业主大会数量（１２）　指物业管理企业所管物业小区成立业主大会数量。

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数（１７）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

代理销售（含预售）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

卖合同总数。

一手房代理　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理销售（含预售）商品房，并从中获取代销

收入佣金收入的行为。由代理销售现房、代理销售期房两部分组成。

二手房代理　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的业主已购买的自用房，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及

允许上市交易的公房等。

与本市居民签订　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与本市居民签署住宅买卖或出租合同的

行为。

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面积（２１）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

的代理销售（含预售）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

买卖合同总面积。

房屋代理销售（含预售）成交合同金额（２５）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

的代理销售（含预售）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

买卖合同总金额。

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数（３７）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代理出租

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租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数。

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面积（４１）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代理出

租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租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面积。

房屋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金额（４５）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代理出

租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租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金额（按月租金标准填

报）。

房屋出租面积（５３）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以房屋租赁为主业的企业其房屋出租的合同总面积。

出租住宅套数（５５）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以房屋租赁为主业的企业按照房屋出租合同所出租的住宅

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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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省管理房屋建筑面积（５６）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物业管理企业正在进行管理的外省的已竣工交

付使用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以企业实际管理的房屋面积填列。如果物业管理企业对人防面积进行管

理，在管房屋建筑面积中应包含人防面积；如果对人防面积没有进行管理，则在管房屋建筑面积中不包含

人防面积。

在外省代理销售成交合同面积（５７）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外省所承接

的代理销售（含预售）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

买卖合同总面积。

在外省代理出租成交合同面积（５８）　指从年初累计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外省所承接

的代理出租房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租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面积。

《房地产业财务状况》（Ｘ１０３表、Ｘ２０３表）

年初存货（０１１）　存货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销售，或者仍然处在生产过程，或者在

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将消耗的材料或物资等，包括各类材料、商品、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等。本指标

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的年初数填列。

流动资产合计（０１２）　指企业可以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

包括现金及各种存款、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合计”项

的期末数填列。

现金及银行存款（３３７）　指单位的库存现金及储存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根据会计“资产

负债表”中对应科目的期末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库存现

金”项和“银行存款”项的期末数之和填列。

现金（２１３）　指单位的库存现金。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现金”科目的期末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

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库存现金”项的期末数填列。

短期投资（０１３）　指企业购入的各种能随时变现、并准备随时变现的、持有时间不超过一年（含一年）

的股票、债券和基金，以及不超过一年（含一年）的其他投资。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投资”的

期末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项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项的期末数分析填列。

应收账款（净额）（０１４）　指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应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

款项。该指标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的年末数填列。

存货（０１５）　存货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销售，或者仍然处在生产过程，或者在生产

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将消耗的材料或物资等，包括各类材料、商品、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等。本指标根据

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的期末数填列。

内部往来资产（３１７）　内部往来是指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往来交易。是企业与内部所属各个独立

核算的单位之间，或各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彼此之间，由于工程价款结算、产品、作业和材料销售、提供劳务

等作业所发生的各种应收、应付、暂付、暂收的往来款项。内部的往来一般都放在其它应收款、其它应付

款当中核算。内部往来资产指企业内部往来的各项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应收款”的

期末数分析填列。

长期投资合计（０１８）　指企业持有的时间准备超过一年（不含一年）的各种股权、债权等性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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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收回金额。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投资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长期股权投资（２１７）　指企业不准备在一年内（含一年）变现的各种股权性质的投资。根据会计“资

产负债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期末数填列。

长期债权投资（２１８）　指企业不准备在一年内（含一年）变现的各种债权性质的投资。根据“资产负

债表”中的“长期债权投资”的期末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

“交易性金融资产”项、“持有至到期投资”项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的期末数分析填列。

固定资产合计（０１９）　指单位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并且使

用年限超过２年的，也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原价（０２０）　指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支出

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价”项目的期末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附表”中的“固定资产原价”项目的期末数填列。

累计折旧（０２２）　固定资产折旧指对固定资产由于磨损和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一部分价值的

补偿。一般根据固定资产原价（选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企业，为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和确定的折

旧率计算。本指标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累计

折旧”项的年末数填列。

在建工程（０２４）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为自己建造的各项未完工程实际支出和尚未使用的工程物资的

实际成本。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在建工程”项目的期末数填列。

无形资产（０２６）　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

非货币性长期资产。根据“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项目的期末数填列。

资产总计（０２９）　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

资产和其他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流动负债合计（０３０）　指企业在一年内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

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利润、预提费用等。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

债表”中“流动负债合计”的期末数填列。

内部往来负债（３１６）　内部往来是指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往来交易。是企业与内部所属各个独立

核算的单位之间，或各内部独立核算单位彼此之间，由于工程价款结算、产品、作业和材料销售、提供劳务

等作业所发生的各种应收、应付、暂付、暂收的往来款项。内部的往来一般都放在其它应收款、其它应付

款当中核算。内部往来负债指企业内部往来的各项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应付款”的

期末数分析填列。

长期负债合计（０３２）　指企业偿还期在一年以上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包括长

期借款、长期应付款、应付债券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负债合计”的期末数填列。执行

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非流动负债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应付债券（２３５）　指企业发行的尚未偿还的各种长期债券的本息。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应

付债券”项的期末数填列。

负债合计（０３３）　指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偿还形式包括货币、

资产或提供劳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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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期末数填列。

所有者权益合计（０３４）　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它等于企业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

额。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根据“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

益合计”项填列。

实收资本（０３５）　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企业实收资

本按照投资主体划分为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六种。根据“资

产负债表”中的“实收资本”项填列。实收资本中如有以外币形式投入的资本，需折合成人民币形式填写。

国家资本（０３６）　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不论企

业的资本是哪个政府部门或机构投入的，只要是以国家资金进行投资的，均作为国家资本。根据会计“实

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集体资本（０３７）　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产实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

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法人资本（０３８）　指我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以其依法可以支配的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

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国有法人资本（４５０）　指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等，用其占用的资产实际投入本企业，用以承担义

务和据以享有权利的资金，即投入本企业形成法人资本（法人股）的资金。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

余额分析填列。

个人资本（０３９）　指我国公民以其合法财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

额分析填列。

港澳台资本（０４０）　指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将所有的资产实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

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外商资本（０４１）　指外国投资者（不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将所有的资产实际投入

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营业收入（４９０）　指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转让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

中所形成的总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计算填列。

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３）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总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计算

填列。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是指企业对外转让、销售、结算和出租开发产品取得的经营收入。执行

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收入发生额代替填列。

土地转让收入（０４４）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按国家规定转让经开发的土地和未经开发的土地所

得到的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和相关核算资料计算填列。

商品房屋销售收入（０４５）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售出商品房屋的收入，一次收清的，一

次全部计入销售收入，按合同规定分期收款的，可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分次计入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

和相关核算资料计算填列。

房屋出租收入（０４６）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在不改变现有财产所有权关系的条件

下，将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房屋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所得到的租金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和相关

核算资料计算填列。

其他收入（０４７）　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除以上收入外的收入，包括配套设施销

售收入、代建工程结算收入、出租产品租金收入等。根据会计“利润表”和相关核算资料计算填列。

—９０１—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营业成本（１３４）　指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计算填列。

主营业务成本（０４８）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发生的实际成本。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计算填

列。房地产企业成本包括：土地转让成本、商品房销售成本、配套设施销售成本、代建工程结算成本、出租

产品经营成本等。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成本发生额代替填

列。

营业税金及附加（４９７）　指企业与营业收入有关的，应由各项经营业务分担的税金及附加。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０５０）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

税、土地增值税、教育费附加。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本年累计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项科目，则以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代替填列。

主营业务利润（０５１）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实现的利润。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本年累计数

填列。

其他业务收入（０５２）　是指企业主营业务以外的收入。根据会计“其他业务收入”科目的本期累计发

生额归纳填列，或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填列。

其他业务利润（０５３）　指企业经营除主要业务以外的其它业务实现的利润。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

应指标的本年累计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在此处填０。

营业费用（０４９）　指企业在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专设销售机

构的各项经费。根据“利润表”中对应项目填列。

管理费用（０５４）　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董事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

项费用，根据“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填列。

税金（０５５）　指企业按照规定交纳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根据会计“管理费

用明细表”或“业务及管理费明细表”中有关项目归纳填列。

财产保险费（０５６）　指企业向保险公司投保所支付的财产保险费用。根据会计“管理费用明细表”或

“业务及管理费明细表”中的对应项目填列。

差旅费（０５７）　指企业在报告期按规定支付给因业务、工作需要出差人员的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补

助、杂费等。根据会计“管理费用明细表”、“业务及管理费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列。

工会经费（０５８）　指企业按规定计提的拨交工会使用的费用。根据会计“管理费用明细表”或“业务

及管理费明细表”中的对应项目填列。

财务费用（０６２）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支出、利息收入、汇兑净

损失（已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填列。

利息收入（２０２）　指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各项利息收入。根据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表”中“利息

收入”项填列。

利息支出（２０１）　指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

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各项利息支出。根据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表”中

“利息支出”项填列。

营业利润（０６４）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即主营业务收入减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

业务税金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减去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的金额。本指标根据会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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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表”中对应指标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同样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直接填

列。

投资收益（０６５）　指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或发生的损失。根据“利润表”中的“投

资收益”项填列。若为投资损失，应在本项目金额前加“－”号。

股权投资收益（４６０）　指企业各种股权性质的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０６６）　指企业实际收到的补贴收入，包括实际收到的先征后返的增值税；企业按销量或工

作量等，依据国家规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期给予的定额补贴。根据“补贴收入”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营业外收入（０６７）　根据企业“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营业外支出（０６８）　根据企业“利润表”中“营业外支出”项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利润总额（０６９）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

实现的亏盈总额，包括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对应

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应交所得税（０７０）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应从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所得中交纳的税金。根据会计“利润

表”中的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０７６）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全部工资，它

反映企业本期累计应付的工资总额，而不是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余额。根据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本

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或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工资”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如果外籍及港

澳台方人员工资未计入“应付工资”科目，则应从相关成本、费用科目中摘取并计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职工薪酬”项下“职工工资”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

或直接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职工工资”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

职工福利费（０７８）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支的各项福利费用。根据企业成本、费

用明细表中“职工福利费”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报。

应交增值税（０８０）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增加货物价值的

活动本期应交纳的税金。指企业在报告期应交增值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根据企业会计“应交增值税明细费”计算填列。

固定资产折旧（０２３）　指对固定资产由于磨损和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的补偿，一般

根据固定资产原价（选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企业，为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和确定的折旧率计算。

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固定资产折旧”或“折旧”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

社会保险费（０９４）　指企业在报告期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向社会保障部门和保险公司为职工个人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具体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年金）、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生育险、

失业险、工伤险以及其他人身险。根据会计成本、费用中的相关项目计算填报。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０７５）　指企业在报告期为职工交纳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支付的职工住房补

贴。不包括一次性住房补贴。支付给外籍及港澳台方人员的住房费用和补贴也包括在内。根据会计成

本、费用中相关项目计算填列。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３４０）　指报告期内单位每月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人数。从业人员指在报告期内

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由单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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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任命的人员，如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等；以及在单位的计划和控制下，虽未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或

未由其正式任命，但为其提供与职工类似服务的人员，如劳务用工合同人员。计算方法为：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报告期内各月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之和／报告期内月数

其中：

（１）月平均人数＝月初从业人员数＋月末从业人员数２

（２）年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２月平均人数＋…＋１２月平均人数１２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０９５）　指单位按照税法的规定，根据支付的个人应税所得，不论其是否属于本

单位人员，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根据单位“应交税金－个人所得税”科目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

应付利润（０７１）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内应付给投资者的利润。

资产减值损失（３３２）　是指企业各项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根据“利润表”中的“资产减值损失”填

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４６６）　指企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或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根据“利润

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填列，如为损失以“－”号记。

境内股市本年筹资额（４７３）　指企业本年累计通过上海、深圳股票市场募集的资金。

境外股市本年筹资额（４７５）　指企业本年累计通过上海、深圳以外的股票市场募集的资金。

３．劳动统计
《法人单位劳动情况》（Ｉ１０４表、Ｉ２０４表）

　　１．人数指标

期末人数　指本单位年（季）末最后一日２４时的全部人员。包括：（１）在岗职工；（２）聘用的其他人

员；（３）不在岗职工。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

按照“谁发工资谁统计”的原则，在单位直接领取全部劳动报酬、生活费的人都应由发放单位统计。

注意：（１）在期末人数中不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学生及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２）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参军人员无论原单位是否仍发生活费或补贴都不统计在期末人数中。

（３）不包括本单位正式离退休人员，但包括正式离退休后又被单位反聘的离退休人员。

在岗职工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以及有工作岗位，但由于学习、病伤产假（六

个月以内）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包括与本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人员、固定

期限合同的人员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人员等。

下列人员应统计为在岗职工：

（１）单位招用的处于试用期的人员；

（２）单位招用的自存档案的各类人员；

（３）单位招用的虽没转档案但与原单位已没任何关系的人员；

（４）单位招用的档案保留在各类人才服务中心及职业介绍所的人员；

（５）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制外自行招用的失业人员，单位招用的临时工；

（６）街道办事处、镇、乡填报时要包括：在街道、镇、乡以及下属居（村）委会中工作的干部、社区工作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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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工资由本单位发放，但被派到其他或下属单位工作的人员；

（８）关于劳务派遣单位的人员统计方法：

单位使用劳务输出机构（公司）提供的劳务工，如果使用方不直接支付劳务人员工资，而是将劳务人

员全部工资支付给劳务输出方，再由劳务输出方向劳务人员直接发放，按照“谁发工资谁统计”的原则，则

应由劳务输出方统计为在岗职工并统计其工资；如果劳务工的使用方直接向劳务人员支付全部工资，劳

务输出方只收取管理费，则应由劳务使用方统计为在岗职工并统计其工资。

户口在外省市人员　指在岗职工中没有北京市户口的人员。

户口在农村人员　指在岗职工中现仍保留农村户籍关系的人员。

户口在本市农村人员　指在岗职工中现仍保留本市农村户籍关系的人员。

聘用的其他人员　指劳动统计制度规定不作在岗职工和不在岗职工统计，但实际参加本单位生产或

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包括：聘用的离退休人员、聘用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其他从业人员。

非全日制人员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

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且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

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的人员。不包括：不定时工作制人员，如：老师，编辑等。

聘用的离退休人员　指本单位使用的已办理正式离退休手续并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员。包括留用的

本单位离退休人员和聘用的外单位离退休人员。

聘用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支付劳动报酬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不包括临时访问、

讲学和因从事某一课题（或任务）进行短期（半年以内）研究或工作的人员。该指标是按国籍或身份统计。

其他从业人员　指本单位聘用或使用与本单位没有社会保险关系，但在本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的其他

人员，这类人员实际参加本单位生产或工作。

包括由街道、镇、乡办事机构发放劳动报酬且社会保险在外单位的社区治安巡逻人员、社区保洁员、

园林绿化员以及城管监察员、水务管理员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原人口与就业司和原劳动部综合计划与工资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金融保险行业

劳动统计工作的通知》（人口司函［１９９７］１８号）文件精神，金融保险单位雇用的专职代办员如与本单位有

劳动关系，应统计为“在岗职工”，没有劳动关系或档案关系的统计在“其他从业人员”中，发放的劳动报酬

在相应的指标中反映。保险公司的营销员无论兼职或专职应统计在“其他从业人员”中。

不在岗职工　指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离开本人的生产或工作岗位，并已不在本单位从事其他工作，仍

与本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不包括本单位办理正式手续的离退休人员。

包括只发放基本工资的外派工作人员、离岗休养职工、企业的离岗挂编人员、协议保留劳动关系人

员、下岗待工人员、长期学习、病、伤、产假离开工作岗位六个月及以上的人员等。停薪留职自费出国留学

人员、派出国劳务人员，从出国之日起如原单位仍发放工资的将其统计在不在岗职工中，将工资统计在不

在岗职工生活费中；如原单位不再发放工资的人员，只统计其人数，通过境外单位直接发放的工资不统

计。

２．平均人数指标的计算方法

（１）月平均人数：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相加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历日数。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
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其月平均人数也可以用月初人数与月末人数之和除以２求得。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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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月平均人数＝月初人数＋月末人数２

在计算月平均人数时应注意：

①公休日与节假日的人数应按前一天的人数计算。

②对新建立不满整月的单位（月中或月末建立），在计算报告月的平均人数时，应以其建立后各天实

有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期日历日数求得，而不能除以该单位建立的天数。

（２）季平均人数：以报告季内各月平均人数之和除以３后求得。计算公式为：

季平均人数＝报告季内各月平均人数之和３

（３）年平均人数：是以１２个月的平均人数相加之和除以１２求得，或以４个季度的平均人数之和除以

４求得。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１２个月平均人数之和１２

或：

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４个季度平均人数之和４

在年内新成立的单位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从实际开工之月起到年底的月平均人数相加除以１２

个月。

年平均人数＝开工之月平均人数＋…＋１２月平均人数１２

３．从业人员增减变动指标

新增和调入的从业人员　指报告期内本单位新增和调入的从业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聘用的其他

人员。

从农村招收的人员　指从户口在农村的劳动力中招收参加工作的人员。

从城镇招收的人员　指从城镇社会青年、失业人员中招收参加工作的人员，不包括招收的应届毕业

生和从城镇招收的其他情况的人员。

录用的退伍军人　包括当年录用的复员军人和录用的转业军人。

录用的复员军人　指从部队复员后，直接由单位录用的或由职业介绍所介绍的人员，包括参军前是

职工或已办理了招工手续，服役期满后又回到原单位复工复职的人员。不包括复员回农村参加生产后，

又被城镇单位招收录用的人员，这一部分人应计入“从农村招收的人员”人数中。

录用的转业军人　指退出现役，转到地方由国家分配到各类单位直接录用或由职业介绍所介绍而录

用的部队转业军人。

录用的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

录用的大学毕业生　指从大学、专科学校及研究生院（部）毕业后，直接由单位录用的人员。包括由

学校推荐、本人自行联系工作单位而录用的各类应届毕业生。

录用的中专和技校毕业生　指从中等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后直接由单位录用的人员。

由本市外单位调入的人员　指在报告期内由本市各类单位调入的人员，包括由系统内调入人员。

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调入的人员　指在报告期内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类单位调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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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岗职工重新上岗　指本单位的下岗职工重新上岗。

其他人员　指除上述几类人员以外增加的聘用的其他人员。包括增加聘用的离退休人员、聘用的港

澳台和外籍人员，以及增加的其他从业人员。

减少和调出的从业人员　指报告期内本单位减少和调出的从业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聘用的其他

人员。

离休、退休、退职的人员

离休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离开生产或工作岗位，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并享受离休待遇的人员。

退休　指达到国家规定的年龄和条件，退出生产或工作岗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享受退休待遇

的人员。未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在单位内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能统计到退休人员中，而应统计

为单位不在岗职工；如已被社会统筹机构承认并发放退休费的提前退休人员，应计入本项中。

退职　指职工本人自愿，或因丧失工作能力，又不具备退休条件而办理离职手续并享受相应待遇的

人员。

开除、除名、辞退的人员

开除　指职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受到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并由单位办理开

除手续的人员。

除名　指根据有关规定，对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由单位办理除名手续的人员。

辞退　指按有关规定，对犯有违纪行为，由单位办理辞退手续的人员，以及其他原因按有关规定办理

辞退手续的人员。

终止、解除合同的人员　指根据有关规定，单位与职工签订合同后，因正常或非正常原因，与单位终

止或解除了劳动关系的合同制职工。

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　指年内新增加的不在岗职工，反映的是从业人员的减少。

调到本市外单位的人员　指在报告期内办理调动手续后调到本市外单位的人员。

调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员　指在报告期内调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类单位的人员。

其他人员　指除上述几类人员以外减少的聘用的其他人员。包括减少聘用的离退休人员、聘用的港

澳台和外籍人员，以及减少的其他从业人员。

４．劳动报酬、生活费指标

劳动报酬、生活费　指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使用的全部人员的劳动报酬和生活费。包括：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聘用的其他人员劳动报酬；不在岗职工生活费。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与“在岗职工”指标相对应，根据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的国家统计局令（一号）修订，

指单位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各种津贴和补贴、交通补贴、洗理费、

书报费、旅游费、过节费、伙食补助、住房补贴、住房提租补贴、由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

的个人所得税、房水电费以及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

在统计工资总额时不管是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不管是单位自筹的资金，还是上级（或政府

财政部门）下拨的资金；在财务帐上不管是工资科目，还是其它科目，只要符合劳动报酬性质的，都应统计

在工资总额中。

国家统计局文件“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通知”（统制字［１９９０］１号）文件

中对工资总额的计算做了明确解释：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支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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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按国家规定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还是未列入计征奖金税

项目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因此，发放给本单位在岗职工的“技术交易奖酬金”应计入本单

位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中；发放给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的“技术交易奖酬金”计入其他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房改补贴统计方法的通知》（统制字［１９９２］８０号），住房补贴或房改补贴均应

统计在工资总额中。房改一次性补贴款，如补贴发放到个人，可自行支配的计入工资总额内；如补贴为专

款专用存入专门的帐户，不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１９９８年年报劳动统计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国统办

字［１９９８］１２０号），北京市房改办《关于北京市提高公有住房租金增发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２０００］京房

改办字第０８０号），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市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日常通信工具安装、配备和管

理的规定的通知》（京财行［２０００］３９４号）文件精神，各企、事业、机关单位发放的住房提租补贴、通信工具

补助、住宅电话补助应计入工资总额项中的各种津贴。

根据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０２年劳动统计年报新增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国统办

字［２００２］２０号）文件精神，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暂不做工资总额统计，其他

各种商业性保险其性质为劳动报酬，因此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单位给职工个人实报实销的职工个人家

庭使用的固定电话话费、职工个人使用的手机费、职工个人购买的服装费（不包括工作服）等各种费用，其

实质为岗位津贴或补贴，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有些地区为不休假的职工发放一定的现金或补贴，其性质

为劳动报酬，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试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的经营者，其工资正常发放部分和年终结算后

补发的部分属于劳动报酬性质，应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注：国家统计局（国统办字［１９９９］１０６号）文件中规定“单位以各种名义发放的现金和实物，只要属于

劳动报酬性质并且现行统计制度未明确规定不计入工资的都应作为工资统计。”

工资总额具体内容如下：

（１）计时工资

指按计时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包括：

①对已完成工作按计时工资标准支付的工资，即基本工资部分；

②新参加工作职工的见习工资（学徒的生活费）；

③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病、工伤、产假、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期休假、

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工资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

④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技能工资及岗位（职务）工资；

⑤合同制职工按规定缴纳的不超过本人标准工资一定比例的退休养老基金、职工受处分期间的工

资、浮动升级的工资等。

⑥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技术等级（职务）工资。

（２）计件工资

指对已做工作按计件单价支付的劳动报酬。包括：

①实行超额累进计件、直接无限计件、限额计件、超定额计件等工资制，按劳动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

的定额和计件单价支付给个人的工资；

②按工作任务包干方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

③按营业额提成或利润提成办法支付给个人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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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计件标准工资

指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单位，按照批准的计件单价和规定的劳动定额或工作量支付给计件工人的劳动

报酬。即在一定时期内职工应当完成的定额乘以单价后的工资。在一般情况下（即工作物等级与标准工

资等级相同时），计件标准工资与标准工资相等，当工作物等级高于标准工资等级时，计件标准工资则高

于标准工资。

（４）计件超额工资

是计件工资的一部分，指计件工人超额完成定额任务后所得的工资。即计件工人实得的全部计件工

资减去应得的计件标准工资后的数额。某些企业的工人由于从事生产的工作物等级高于本人工资等级，

因而其计件标准工资高于本人标准工资，其计件超额工资也应是全部工资减去应得的计件标准工资后的

数额。

（５）奖金

指支付给在岗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包括：

①生产（业务）奖：具体包括超产奖、质量奖、安全（无事故）奖、考核各项经济指标的综合奖、提前竣工

奖、外轮速遣奖、年终奖（劳动分红）等；

②节约奖：具体包括各种动力、燃料、原材料等节约奖；

③劳动竞赛奖：具体包括发给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的各种奖金；

④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机关工人的奖金、体育运动员的平时训练奖；

⑤其他奖金：具体包括从兼课酬金和业余医疗卫生服务收入提成中支付的奖金，运输系统的堵漏保

收奖，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超额酬金，从各项收入中以提成的名义发给职工的奖金等。

（６）津贴和补贴

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

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

津贴包括：

①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包括：高空津贴、井下津贴、流动施工津贴、

高温作业临时补贴、艰苦气象台（站）津贴、微波站津贴、冷库低温津贴、邮电人员外勤津贴、夜班津贴、中

班津贴、班（组）长津贴、环卫人员岗位津贴、广播电视天线工岗位津贴、盐业岗位津贴、废品回收人员岗位

津贴、殡葬特殊行业津贴、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岗位津贴、环境监测津贴、收容遣送岗位津贴、课时津贴、班

主任津贴、科研辅助津贴、卫生临床津贴和防检津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津贴、护林津贴、林业技术推广服

务津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津贴、水利防汛津贴、气象服务津贴、地震预测预防津贴、技术监督工作津贴、

口岸鉴定检验津贴、环境污染监控津贴、社会服务津贴、特殊岗位津贴、会计岗位津贴、岗位津贴、野外津

贴、水上作业津贴、艺术表演档次津贴、演出场次津贴、艺术人员工种补贴、运动队班（队）干部驻队津贴、

教练员培训津贴、运动员成绩津贴、运动员突出贡献津贴、责任目标津贴、领导职务津贴、岗位目标管理津

贴、专业技术职务津贴、专业技术岗位津贴、技术等级岗位津贴、技术工人岗位津贴、普通工人作业津贴及

其他为特殊行业和苦脏累险等特殊岗位设立的津贴。

机关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包括：公安干警值勤津贴、警衔津贴、交通民警保健津贴、海关工作人员岗

位津贴、审计人员外勤工作补贴、税务人员的税务征收津贴（包括农业税收）、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外勤津

贴、人民法院干警岗位津贴、人民检察院干警岗位津贴、司法助理员岗位津贴、监察、纪检部门办案人员补

贴、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津贴、监狱劳教所干警健康补贴等。

—７１１—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②保健性津贴。包括：卫生防疫津贴、医疗卫生津贴、科技保健津贴、农业事业单位发放的有毒有害

保健津贴以及其他行业职工的特殊保健津贴等。

③技术性津贴。包括：特级教师津贴、科研课题津贴、研究生导师津贴、工人技师津贴、中药老药工技

术津贴、特殊教育津贴、高级知识分子特殊津贴（政府特殊津贴）等。

④年功性津贴。包括：工龄工资、工龄津贴、教龄津贴和护士护龄津贴等。

⑤地区津贴。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地区附加津贴等。

⑥其他津贴。包括：直接支付给个人的伙食津贴（火车司机和乘务员的乘务津贴、航行和空勤人员伙

食津贴、水产捕捞人员伙食津贴、专业车队汽车司机行车津贴、体育运动员和教练员伙食补助费、少数民

族伙食津贴、小伙食单位补贴、无食堂补贴等）、合同制职工的工资性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洗理卫生费、

书报费、工种粮补贴、过节费、干部行车补贴、私车补贴等。

补贴包括：

为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变动影响而支付的各种补贴，如副食品价格补贴，粮、油、蔬菜

等价格补贴，煤价补贴、住房补贴、水电补贴、房改补贴以及提高煤炭价格后，部分地区实行的民用燃料和

照明电价格补贴等。

（７）加班加点工资

指对法定节假日和公休假日工作的职工，以及在正常工作日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职工按规定支付的

加班工资和加点工资。

（８）其他工资

指其他根据国家规定支付的工资。如附加工资、保留工资以及调整工资补发的上年工资等。

聘用的其他人员劳动报酬　与“聘用的其他人员”指标相对应，指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聘用

的其他人员劳动报酬。包括支付给本单位聘用的离退休人员、聘用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其他从业人员

的劳动报酬，不包括支付给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聘用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的全部劳动报酬应折合

成人民币。

劳动报酬（工资总额）不包括以下项目：

（１）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支

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以及支付给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的重奖。

（２）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费用。职工保险福利费用包括医疗卫生费、职工死亡丧葬费及

抚恤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文体宣传费、集体福利事业设施费和集体福利事业补贴、探亲路费、计划生育

补贴、冬季取暖补贴、防暑降温费、婴幼儿补贴（即托儿补助）、独生子女牛奶补贴、独生子女费、“六一”儿

童节给职工的独生子女补贴、工作服洗补费、献血员营养补助及其他保险福利费。

（３）劳动保护的各种支出。具体有：工作服、手套等劳动保护用品，解毒剂、清凉饮料，以及按照国务

院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９日劳动部等七单位规定的范围对接触有毒物质、矽尘作业、放射线作业和潜水、沉箱作

业、高温作业等五类工种所享受的由劳动保护费开支的保健食品待遇。

（４）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

（５）支付给外单位一次性劳务人员的稿费、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

（６）实行住宿费、餐费包干后，实际支出费用低于标准的差价归己部分。

（７）对自带工具、牲畜来企业工作的从业人员所支付的工具、牲畜等的补偿费用。

（８）实行租赁经营单位的承租人的风险性补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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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一些单位职工集资入股或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后发给职工的股息分红、债券利息以及职工

个人技术投入后的税前收益分配。

（１０）企业一次性支付的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生活补助费、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或违约

金，买断工龄支付给职工的费用。

（１１）劳务派遣单位收取用工单位支付的人员工资以外的手续费和管理费。

（１２）支付给家庭工人的加工费和按加工订货办法支付给承包单位的发包费用。

（１３）支付给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的补贴。

（１４）调动工作的旅费和安家费中净结余的现金。

（１５）由单位负担的各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１６）支付给从保安公司招用人员的补贴。

不在岗职工生活费　与“不在岗职工”指标相对应，指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不在岗职工全部

生活费。包括发给本单位下岗职工的生活费。

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　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直接与劳务派遣单位

（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被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且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订立劳

务派遣协议的人员。

本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　指在报告期内用工单位为劳务派遣工或劳务工支付的劳动

报酬总额（不含因派遣人员而产生的管理费）。

工资发放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指调查单位不掌握也不能直接发工资，表内指标数据全部为０时，调

查单位填写给本单位人员直接发工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不包括代发工资的银行和经营代发工资业务

的公司，此类情况委托单位直接填报数据；除以上情况，调查单位仍无法填报数据时，填写本单位组织机

构代码。

工资发放单位详细名称或不能填报原因　指调查单位不掌握也不能直接发工资，表内指标数据全部

为０时，调查单位填写给本单位人员直接发工资单位的详细名称；除以上情况，调查单位仍无法填报数据

时，填写本单位不能填报的简要原因。

４．能源、水统计

能源和水消费统计基本原则及应用

能源消费统计原则

（１）谁消费、谁统计。即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由哪个单位消费，就由哪个单位统计其消费量。

（２）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企业的能源消费，在时间、工艺界限上，以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

为标志，即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就计算消费；何时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何时计算消费量。

（３）在计算综合能源消费量时，不应重复计算，应扣除二次能源的产出量和余热、余能的回收利用量。

“谁消费、谁统计”在实际中的应用

“谁消费、谁统计”是能源统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

由“谁”统计。“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对于不直接和能源供应部门（电力公司、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结算能源费用，而是和第三方（能源

提供方）结算能源费用的单位：（１）若能源使用方无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表、燃气表），无法实现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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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则能源提供方填报的能源消费数据中要包括使用方的数量，能源使用方免报电、水、天然气的消费

量，但应填报其余品种的消费量；若能源提供方能够向能源使用方提供各种能源消费的实物量或能源品

种的单价，则能源使用方可以以此数据作为填报的依据。（２）若能源使用方有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

表、燃气表），可以实现分户计量，使用方应按计量仪表数据填报消费量。（３）若能源提供方将用于公共服

务（如公共电梯、照明、排污、采暖、制冷等）的能源消费量（实物量）按一定比例分摊给能源使用方，使用方

上报的消费量应包含分摊部分，能源提供方填报的消费量要扣除能源使用方的消费量。

“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中的应用

当能源提供

方不是能源

供应部门

几种情况 能源提供方 能源使用方

能源使用方

无计量仪表

无法分户计量 包含使用方消费量
统计未独立计量以外

的能源消费量

能提供实物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能源使用方

有独立计量仪表
能分户计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公共服务部分

分摊给使用方
—

已分摊给使用方

的量应扣除
包含分摊的消费量

　　“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在实际中的应用

根据“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的原则，调查单位应依据计量仪表或其他能源消费量的原始

记录，按自然月（２８－３１天）、自然年（３６０－３６５天）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因各种原因不能按自然月、年

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的单位，可参照下列方法取得能源消费量数据建立能源统计台帐；依据能源统计

台帐填报统计报表。

电力、天然气、水

依据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基础数据，计算报告期的消费量。若调查单位收到交费单据较晚，不能满

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缴费单据代替本月。计算消费量的累

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３６５天。

汽油、柴油

购买加油ＩＣ卡的调查单位，应每月主动到成品油供应单位索要含有实物量的“加油 ＩＣ卡对账单”，

并根据“加油ＩＣ卡对账单”数据登记统计台帐，依据台帐填报统计数据。若调查单位收到成品油供应单

位的加油量清单较晚，不能满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数据代替

本月。但计算消费量的累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

３６５天。不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要根据油料的实际消费量做好统计台帐，根据台帐数据填报。

《非工业主要能源消费》（１０５表）、《非工业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２０５表）

《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２０５－１表）

　　能源消费量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在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数量，包括调查单位的各

种耗能设备、照明、采暖制冷、车辆、炊事等消耗的能源。

不包括：调查单位所属的法人单位的用能；

调查单位为居民住宅区（包括所属家属区）或其他单位转供的各种能源；

调查单位对外销售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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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金额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在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能源品种的价值量。根据能源品

种的实际消费量和其相应的价格计算。能源消费金额中不包括本单位对外销售的各种能源的价值量，不

包括为其他单位和职工生活所支付的能源费用。

电力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用电的数量。电的消费量以千瓦时（度）计算，可以通过电

表取得；也可根据电力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若不具备以上条件，也可以通过电费除以电价计算出电

的消费量。

利用《北京电力公司用电客户电费交费单》计算电力消费量：电力消费电量＝总表“抄见电量”＋“加

减变线损”＝尖峰电量＋峰段电量＋平段电量＋谷段电量

煤炭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各种煤及煤制品的数量。不包括焦炭、下脚煤和石

煤。煤炭是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以及烟煤、无烟煤、褐煤、泥煤、型煤（蜂窝煤、煤球、煤饼）等的统称。

用煤单位应按照实际消费称重记录填报，如缺少称重记录，可通过下式计算获得：消费量＝年初库存＋购

入量－对外销售量（或拨出量）－期末库存。

煤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煤气的数量。煤气是由煤、焦炭、半焦等固体燃料

与燃料油等液体燃料经干馏或气化等过程所得的可燃气体，包括焦炉煤气和其他煤气。煤气一般是通过

管道供应，消费量以立方米计算，其消费量可以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

得。

天然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天然气的数量。天然气是指地层内自然存在的

以碳氢化合物为主体的可燃性气体，包括气田气、油田气和煤田气。天然气一般是通过管道供应，消费量

以立方米计算，其消费量可以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

液化石油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的数量。液化石油气亦称液化

气或压缩汽油，是炼油精制过程中产生并回收的气体在常温下经加压而成的液态产品。主要成分是丙

烷、丁烷、丙烯、丁烯。主要用途是做石油化工原料，脱硫后可直接做燃料。

液化石油气的消费以千克（公斤）计量。液化石油气分罐装和管道供应两种。罐装：１大罐（餐饮业

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管道供应的液化石油气应将读表

数立方米换算成重量单位填报。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燃料油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燃料油数量。燃料油也称重油，是炼油厂炼油

时，提取汽油、柴油之后，从蒸馏塔底部流出来的渣油，加入一部分轻油配制而成。主要用于锅炉燃料。

用油单位应按照实际消费称重记录填报。

汽油、煤油、柴油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各种油料的数量。汽油、柴油主要是

车、船消耗。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可登录油料供应部门的服务热线或网站取得报告期“加油ＩＣ卡对帐

单”得到油料实际消费量。不使用加油 ＩＣ卡的单位，要根据油料的实际消费量做好统计台帐，根据台帐

数据填报。

外购热力费用　指报告期内各调查单位使用热力应向供热单位缴纳的采暖等热力消费的费用（不包

括调查单位自备锅炉的燃料费用）。该指标可以从财务帐相关科目中取得，是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

消费的热力费用（不是实际支付的费用），若财务帐中“热力费用”包含报告期以前拖欠而在本期补缴或为

下一个采暖期预交的部分，应予扣除；若实际有消费，应交而未交热力费用，按应交数填报；若调查单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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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本采暖期的采暖费用，采暖期结束后才与供应部门结算，按预交的整个采暖期费用填报；填报年报时，

若财务帐中“热力费用”是一个采暖期（１１月１５日－次年３月１５日）发生的费用并且采暖面积和采暖价

格没有变化，可直接采用，不必按日历时间再做计算；若调查单位能源统计台帐已将热力费用分劈到各期，也

可按照台帐数据填报。填报定期报表时，须将一个采暖季的外购热力费用按采暖日分劈到各采暖月。

《非工业水消费》（１０５－５表）

水消费量　指报告期内调查单位实际消费的各种水的数量。不包括：调查单位内部独立核算的法人

单位的用水；调查单位为居民住宅区（包括所属家属区）或其他单位提供的水。

水消费金额　指报告期内调查单位消费各种水所支付的水费，计算范围与水价的费用结构相一致，

如水费、资源费（税）、污水处理费等。水费不包括取水过程中的成本费，如电费、人工费、设备费等。

地表水　指直接采自河流、水库、湖泊、海洋等地表水源的水，不包括水力发电厂的发电动力用水。

地下水　指调查单位通过自备井直接采自地下的水，分为淡水和咸水。

自来水　指地表水、地下水等经过供水企业加工处理，经认定达到自来水供水标准，通过城镇自来水

管道供应的水。

中水　指城市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处理，达到相关标准，通过管道或其他方式供应的水。

雨水　指调查单位通过人工集雨场地收集雨水并利用微型蓄水工程（水窖、水柜等）蓄集而利用的雨

水量。天降雨、雪后，流到江河、湖泊、水库的水不作为雨水进行统计。

其他水　指上述水源没有涵盖的，或者界定不清的水。比如一些产品水，如纯净水、矿泉水等。其他

水不应包括茶饮料、碳酸饮料、果汁饮料、酒类等大量用水的产品。

重复用水量　重复用水量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指在调查单位内部，对生产和生活排放的水量直接

或经过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不包括调查单位从城市污水处理厂购买的中水。调查单位在报告期每

重复利用一次，计算一次重复用水量。另一部分是指封闭系统内的循环水量。

重复用水量的计算原则

（１）“源头”计算原则。对循环水来说，使用后的水，又回流到系统的取水源头，流经源头一次，计算一

次。

（２）异地原则。对于非循环系统，根据不同工艺对不同水质的要求，在一个地方（工艺）使用过的水，

在另外一个地方（工艺）中又进行使用，使用一次，计算一次。在同一地方（容器）多次使用的水，不得计算

重复用水量。

（３）经过净化处理后的水重复再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重复用水计算。企业在报告期每重复利用

一次，则计算一次重复用水量。不包括企业从城市污水处理厂回用的中水。

５．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２０１－６表）

　　单位详细名称（０１）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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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０２）　单位名称和项目名称是不同的，项目名称应按照计划任务书批准的名称填写。特别

是那些一个单位有几个项目合报的（单个项目计划总投资在４９９万元及以下），要求填报主要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０５）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为项目顺序码，同一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只有一个项目时顺序码填写“００１”，若有多个项目按自然顺序号依次填写。市重点工程顺序码以

５００为起点填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顺序码以９００为起点填写。顺序码编号在报告期内不得重复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代码（０６）　是指建设项目所坐落的区（县）、街道（乡、镇）、居（村）委会的地址和行政

区划代码。行政区划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

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字，表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

法人单位通讯号码（０７－１０）　指建设单位的通讯方式，包括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传真号

码等。法人单位通讯号码必须如实填写。

登记注册类型（１１）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的类型填写。如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

实际情况填写。

其他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企

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填写。

项目所属行业代码（１２）　根据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用途及社会经济活动种

类来划分。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只能属于一种国民经济行业。单纯建造住宅项目填“其他房地产”

代码“７２９０”。

在现有企、事业单位中，为适应市场变化而全厂性转产，改变原有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经济活动性质

（如军工转民用）的，可根据转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经济活动性质来划分国民经济行业种类。

国民经济行业种类，要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中规定的分类标准填写。

填写时要按最后一级分类即小类填写。

隶属关系（１３）　是指企业（单位）直接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领导。按企业（单位）主管上级机

关确定。隶属关系分为：

（１）中央：是指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各部、委、局、总公司以及直属机构直接领导和管理的

企业或单位。

（２）市：是指由市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企业或单位。

（３）区（县）：是指区（县）政府直接领导和管理的企业或单位。

（４）其他：是指不属于以上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管理的企业或单位。

建设性质（１５）　根据建设项目情况填写。

（１）新建：一般是指从无到有、“平地起家”开始建设的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或独立工程。有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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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基础很小，经过建设后其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企、事业单位原有固定资产价值（原值）三倍

以上的也算新建。

（２）扩建：是指在厂内或其他地点，为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或效益）或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

而增建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独立的生产线、分厂的企、事业单位。行政、事业单位在原单位增建

业务用房（如学校增建的教学用房、医院增建门诊部、病房）也作为扩建。现有企、事业单位为扩大原有主

要产品生产能力或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增建一个或几个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总厂之下的分

厂，如同时进行一些更新改造工程的建设，则该企、事业单位也应作为扩建。

（３）改建和技术改造：是指现有企业、事业单位，对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包括相应配套的辅

助性生产、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项目。现有企、事业单位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而改变企业的主要产

品种类（如军工企业转产民用品等）的建设项目，也应作为改建。原有产品生产作业线由于各工序（车间）

之间能力不平衡，为填平补齐充分发挥原有生产能力而不增加本企业主要产品设计能力的车间，也作为

改建。技术改造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在现有基础上，用先进的技术代替落后的技术，用先进的工艺和装备

代替落后的工艺和装备，以改变企业落后的技术水平，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达到提高产品质

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扩大再生产规模、全面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技术改造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更新改造；生产工艺改革、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改造；厂房建筑和

公共设施的改造；劳动条件和生产环境的改造。

（４）住宅等生活设施：是指在不扩建、改建生产性工程和业务用房的情况下，单纯建造职工住宅、托儿

所、子弟学校、医务室、浴室、食堂等生活福利设施的企、事业及行政单位。

（５）迁建：指为改变生产布局或由于城市环保或生产的需要等原因而搬迁到另地建设的企、事业单

位。在搬迁另地建设过程中，不论是维持原来规模还是扩大规模都按迁建统计。

（６）恢复：是指因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使原有固定资产全部或部分报废以后，又投资恢复建设的单

位。不论是按原规模恢复还是在恢复的同时进行扩建的都按恢复项目统计。尚未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

项目或企、事业单位，因自然灾害而损坏重建的，仍按原有建设性质划分。

（７）单纯购置：是指现有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单纯购置不需要安装设备、工具、器具而不进行工程建

设的单位。有些单位当年虽然只从事一些购置活动，但其设计中规定有建筑安装活动，应根据设计文件

的内容来确定建设性质，不得作为单纯购置统计。

建设阶段（１７）　是指建设项目报告期工程进展所处的阶段。

（１）筹建：是指在年内永久性工程尚未正式开工，只是进行勘察设计、征地拆迁、场地平整等为建设做

准备工作的建设项目。筹建项目应根据设计任务书规定的性质划分建设性质。

（２）本年正式施工：是指本年内正式进行建筑或安装活动的建设项目。包括本年新开工项目和以前

年度开工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项目，本年全部建成投产项目以及本年和以前年度全部停缓建在本年正式

恢复施工的项目，仍为本年正式施工项目。以前年度已报全部建成投产，本年尚有遗留工程进行收尾的

项目，以及已批准全部停缓建，但部分工程需要做到一定部位或进行仓库、生活福利设施工程的项目，不

包括在本年正式施工项目之内。

（３）本年收尾：是指以前年度已全部建成投产或交付使用，但有遗留工程尚未竣工，在本年内进行收

尾工程的项目，本年底竣工的项目不能算做收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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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全部停缓建：是指报告期末止经批准并已收到全部停缓建通知的项目，包括报告期内有部分工程

需要做到一定部位或仓库、生活福利设施工程经上级批准本年继续施工的项目。

（５）单纯购置：是指现有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单纯购置不需要安装设备、工具、器具而不进行工程建

设的单位。有些单位当年虽然只从事一些购置活动，但其设计中规定有建筑安装活动，应根据设计文件

的内容来确定建设性质，不得作为单纯购置统计。

项目开工时间（１８）　是指项目开始建设的年月。按建设项目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

开始施工的年月填写。如果没有设计，就以计划方案规定的永久性工程实际开始施工的年月为准。这个

指标是计算建设项目建设工期和一定时期内施工项目个数的依据。

建设项目永久性工程的开工时间，一般是指永久性工程正式破土开槽开始施工的时间，作为建筑物

组成部分的正式打桩也算为开工。在此以前的准备工作，如工程地质勘察、平整场地、旧有建筑物的拆

除、临时建筑、施工用临时道路、水、电等工程都不算正式开工。总体设计内的工程开工之前，用迁移补偿

费先进行拆迁还建工程的项目不算正式开工。没有土建工程的项目，开工时间填写安装工程开始施工的

时间。水利、交通、铁路等需要进行大量土、石方工程的项目，开工时间填写开始进行土、石方工程的时

间。以前年度全部停缓建在本年复工的项目，仍按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正式开工的年月

填报，不按复工的时间填报开工年月。

项目开工时间代码为６位，前４位为年份，后２位为月份，在填写１－９月份编码时，十位上应补“０”，

凡是筹建和单纯购置项目不填写开工时间。

当年全部建成（投产）时间（１９）　是指建设项目按计划规定的生产能力或效益在本年内全部建成，经

验收合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引进项目应按合同规定经过试生产考核达到验收标准，经双方签字确认）

正式移交生产或交付使用的时间。

当年全部建成（投产）时间代码为６位，前４位为年份，后２位为月份。在填写１－９月份编码时，十

位上应补“０”。

控股情况（２１）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产

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五

类。

城乡分组（３６）

（１）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城镇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

投资在５０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镇及镇以上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直接领导、管理的建设项目和

企事业单位的投资均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２）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投资统计以投资项目建设地址所在的地域为主界定农村投资统计的范

围，即农村投资是指各种投资主体建设的建设项目地址在农村区域范围内的、以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各种投资活动。

期末项目建设状态（１６）　指报告期末建设项目状态情况。

（１）在建：指建设项目在报告期末尚未建成投产，处于建设阶段。包括筹建项目、本期施工项目，也包

括以前年度施过工结转到本期尚未竣工的建设项目。

（２）全部投产：指建设项目按计划规定的生产能力（或效益）在报告期全部建成，经验收合格或达到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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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标准。包括建设性质为单纯购置的项目。

（３）全部停缓建：指建设项目在报告期内经批准并已收到全部停缓建通知。包括报告期内有部分工

程需要做到一定部位或仓库、生活福利设施工程经上级批准本年继续施工的项目。

《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基本情况》（２０１－１０表）

项目主要承建单位（０４）　是指承包项目建设的主要建筑业企业（或者单位），如果项目由多家建筑业

企业（或者单位）承建，则按投资额确定主要承建单位。

合同开工时间（０８）　指在建设项目施工合同中规定的项目开工时间。一般取自建设项目的施工许

可审批文件，也可取自项目施工合同。

合同竣工时间（０９）　指在建设项目施工合同中规定的项目竣工时间。一般取自建设项目的施工许

可审批文件，也可取自项目施工合同。

项目建设主要用途（１０）　是指项目建设的目的或者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直接用途。一个项目可能有

多种用途，此处只选择最主要的一项，即投资最大用途。一般取自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也可取自项目建

议书等。

项目投产后主要生产产品或生产设备技术水平（仅限工业项目填报）（１１）　主要反映项目的技术水

平，仅限于工业项目填报。判断项目技术水平的标准一般依据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质量，或新增

的生产设备技术水平（如煤炭开采设备）进行划分。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分为国际水平、国内先进水平、

国内一般水平和其他。一般取自项目建议书或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项目性质（１２）　是指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关规定，对不同种类项目进行的计划

管理模式。一般取自计划管理部门的建设项目批复文件。

设计建设规模和生产能力（１３）　是指建设项目或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设计能力（或者工程效

益）。一般取自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

土地使用权面积（１５）　土地使用权是指单位或个人经国家依法确认的使用土地的权利，包括开发

权、收益权、处置权。土地使用权面积是指单位或个人经国家依法确认具有使用权利的、用于项目建设的

土地的面积。一般取自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１６）　是指单位或个人获得用于项目建设的土地使用权利所支付的各种费用。

一般来说，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就是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的一定年限的土地出让金。一般取自项目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施工房屋总面积（１７）　是指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一般取自计划管理

部门的建设项目批复文件或者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审批文件。

计划资金指标（１８－２２）　是指完成项目全部投资计划使用的各种资金。包括国家财政资金、国内贷

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等。这组指标一般取自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也可取自项目建议书或者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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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来源》（２０６表）

计划总投资（１０１）　是指建设项目或企、事业单位中的建设工程，按照总体设计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

计划（或按设计概算或预算）需要的总投资。计划总投资不包括铺底流动资金。没有总体设计，分别按年

内施工工程的计划总投资合计数填报。计划总投资按以下办法确定填报：

（１）有上级批准概（预）算投资或计划总投资的，填列上级批准数；

（２）无上级批准概（预）算投资或计划总投资的，可填列上报的计划总投资数；

（３）前两者都没有的，填年内施工工程计划总投资。

（４）调整最初设计概算，经批准的可调整计划总投资，未经批准的不应调整计划总投资。

（５）需要核准行业的项目，以核准文件上核定的计划总投资为依据。

（６）备案项目以计划管理部门备案的计划总投资为依据。

（７）计划总投资小于自项目开始建设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的按累计完成投资填写。

（８）单纯购置项目以实际发生额填报。

自项目开始至期末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３）　是指建设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期末止累计完成的全部投资。

其计算范围原则上应与“计划总投资”指标包括的工程内容相一致。报告期以前已建成投产或停、缓建工

程完成的投资以及拆除、报废工程的投资，仍应包括在内。但转出的“在建工程”累计投资应予以扣除，转

入的“在建工程”以前年度完成的投资应当包括。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７）　是指从本年１月１日起至报告期末止累计完成的投资（不能出现负

数）。

（１）完成投资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

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

的设备等，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

（２）计算投资额所依据的价格：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额一般按预算价格计算。实行招标的工程，按中标

价格计算。凡经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双方协商同意的工程价差、量差，且经建设银行同意拨款的，应视同

修改预算价格。建筑安装工程应按修改后的预算价格计算投资完成额；

（３）对于某些工程已进入施工但施工图预算尚未编出的，统计报表可根据工程进度先按设计概算或

套用相同的结构、类型工程的预算综合价格计算，待预算编出后再进行调整；

（４）建设单位议价购料供应给施工单位，材料价差部分未转给施工单位的，建设单位应将这部分价差

包括在建安工程投资中；

（５）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额一律按实际价格，即支出的全部金额计算。外购设备、工具、器具除

设备本身的价格外，还应包括运杂费、仓库保管费等。自制的设备、工具、器具，按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计

算；

（６）其他费用的价格一般按财务部门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国内贷款利息按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利息

计算投资完成额，并作为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处理。利用国外资金或国家自有外汇购置的国外设备、工

具、器具、材料以及支付的各种费用，按实际结算价格折合人民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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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完成投资（１４０）　是指当月完成的全部投资额，不含其他月份完成的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１５１）　是指能够为企业提供作为中间投入用于生产的基本需求；能够为消费者提供

所需的基本消费服务；能够为社区提供用于改善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服务等建设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

资中用于市政工程、电信工程、公共设施和水利环保等建设的投资。具体包括：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信息传输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该指标是指规划红线以外

的市政道路及地下管线煤、水、电、气、热的施工）

住宅投资（１１８）　是指专供居住使用的房屋，包括职工家属宿舍、职工单身宿舍、学生宿舍和经济适

用房等建设单位自己建造的住宅，不包括购置的商品住宅。

经济适用房投资（１３７）　投资报表中的“经济适用房”指标和房地产开发统计中的含义不同。投资报

表中的“经济适用房”是指列入国家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不是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开发，而是由地方

政府统一组织，单位利用自有土地或国家无偿划拨土地，通过群众集资或合作建房形式建造，一般向内部

职工销售或出租的政策性住房。

建筑工程（１０８）　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又称建筑工作量。这部分投资必须经过兴工动

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数据应来源于施工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由监理公司或甲乙双方根据形象

进度确认的投资，以施工单位报量单（完成工作量）为准。没有监理部门的工程，数据应直接取自施工方

或甲方工程部门。数据内容具体包括：

（１）各种房屋如厂房、仓库、办公室、住宅、商店、学校、医院、俱乐部、食堂、招待所等工程。包括房屋

的土建工程；列入房屋工程预算内的暖气、卫生、通风、照明、煤气等设备的价值及装设油饰工程；列入建

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管道（如蒸汽、压缩空气、石油、给排水等管道）、电力、电讯电缆、导线的敷设工程。

（２）设备基础、支柱、操作平台、梯子、烟囱、凉水塔、水池、灰塔等建筑工程；炼焦炉、裂解炉、蒸汽炉等

各种容炉的砌筑工程及金属结构工程。

（３）为施工而进行的建筑场地的布置、工程地质勘探，原有建筑物和障碍物的拆除，平整土地、施工临

时用水、电、汽、道路工程，以及完工后建筑场地的清理、环境绿化美化工作等。

（４）矿井的开凿，井巷掘进延伸，露天矿的剥离，石油、天然气钻井工程和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等工

程。

（５）水利工程，如水库、堤坝、灌溉以及河道整治等工程。

（６）防空、地下建筑等特殊工程及其他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１０９）　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又称安装工作量。数据应来源于安装设备单位提供

报量单。数据内容具体包括：

（１）生产、动力、起重、运输、传动和医疗、实验等各种需要安装设备的装配和安装，与设备相连的工作

台、梯子、栏杆等装设工程，附属于被安装设备的管线敷设工程，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腐、保温、油漆等工

作。

（２）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对单个设备、系统设备进行单机试运、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工作（投料试运

工作不包括在内）。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

设备工器具购置（１１０）　是指把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转为固定资产的购置活动，包括建设单位或企、

事业单位购置或自制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新建单位及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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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设计或计划要求购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器具，不论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均计入“设备、工具器

具购置”中。数据应来源于建设单位。

需要安装的设备，必须在设备开始安装才能计算设备的投资。不需要安装的设备，只要设备到货并

验收合格，即计算设备完成投资。

用于更新的设备（１２９）　是指为更换陈旧设备而购置的设备。用于更新的设备与原设备在台数和价

值上不一定相等。购置的设备如不用于更换原有设备，而是用于新增或扩大生产能力的，不能作为“用于

更新的设备”统计。

购置旧设备（１１１）　指从外单位购入的已经使用过的各种设备，不包括从国外购进的旧设备。

其他费用（１１２）　（按照会计制度应计入项目建设成本核算的费用，并且不能出现负数）指在固定资

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以外的费用，不指经营中财

务上的其他费用。包括旧房屋购置，基本畜禽支出，林木支出，退耕还林还草、土壤改良、城市绿化，办公

生活用家具、器具购置，建设单位管理费、土地征用、购置及迁移补偿费，政府收费，勘察设计费，研究实验

费，可行性研究费，临时设施费，施工机械转移费，设备检验费，负荷联合试车费，土地占用、使用费，建设

期应付利息，包干节余，企业债券发行费，合同公证费及工程质量监测费，国外借款手续费及承诺费，汇兑

损益，调整器材调拨价格折价，坏帐损失，固定资产资产亏损及损失等。

土地购置费（１１４）　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拆迁补偿费）。土地购置费包

括：（１）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土

地征收管理费等；竣工后计入新增固定资产。（２）通过“出让”方式（包括协议出让、招、拍、挂出让）取得

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费用；竣工后不计入新增固定资产。土地购置费按当期实际发生额计入投资。土

地购置费为分期付款的，应分期计入投资。

拆迁补偿费（１５２）　是指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拆迁补偿价款。

贷款利息（１５３）　是指建设单位为项目建设获取金融机构贷款所支付的利息。

勘查设计费（１５４）　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用于勘查设计的各项费用。

旧建筑物购置费（１５５）　是指购置已使用过的各种旧房屋及其他建筑物。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１２８）　是指报告期内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价值。包括本年内建成投入生产或交

付使用的工程投资和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投资及有关应摊入的费用。属于增加固定

资产价值的其他建设费用，应随同交付使用的工程一并计入新增固定资产。

房屋施工面积（１３０）　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的面积和上年开工跨

入本期继续施工房屋面积，以及上期已停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竣工和本期施工后又停

建、缓建的房屋面积仍包括在施工面积中，多层建筑应填各层建筑面积之和也就是整栋楼的面积。（该指

标数据取自施工许可证或规划许可证中的面积数）

房屋竣工面积（１３２）　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

鉴定合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该指标数据取自该项目的甲方、乙方、监理、设

计四方竣工验收记录单或竣工验收备案表）

竣工房屋价值（１３４）　是指在报告期内竣工房屋本身的建造价值。竣工房屋价值按房屋设计和预算

规定的内容计算。包括竣工房屋本身的基础、结构、房屋、装修以及水、电、卫等附属工程的建造价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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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作为房屋建筑组成部分而列入房屋建筑工程预算内的设备（如电梯、通风设备等）的购置和安装费

用。不包括厂房内的工艺设备、工艺管线的购置和安装，工艺设备基础的建造，室外水、暖、电、卫、道路工

程、挡土墙等环节工程的费用，办公及生活用家具的购置等费用，购置土地的费用，迁移补偿费和场地平

整的费用等。

竣工房屋价值不仅包括该竣工房屋在报告期内完成的价值，也包括跨年施工的房屋在本期以前完成

的价值。未竣工而转让给其他单位的房屋建筑工程，出让单位不计算竣工价值，待接受单位继续施工并

符合竣工条件后，由接受单位计算其竣工价值，包括出让单位在出让前所完成的价值。竣工房屋价值一

般按结算价格计算。在结算价格没有计算出来的情况下，可按本栋房屋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的建筑工程

投资额计算竣工房屋价值。

施工（建设）项目个数（２０１）　是指报告期内所施工的项目个数（含收尾项目）。筹建或单纯购置此

栏不填项目个数。每一个建设项目只计算为一个项目个数，但合并上报的项目个数按实际填报。

本年投产项目个数（２０３）　是指在本年内全部建成投产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项目个数（不含收尾

项目）。筹建或单纯购置此栏项目个数为空。每一个建设项目只计算为一个项目个数，但合并上报的项

目个数按实际填报。

规划用地面积（２０４）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土地面积。数据来源于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的《规划用地许可证》。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２０５）　指报告期内通过征用等各种方式获得使用权的土地面积。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成交价款（２０６）　指报告期内征用和购置土地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的

最终金额。征用和购置土地的成交价款与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同口径，目的是正确计算平均土地征用和

购置价格。

本年资金来源合计（３０１）　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在本年内收到的可用于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的各

种资金，包括上年末结余资金、本年度内拨入或借入的资金及以各种方式筹集的资金。

上年末结余资金（３０２）　是指上年资金来源中没有形成投资额而结余的资金。包括尚未用到工程上

去的材料价值、未开始安装的需要安装设备价值及结存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等。

上年末结余资金是本年投资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可根据有关财务数字填报。为反映当年资金来源与

当年投资完成额之间的关系，上年末结余资金不能出现负数，即不能把上年应付工程、材料款作为上年结

余资金的负数来处理。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３０３）　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在报告期收到的（包括报告期支付出去的资金），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货币资金。包括国家财政资金、国内贷款、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

金。

国家财政资金（３０４）　分为财政拨款和财政安排的贷款两部分。包括中央财政的基本建设基金（分

经营性基金和非经营性基金两部分）、专项支出（如煤代油专项等）、收回再贷、贴息资金，财政安排的挖潜

改造和新产品试制支出、城建支出、商业部门简易建筑支出、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等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

投资的资金；地方财政中由国家统筹安排的资金等。

市级财政资金（３１２）　指列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计划，由市财政部门拨给建设单位的资金。

区（县）级财政资金（３１３）　指列入区（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计划，由区（县）财政部门拨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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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资金。

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３０５）　是指报告期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的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国内借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主管部门拨

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包括煤代油贷款、劳改煤矿专项贷款等），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

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１）银行贷款：是指向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借入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项贷款。

（２）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是指向除上述银行之外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借入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

各项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金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

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融资公司（中心）等。

债券（３０６）　是指企业（公司）或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各种债券，筹集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

括由银行代理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发行的重点企业债券和基本建设债券。不包括国债资金，国债资金统计

在国家财政资金内。

利用外资（３０７）　是指报告期收到的用于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投资的境外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

术在内）。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

款、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及外商其他投资（包括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由外商提供的设备价款、国际租

赁）。不包括我国自有外汇资金（包括国家外汇、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济外汇和中国银行自有资金发行

的外汇贷款等）。

计算利用外资时，需要折算成人民币，折算中所使用的外汇汇率按现汇计算，即按使用外汇时的汇率

计算。

外商直接投资（３０８）　是指外国投资商在与中国企业（政府）合资、合作或独资中以外汇现金、设备

（或实物）、技术、专利或其他方式投入的资金总量。

各级自筹资金（３１１）　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报告期收到的，由各地区、各部门及企业、事业单位筹集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预算外资金，包括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不包括各级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３１８）　是指在报告期收到的除以上各种资金之外其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括社

会集资、个人资金、无偿捐赠的资金及其他单位拨入的资金等。

社会集资（３１９）　是指企事业单位内部或向社会筹集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资金。

个人资金（３３１）　是指个人资金中用于项目建设的部分。

无偿捐赠（３３２）　是指无偿受赠的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包括国外的机构和个人无偿捐赠）。

其他单位拨入（３３３）　是指由其他单位所划拨的用于项目建设的各种资金。

本年各项应付未付款（３２０）　是指本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应付未付的投资款。包括当年应付工程

款、应付器材款、应付工资、应付有偿调入器材及工程款、其他应付款、应交税金、应交基建收入、应交投资

包干结余、应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应交预算调节基金及其他应交款。各项应付款填报本报告期实际增

加数（或发生数），不是填报开始建设以来的累计数。资金来源大于完成投资额时，实际发生的应付未付

的投资款也应填报。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填写建成投产项目或工程新增产品生产能力的名称。基层单位在填报时，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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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文件规定的各种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填列齐全，填写时先填统计分类目录中《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

代码》有的能力或效益，然后再填目录以外的其他主要生产能力或效益。

计量单位　按照统计分类目录中《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规定的计量单位填报。

建设规模（４０１）　是指建设项目或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设计能力。包括已经建成投产和尚未

建成投产的工程的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应填写设计任务书或计划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能力或效益，如工业企业各主要产品的全部生

产能力（设计规定有多种产品的，要将主要产品的设计能力逐一填列），铁路、公路的总长度等。新建项目

按全部设计能力计算。改、扩建的建设规模，按改、扩建设计规定的全部新增加的能力填写，不包括改、扩

建以前原有的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没有总体设计的企业建设规模填本年施工的全部单项工程的设计

能力，即以本年施工规模代替。

本年施工规模（４０２）　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单项工程的设计能力，即全部建设规模中在本年正式施工

的部分。设计规定有多种产品的，要将主要产品的施工规模逐一列出。本年施工规模包括报告期以前已

开工跨入本年继续施工的单项工程的设计能力和报告期新开工工程的设计能力。也包括报告期内建成

投入生产的或报告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单项工程设计能力。在报告期以前开工并已投产的或已经停、缓

建的工程，以及报告期内尚未正式开工的单项工程的设计能力不应计算在内。例如某发电厂经批准建设

四台１０万千瓦发电机组，在报告期以前已建成投产一台；在报告期内施工的二台，其中一台建成投产；还

有一台没有开工。则该电厂建设规模为４０万千瓦，报告期的施工规模为２０万千瓦。

累计新增生产能力（４０４）　指自开始建设至期末止建成投产的全部单项工程累计的新增生产能力。

包括报告期以前已经建成投产和报告期内建成投入生产的单项工程的生产能力。没有总体设计的企业

只填本年施工的全部工程自开始建设至本年底止的累计生产能力。

本年新增生产能力（４０５）　指在本年度内按照新增生产能力的计算条件和标准，实际建成投入生产

或交付使用的生产能力。

新增生产能力，指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而增加的设计能力。计算新增生产能力是以能独立发挥生

产能力的工程为对象，如一座矿井、一座转炉、一套化工装置、一条铁路专用线等。当工程建成，经有关部

门验收鉴定合格，正式移交投入生产，即应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政策性住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确定，指政府在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

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包括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

用住房、廉租房以及政策性租赁住房等。只统计新建政策性住房，购置转租和资金补贴部分不统计。

廉租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确定，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

民最低收入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只能出租给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者，

不能出售。只统计新建廉租房，购置转租和资金补贴部分不统计。

限价房　按照建设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规定，指政府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商品住房用地

时，提出限制销售价格、住房套型面积和销售对象等要求，由建设单位通过公开竞争方式取得土地，进行

开发建设和定相销售的普通商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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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Ｒ＆Ｄ资源清查、科技统计

科技活动　是指在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简称科学

技术领域）中，与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有组织的活动。为核算科技投入的需要，

科技活动可分为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 Ｒ＆Ｄ，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成果应用及相关的科技服务三类活动。

企事业单位的科技活动包括：（１）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

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其中较为常见的活动是利用现有知识和实际经验，为产生新的产品、

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做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

性工作。这些活动的成果形式主要是专利、专有技术、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等。（２）为使产生的新产

品、材料和装置，建立的新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做实质性改进后的上述各项能够投入生产或实际应用，

解决所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性的工作。这些活动的成果形式大多是可供生产和实际操作的带

有技术和工艺参数的图纸、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企业的科技活动不包括企业从事的常规性技术升级或

对某项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如直接采用新的工艺、材料、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在企事业单

位中只有列入其工作计划的科技活动才予以统计，而独立发明人等在企事业单位外或计划外进行的科技

活动不在科技统计范围之内。本次清查，企事业单位只统计前两类活动。

Ｒ＆Ｄ（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简称＂研发＂）　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

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

基础研究　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

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基础研究属于科学研究范畴。从研究目的看，

基础研究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它只是通过试验分析或理论性研究对事物的特性、

结构和各种关系进行分析，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解释现象的本质，揭示物质运动的规律或提出和验证

各种设想、理论和定律。从研究结果看，基础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般的或普遍的正确性，通常表现为一般的

原则、理论和规律，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

应用研究　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应用研究也属

于科学研究范畴。从研究目的看，应用研究是探索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能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

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从研究结果看，应用研究的成果

一般只影响科学技术的某些领域和有限范围，并具有专门的性质，针对具体的领域、问题或情况，其成果

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等为主。

试验发展　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

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做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在社会科学领域，试验发展是指通过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获得的知识转变成可以实施的计划（包括为检

验和评估实施示范项目）的过程。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成果应用　指为使试验发展阶段产生的新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的新工艺、

系统和服务以及做实质性改进后的上述各项能够投入生产或实际应用，解决所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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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的工作。这类活动的成果形式大多是可供生产和实际操作的带有技术和工艺参数的图纸、技术标

准和操作规范。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科技项目情况》（１１０－４表）

项目名称（１）　按企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计划书、项目任务书或项目合同书等有关立项资料中确定的

项目名称填写。

参加项目人员（５）　指企业在报告期实际参加某科技项目活动的人员。项目组一般指企业认定的从事

科技活动的最小单元，其人员指实际参加科技项目活动的时间（不包括加班时间）占全年工作时间在１０％及

以上的人员。专职负责项目管理并且是某些项目组的成员，视其主要归属情况归入某一项目组填报，其他项

目免填。企业科技活动管理人员，一般不填报在项目组内。若某人同时担负几个科技项目的研究任务，则按

其最主要的项目填报，其他项目免填。项目在报告期内确认科技活动工作失败，也应按其实际情况填写参加

本项目组活动的人员。项目组人员不包括外单位参加本企业科技项目的人员和临时协作人员。

项目人员实际工作时间（８）　指报告期项目组人员实际工作的时间，按月计算。同时参加两个及以

上项目的人员，应按项目分别计算工作时间，但一人在报告期内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得超过１２个月。

研究人员（３１）　指从事新知识、新产品、新工法、新方法、新系统的构想或创造的专业人员及Ｒ＆Ｄ课

题的高级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３２）　指通常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参加Ｒ＆Ｄ课题，应用有关原理和操作方法执行Ｒ＆Ｄ任

务。他们的活动包括：进行文件检索、从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筛选相关资料；编制计算机程序；进行实验、测

试和分析；为实验、测试和分析准备材料和设备；记录测量数据、计算和编制图表；进行统计调查和访谈及

Ｒ＆Ｄ课题的一般管理人员。

辅助人员（３３）　指参加Ｒ＆Ｄ课题或直接协助这些课题的熟练工和非熟练技工、秘书和办事人员，这

一类还包括所有为Ｒ＆Ｄ课题提供直接服务的财务、人事及行政管理人员。

项目起始日期（９）　填写项目列入企业计划或签订协议后，有组织进行开发的年月，即开始动用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开发项目的年月，为６位编码。如项目起始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２月，则在相应的栏目填

写２００９０２。

项目完成日期（１０）　填写项目技术鉴定的年月，为６位编码。如２００９年８月完成并通过鉴定，则填

写２００９０８；如项目至２００９年底仍在继续进行，填写预期完成时间；如项目年内以失败告终，填写００００００；

如项目未鉴定就投产，填写投产使用时间。

项目合作形式（１１）　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项目合作形式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

码是：１．与境外机构合作；２．与国内高校合作；３．与国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４．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

业合作；５．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６．独立研究；７．其他。

项目来源（１２）　按相应的分类填写代码，具体的分类及代码是：１．国家科技项目；２．地方科技项目；

３．其他单位委托科技项目；４．本单位自选科技项目；５．来自国外的科技项目；６．其他科技项目。

项目技术来源Ａ（１３）　按《产品技术来源Ａ目录及代码》填写。

项目技术来源Ｂ（３５）　按《产品技术来源Ｂ目录及代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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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１５）　按《高新技术领域代码》填写。

项目活动类型（１７）　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项目活动类型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

码是：１．基础研究，２．应用研究，３．试验发展，４．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

项目成果形式（２０、３４）　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１－２个项目成果形式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

的分类与代码是：１．论文或专著；２．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品、配方、新装置；３．自主开发

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工法；４．发明专利；５．实用新型专利；６．外观设计专利；７．带有技术、工艺参数的图

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８．基础软件；９．应用软件；１０．其他。

项目技术经济目标（２１）　指项目立项时确定的技术经济目标。若一个项目有两个及以上的技术经

济目标，应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技术经济目标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码是：１．科学原理的探索、发

现；２．技术原理的研究；３．开发全新产品；４．增加产品功能或提高性能；５．提高劳动生产率；６．减少能源消

耗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７．节约原材料；８．减少环境污染；９．其他。

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２８）　指报告期在企业内部开展科技项目活动的经费支出，不包括委托研制或合

作研制而支付外单位的经费等。

跨年项目所处进展阶段（３０）　选择当年所处最主要的进展阶段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与

代码是：１．研究阶段；２．小试阶段；３．中试阶段；４．试生产阶段。非跨年项目该指标免填。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科技活动及相关情况》（１１０－５表）

年末从业人员数（１０４）　指在本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年末实有人员数。年末从业人员

包括在本企业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

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企业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科技活动人员合计（０１）　指企业内部直接参加科技项目以及项目的管理人员和直接服务的人员。

不包括全年累计从事科技活动时间不足制度工作时间１０％的人员。

参加科技项目人员（４１）　指编入各类科技项目小组并实际从事（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

科技管理和服务人员（０２）　指企业中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不

包括全年累计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服务的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１０％以下的人员。科技活动管理人员包

括企业主管科技活动工作的负责人，企业科技活动管理部门（科研处、部、科等）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业办技

术中心、科研院（所）、中试车间、试验基地、实验室等的管理人员；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为

科技活动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但不包括为科技活动提供间接服务的保卫、

医疗保健、司机、食堂人员、茶炉工、水暖工、清洁工等人员。为避免重复计算，该指标应扣除已计入参加

科技项目的人员数。

科技活动人员中女性（０３）　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的女性人数。

科技活动人员中高中级职称人员（０５）　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已评定为高级和中级技术职称（职

务）的人员。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包括：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统计师、正副教授、正副

研究员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包括：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讲师、助理研究员等。

无高中级技术职称博士人员（１０５）　指企业科技人员中尚未评定高级和中级技术职称（职务）但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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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历的人员。

科技活动人员中全时人员（０４）　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在报告期实际从事科技活动的时间占制度

工作时间９０％及以上的人员。在企业科技活动管理部门（科研处、部、科等）专职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人

员、企业办科技机构中专职从事科技活动以及管理和直接服务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以外在报告期主要从

事科技项目活动的人员可视作全时人员。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０８）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包

括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贷款、政府资金、事业单位资金、国外资金、其他资金等。

企业资金（０９）　指报告年度本企业从自有资金中提取或接受在国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委托获得的计

划用于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的经费。不包括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以及国外的计划用

于科技活动的经费。

金融机构贷款（１０）　指企业从各类金融机构获得的用于科技活动的贷款。

政府资金（１１）　指企业从各级政府部门获得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包括科技专项费、科研基

建费等。

事业单位资金（１２）　指独立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在报告期从事业收入（不包括来自单

位委托科研项目或课题的收入）、经营收入、专项收入、其他收入中安排用于科技活动的资金，以及企业从

事业单位获得的用于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的经费。不包括转拨经费以及来自政府、金融机构和国外的计

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

国外资金（１３）　指本企业从国外的企业、大学、国际组织、民间组织、金融机构及外国政府获得的计

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不包括从在国内注册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计划用于科

技活动的经费。

其他资金（１４）　指科技活动执行单位从上述渠道以外获得的计划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如来自民间

非营利机构的资助和个人捐赠等。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１６）　指在报告期企业内部用于全部科技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

用于科技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以及外协加工费等支出。不包括生产性活动支出、归还贷款支出以及与

外单位合作或委托外单位进行科技活动而转拨给对方的经费支出，也不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

金和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对于在财务上单独核算研究开发费或技术开发费的企业，该指

标直接抄取相应会计科目当年实际发生额，包括人员人工费、直接投入（包括原材料费等）、折旧费用与长

期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其他费用（含设计费、装备调试费等）等。未对研究开发费或技术开发费进行

单独核算的企业，该指标应分项目归集整理，即按项目分列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其他费用等支出项，再

加上未列入项目经费的相关人员工资、管理和服务费用等支出加总取得。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人员人工费（包括各种补贴）（１７）　指企业在报告期支付给科

技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各种保险、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科技活动

人员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原材料费（１８）　指企业在报告期为实施科技项目而购买的原

材料等相关支出。如：水和燃料（包括煤气和电）使用费等，实际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备用配件、外购

半成品，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模具、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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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检验费等。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１１０）　指企业在报告期为实施科技

活动而购置的仪器和设备以及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用，包括研发设施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中发生

的长期待摊费用。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无形资产摊销（１１１）　指企业在报告期因科技活动需要购入的

专有技术（包括专利、非专利发明、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所发生的费用摊销。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的其他费用（２０）　指企业在报告期为科技活动所发生的除人员

人工费、原材料费、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之外的其他费用，包括用于科技活动

的设计费、装备调试费、办公费、通讯费、专利申请维护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

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经费支出（２８）　指报告期企业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科技活动

而拨给对方的经费。不包括外协加工费。

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内研究机构支出（１１７）　指报告期企业委托或与境内独

立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科技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内高等学校支出（１１８）　指报告期企业委托或与境内高

等学校合作开展科技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外支出（１１９）　指报告期企业委托或与境外机构合作开

展科技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１２０）　指企业在报告期形成的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帐面原

价。为避免重复统计，本项指标不含由政府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

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中的仪器设备（１２１）　指企业在报告期形成的用于科技活动的固

定资产中的仪器和设备帐面原价，其中设备包括用于科技活动的各类机器和设备、试验测量仪器、运输工

具、工装工具等。

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１２２）　指企业在报告期使用的从政府有关部门得到的科技活动

资金，包括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等。

全部科技项目数（３８）　指企业在报告期当年立项并开展研究工作、以前年份立项仍继续进行的科技

项目数，包括当年完成和年内研究工作已告失败的科技项目，但不包括委托外单位进行的科技项目数。

全部科技项目经费内部支出（４４）　指企业内部在报告期进行科技项目研究和试制等的实际支出。

包括劳务费、原材料费、设备购置费、其他日常支出、外协加工费等，不包括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项目

研究而拨付给对方使用的经费，企业科技活动管理部门的费用，用于科技活动目的的基建支出，以及为科

技活动提供间接服务人员的费用等。

企业办科技机构数（４６）　指企业办科技机构指企业自办（或与外单位合办），管理上同生产系统相对

独立（或者单独核算）的专门科技活动机构，如企业办的技术中心、研究院所、开发中心、开发部、实验室、

中试车间、试验基地等。企业办科技活动机构经过资源整合，被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级或省

级技术中心的，应按一个机构填报。与外单位合办的科技活动机构若主要由本企业出资兴办，则由本企

业统计，否则应由合办方统计。企业科技管理职能处（科）室（如科研处、技术科等）一般不统计在内；若科

研处、技术科等同时挂有科技活动机构的牌子，视其报告年度内主要工作任务而定，主要任务是从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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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可以统计，否则不予统计。本指标不含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的科技活动机构数。

科技机构人员合计（４７）　指报告期末企业办科技活动机构中从业人员合计。

科技机构人员中博士毕业（４８）　指报告期末企业办科技机构中具有博士学历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科技机构人员中硕士毕业（４９）　指报告期末企业办科技机构中具有硕士学历或硕士学位的人员。

科技机构人员中本科毕业（１２３）　指报告期末企业办科技机构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人员。

机构经费支出（５０）　指报告期企业办科技机构用于内部开展科技活动等活动实际支出的总的费用。

包括机构人员劳务费（含工资）支出、机构业务费支出、管理费支出、固定资产购建支出以及其他维持机构

正常工作的日常费用等的支出总和。

仪器和设备原价（５１）　指企业办科技机构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中仪器和设备的帐面原价（不包括长期

闲置不用的仪器和设备）。

仪器和设备原价中进口（１２７）　指企业办科技机构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中从国外购入的仪器和设备的

帐面原价（不包括长期闲置不用的仪器和设备）。

获奖成果个数（５２）　指调查单位在本年度内从地（市）以上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获得的各种科技成果

奖。由几个单位合作获得的科技成果奖，为防止重复，仅由第一完成单位填报，多次获奖的成果只填一

个。获奖成果分为国家级奖、省部级奖、地市级奖。

国家级（５３）　指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星火奖。

省部级（５４）　指以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名义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

地市级（５５）　指以地市级政府（科委）和省属各部门名义颁发的科技成果奖。

专利申请数（５６）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向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发明专利申请数（５７）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向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

的件数。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数（５８）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向中国专利管理机关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

项数。

国外发明专利申请数（５９）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向外国专利管理机关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

项数。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６０）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向中国专利管理机关提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并被受

理的项数。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６１）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向中国专利管理机关提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并被受

理的项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６２）　指报告期末企业作为专利权人在报告期拥有的、经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

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中境外授权（１２９）　指报告期末企业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经国外及港澳台知识产

权行政部门授予且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专利授权个数（６３）　指企业作为专利权人，在经国内外专利行政部门授权的专利件数。

发明专利授权个数（６５）　指企业作为专利权人，在经国内外专利行政部门授权的发明专利件数。

欧美日专利授权个数（６６）　指获得欧洲知识产权局、美国商标与专利管理局和日本特许厅批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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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属于高新区企业的专利。

欧美日发明专利授权个数（６７）　指获得欧洲知识产权局、美国商标与专利管理局和日本特许厅批准

且所有权属于本企业的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６８）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经中国专利管理机关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数。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６９）　指企业在报告年度经中国专利管理机关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数。

购买国外专利个数（７０）　指企业在统计年度中购买国外的技术专利数。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１３１）　指报告期企业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可

单位使用的专利件数。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１３２）　指报告期企业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

可单位使用而得到的收入。包括当年从被转让方或被许可方得到的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收入，以及利

润分成、股息收入等。

发表科技论文（７４）　指企业立项的科技项目产生的，并在有正规刊物上级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

出版科技著作（７５）　指经过正式出版部门编印出版的论述科学技术问题的理论性论文集或专著以

及大专院校均教科书、科普著作。但不包括翻译国外的著作。由多人合著的科技著作，由第一作者所在

单位统计。

拥有注册商标（７１）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拥有的注册商标件数。包括在国内和境外注册的商标件数，

一件商标在国内外同时注册时只算一件。

拥有注册商标中境外注册（１３４）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拥有的在国外或港澳台注册的商标件数。

集成电路布图数（９７）　指由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

条例》授予的对集成电路中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的两个以上元件和部分或者全部互连线路的三维配

置，或者为制造集成电路而准备的上述三维配置的布图专有权。

植物新品种数（９８）　指由国务院农业或林业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授予的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

命名的植物新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

软件著作版权数（９９）　指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

计算机程序和文档授予的著作权。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１３５）　指报告期企业在自主研发或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形成的经有关部门批

准的国家或行业标准项数。

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８２）　指企业在报告期用于购买国外技术的费用支出，包括产品设计、工艺

流程、图纸、配方、专利等技术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购买关键设备、仪器、样机和样件等的费用支出。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８４）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指对引进技术的掌握、应用、复制而开展

的工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通过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达到掌握引进技术，提高自我创新能力的目

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培训费、测绘费、参加消化吸收人员的工资、工装、工艺开发

费、必备的配套设备费、翻版费等。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中属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除包含在本项外，还

要计入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８５）　指企业在报告期购买国内其他单位科技成果的经费支出。包括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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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技术诀窍及关键设备的费用支出。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８１）　指企业在报告期进行技术改造而发生的费用支出。技术改造指企业在坚

持科技进步的前提下，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各个领域（产品、设备、工艺等），用先进工艺、设备代替落

后工艺、设备，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低消

耗，全面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９０）　指从合同成交总额中扣除需要花费的原材料、零部件、购置设备等成本费

用后的剩余部分。技术合同的类型包括以上经济指标中的四类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技术合同的类型不包括获得国家和省市各类支持计划所签订的合同。

企业在境外设立的科技活动机构数合计（９３）　填报单位在国外设立的科技活动机构数合计。

累计注册商标个数（１００）　指经中国商标管理机关核准的注册商标数。

知识产权获取方式（１０１）　指本企业获得知识产权的方式。

７．价格统计

《非建筑业其他费用投资价格明细表》（２０８－８表）

　　工程类别代码　按照工程类别代码表中对应的尾数不为０的代码填报。

其他费用　指除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商品房购置以外的构成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的各种费用。包括：

（１）土地取得费用：

①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是指通过划拨方式（招拍挂方式）取得无限期（有限期）的土地使用权而支

付的土地补偿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土地征收管理费等，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建设项目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出让金。不包括非行政事业单位建设项目通过出让方式取得有

限期的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出让金。

②土地占用、使用费是指因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而占用土地，按规定应支付的土地使用税、耕地占

用税、以及应支付的土地复垦费用和土地损失补偿费用。

（２）前期工程费用：

①勘察设计费是指建设单位自行或委托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工程水文地质勘察、设计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②可行性研究费是指在建设前期进行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为进行可行性研究而

购置的固定资产。

③研究实验费是指为建设项目提供或验证设计数据、资料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按照设计规定在施

工过程中必须进行试验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支付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的一次性技术转让费。不包括应由

科技三项费用开支的费用和应由间接费开支的施工企业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

所发生的费用及技术革新的研究试验费，以及应由勘察设计单位的事业费或基本建设投资开支的费用。

（３）施工工作费用：

①施工机构转移费是指按规定支付给施工企业因成建制地调来承担施工任务而发生的一次性搬迁费用。

②办公生活用家具、器具购置费是指为保证新建、扩建、改建项目投产初期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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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公和生活用家具、用具的费用。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阅览室、文娱室、食堂、浴室、理发

室、单身宿舍和设计规定必须建设的托儿所、卫生所、招待所、中小学校等的家具、用具。

③临时设施费是指按照规定拨付给施工企业的临时设施包干费，以及建设单位自行施工所发生的临

时设施实际支出。包括临时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费或摊销费，以及施工期间专用公路养护费、维修费。

（４）建设单位其他费用：

①设备检验费是指按照规定支付给商品检验部门的进口成套设备检验费。建设单位对进口成套设

备自行组织检验所发生的费用，应计入设备、工器具购置。

②负荷联合试车费是指单项工程（车间）在交工验收以前进行的负荷联合试车亏损（即全部试车费减

去试车产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后的差额）。单机试运或系统联动无负荷试运所发生的费用，应计入安

装工程投资。

③基本畜禽支出是指农林建设单位的基本畜禽购置，包括新建农场外购的大牲畜（如种畜）、各种禽

类（如鸡群、鸭群等）。不包括老农场自繁自养或外购补充的基本畜禽支出。基本畜禽支出一般包括：基

本畜禽购置费用；基本畜禽在移交生产单位前所发生的各种饲养费用。

④林木支出是指各种经济林木的造林费用。一般包括：整地、种植和幼林抚育等支出。

⑤退耕退牧还林还草、土壤改良、城市绿化等投资：指列入县及县以上投资计划的，有资金投入的退

耕退牧还林还草、土壤改良、城市绿化等投资。

⑥建设单位管理费是指建设单位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工资附加费、劳保支出、

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固定资产使用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招募生产工

人费、技术图书资料费和其他管理性质的开支。

⑦政府收费是指在投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政府收费。主要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教育费附加、排污费、城市水资源费、电力增容费等。

⑧旧房屋购置是指建设单位和企、事业单位购置的各种旧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但不包括由房地产开

发公司统一开发建设的商品房屋购置。

⑨合同公证费及工程质量监测费是指建设单位按规定支付给司法部门的合同公证费和支付给工程

质量监测部门的工程质量监测费。

⑩坏账损失是指建设单位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确实无法收回的预付及应收款项。

瑏瑡固定资产亏损及损失是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设计方案变更、重大自然

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工程报废净损失、固定资产净损失、器材处理亏损和设备净盘亏。

瑏瑢建设期应付利息：指在建设阶段应支付的各种利息，包括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进口成套设备应支付

的利息，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应支付的利息，以及因发行或使用各种债券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应支

付的利息。不包括超过建设期或投产后应付的各种利息。

瑏瑣企业债券发行费：指筹措债券资金而发生的债券发行费用，包括支付给银行的代理发行手续费和

债券的设计、印刷等费用。

瑏瑤国外借款手续费及承诺费是指因向境外借款而支付的手续费和承诺费。

瑏瑥汇兑损益是指利用外资或外汇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由于不同时间、不同汇率而产生的外汇兑换差额。

瑏瑦其他是指在建设阶段发生的除上述各种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如国外设计及技术资料费、出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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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费、外国技术人员费、取消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费、编外人员生活费、停缓建维护费、商业网点费、供电贴

费和行政事业单位建设项目发生的非常损失等。

最小单位　就是计量单位，表中没有规定统一的计量单位，既可以是复合单位（如：元／亩、元／公顷），

也可以是“％”或“‰”。如果该表中有的指标因某种原因不易取得绝对数的实际价格（如土地取得费每

亩多少万元这样的取费标准，可能因涉及“商业秘密”，建设单位不愿提供），那么，就可用相对数（如：百分

之多少或千分之多少）来代替，只要报告期与基期一致，用什么计量单位都可以。

取费标准　指按最小单位计算的数额。相对数取费标准有的是相对于工程总额的，有的是相对于某

一笔费用总额的。如：可行性研究费的计量单位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或“‰”（在丙栏填“％”或

“‰”），从计量单位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笔相对数的取费标准，它的取费标准是相对于工程投资总额的，

即以实际发生的可行性研究费用占该工程投资总额的比率为取费标准，如果它的取费标准是２％，那么，

就直接填写“００２”即可；又如：国外借款手续费及承诺费的计量单位也只能是“％”或“‰”，从计量单位

上可以看出它也是一笔相对数的取费标准，但它的取费标准就不是相对于工程投资总额的，而是相对于

国外借款费用总额的，即以实际发生的国外借款手续费或承诺费占国外借款费用总额的比率为取费标

准。如何判定一个相对数取费标准究竟应该是相对于工程总额，还是应该相对于某一笔费用总额，可从

其指标名称及内容上判断出来。

有的样本单位上年没有同类工程，因而没有上年同期对比的取费标准，这种情况可以参照相关投资

项目的取费标准进行推算，也可以从其他项目中索取有关资料进行推算，还可以根据了解和掌握的情况

大致估算一个上年同期会是什么样的价格情况，并以此确定一个基期取费标准。

具体费用说明　如果在报告期内某大类下发生了两笔以上的费用时，可挑选其中发生额大或可比性

好的一项（二者冲突时，选可比性好的）作为本大类的代表价格填报，并在表中的具体费用说明栏中进行

说明，一定要注意本季与上年同期的可比性。

《新建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０表）

房地产　指房产与地产的总称，指国家、集体及个人所拥有的房屋和土地。但就我国目前房地产业

的业务范围而言，它包括归国家所有的城镇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用地（城市地产），附着在其上的城镇生产、

生活用建筑和辅助设施（城市房产）及对这些建筑、辅助设施的管理等。农村生产用地、用房及宅基地等

不属城市房地产业的业务范围。国家有偿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城镇建设时，只有所有权转让过程结束后，

才纳入城市房地产业的经营范围。小产权房屋不属于本制度统计范围。

房产价格　指按取得所有权（使用权）的方式进行划分，包括房屋销售价格、房屋租赁价格和物业管

理价格三种形式。

房屋销售价格　指房产所有权转移时买卖双方实际成交的价格（合同价格）。房产买卖时，买房人购

买的是房产的所有权，卖房人将房产所有权出让，同时要获得房产所有权出让的价值补偿。它主要包括

新建房销售和二手房销售两部分。

新建房销售价格　指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的房屋，第一次进行产权登记时的实际交易价格（合同

价格）。其价格由成本、税金、利润、代收费用等组成，它受地段、层次、朝向、质量、材料差价等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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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新建房销售价格包括住宅、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及其他建筑物。该指标取自《商品房屋买卖合同》。

房地产价格指数　指反映一定时期内房地产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土地交

易价格指数、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和物业管理价格指数。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指反映房屋销售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组织机构代码（０１）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

１９９７），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

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具体填写规定如下：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规定　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数字（或规定字

母）和１位校验码组成。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上的代码填写。已经领取了组织机构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组织机构代码，不得使用

临时代码。尚未领到组织机构代码或不属于组织机构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由各级统计机构从临时

码段中赋予代码。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本部的，如果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使用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的前８位，第

９位校验码填“Ｂ”。

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严格按《北京市统计调查单位临时码管理办法》执行，尚未领取法定代码的单位

应及时到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补领。本次调查以前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已被赋予临时码的单位，依

然沿用原临时码，新增需赋临时码的单位从临时码段赋予。各级统计机构要严格控制临时代码的发放，

做到发放代码的不重不漏。

单位详细名称（０２）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

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０３）　指所选调查单位（企业）的调查项目的详细名称。同一个项目有多个名称的按照工

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

项目编码（０４）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为项目顺序码，同一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只有一个项目时顺序码填写“００１”，若有多个项目按自然顺序号依次填写。同一个项目在不同调查

时期共用（填写）同一个项目序号，不可重复使用。例如：某公司４月份共有２个房屋销售项目，分别是项

目甲、项目乙。在４月份的统计报表中项目甲的项目序号为００１，项目乙的项目序号为００２，假如项目甲４

月底销售完毕，５月份项目乙继续销售并新增房屋销售项目丙，则在６月份统计报表中，项目甲取消，该项

目号（００１）一直保持不变，项目乙（项目序号仍为００２不变）继续统计，新增项目丙（项目序号为００３）。

项目建设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０５）　行政区划代码指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统一按

《北京市行政区划代码》目录填写。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第一

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字，表

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第二段３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０”表示街道，“１”表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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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和３”表示乡，“４和５”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行政区划的顺序号。具体

编码方法如下：（１）街道的代码从００１－０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２）镇的代码从１００－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

编写；（３）乡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４）政企合一单位的代码从４００－５９９由小到大顺序

编写。第三段的３位代码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代码，用３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１）社区居委会的代码从００１－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２）村民委员会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

编写。行政区划编码中的地址名称应采用民政部门认可的正式名称。

序号　指被调查单位同一项目中同样结构的房屋因户型、朝向等原因价格不同时分别填报。从１开

始顺次编写项目序号。

新建房屋位置名称　指项目所在的位置和项目名称。填写格式为：“项目位置”＋“项目名称”。例

如：青年路１１５号国美第一城。

单位地理位置　指按二、三、四、五、六环路范围已形成的路线范围，填写本单位所处位置，１二环以

内，２二环至三环以内，３三环至四环以内，４四环至五环以内，５五环至六环以内，６六环以外。

项目所在地地段　北京市居住用途基准地价级别范围

－一级：

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 －地安门西大街 －地安门东大街 －张自忠路 －东四北大街

－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街 －崇文门西大街 －前门东大街 －前门西大街 －宣武门东大

街－宣武门内大街－西单北大街；所围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二级：

广安门内大街－广安门北滨河路－西二环护城河引水渠 －三里河路 －西直门外大街 －北二环路 －

东直门北大街－东直门外斜街－东三环北路 －东三环中路 －通惠河 －广渠门北滨河路 －广渠门内大街

－珠市口东大街－珠市口西大街－骡马市大街－广安门内大街；所围地区除一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

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三级：

劲松路－广渠门南滨河路－方庄路 －群星路 －蒲黄榆路 －永定门东滨河路 －永定门西滨河路 －右

安门东滨河路－右安门西滨河路－丽泽路 －莲花河 －西三环中路 －太平东路 －万寿路 －永定河引水渠

－西翠路－八里庄路－蓝靛厂路－蓝靛厂北路 －北四环西路 －万泉河路 －圆明园路 －清华西路 －中关

村北大街－成府路－志新路－八达岭高速路 －北四环中路 －北辰东路 －大屯路 －北苑路 －北四环东路

－惠新西街－樱花园西街－北三环东路 －西坝河 －霄云里南街延长线至亮马桥路 －枣营路 －朝阳公园

西路－农展馆南路－甜水园西街－金台路 －西大望路 －建国路 －金台西路南延长线 －京秦铁路 －东三

环中路－东三环南路－劲松路；所围地区除一、二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四级：

（１）西四环中路－北太平路－永定路及其北延长线－杏石口路－旱河路－闵庄路－西五环北路－香

山路－北五环西路－中关村北大街－林业大学北路西延长线 －双清路 －清华东路 －大屯路 －北小河 －

小营路北延长线－小营北路－关庄路 －北四环东路 －东四环北路 －东四环中路 －朝阳路 －十里堡路南

侧延长线－通惠河－西大望路－松榆南路 －武圣路南延长线 －周庄路 －南三环东路 －南三环中路 －南

三环西路－菜户营南路－莲花河－凉水河西延线 －西三环南路 －西三环中路 －莲花池西路 －莲花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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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四环中路；所围地区除一至三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２）望京地区（望京西路－湖光北街－宏泰西街－宏泰东街）。

（３）酒仙桥地区。

－五级：

（１）北五环中路－北五环东路－东五环北路－东五环中路－京秦铁路－东四环中路－东四环南路－

南四环东路－南四环中路－南四环西路 －西四环南路 －丰台西路 －程庄路 －小屯路 －吴家村路 －八宝

山南路－鲁谷路西段－西五环中路－香山南路 －香山脚下 －东马连洼北路 －上地三街 －小营西路 －北

五环中路；所围地区除一至四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２）清河居住小区。

（３）上地高科技园区、国家级软件园区。

（４）北苑居住小区。

－六级：

（１）朝阳、海淀、石景山区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

（２）丰台区永定河以东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

（３）通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

（４）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西红门镇、亦庄镇、旧宫镇的城镇规划区。

（５）昌平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龙城花园、回南路、太平庄以南地区。

（６）顺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天竺地区、后沙峪镇的城镇规划区。

－七级：

（１）丰台区永定河以西地区。

（２）昌平、顺义、通州、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除六级地价区外的地区。

－八级：

（１）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

（２）密云、延庆县县城建成区。

（３）规划市区外除五至七级地价区外的市级开发区和主要建制镇。

－九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八级地价区外的平原地区。

－十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九级地价区外的其他地区。

房屋类别名称　按房屋用途进行划分。

规划住宅面积　指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建设住宅中的单套型建筑面积。

规划住宅面积包括９０平方米及以下、９０－１２０平方米、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和１４０平方米以上四类。

新建房屋上月交易面积　指填报项目报告期的上个月中调查样本所属规划住宅面积出售商品房屋

的合同总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建筑面积和期房销售建

筑面积两部分组成。现房销售、期房销售中均不包括拆迁还建、统建代建、公共配套建筑、房地产开发企

业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的房屋，也不包括销售的拆迁还迁商品房。按身份证将购买人群划分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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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户籍、外地人、港澳台人及外国人四部分。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按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１．３３换算

（该指标取自上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新建房屋上月交易金额　指该填报项目在报告期的上个月内出售商品房屋的合同总价款（即双方签

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合同总价）。该指标与新建房屋上月交易面积同口径，由现房销售额和期

房销售额两部分组成（该指标取自上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样本房屋地址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详细门牌号。上月样本房屋地址指上月样本房屋销售单价所对

应的房屋的楼栋、单元和门牌号，本月样本房屋地址指本月销售的与上月同质可比房屋的楼栋、单元和门

牌号。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新建房屋样本交易单价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交易价格。填报时要按报表中要求的计量单位填写（精

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上月　指报告期的上个月销售房屋中的调查样本的合同交易单价。

本月　指报告期内与上期样本同质可比房屋的销售价格。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北京市户籍（Ｂ１）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北京市户籍个

人或机构的合同房屋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

期房销售面积两部分组成。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地人（Ｂ２）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地个人或机构的

合同房屋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销售面

积两部分组成。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港澳台人（Ｂ３）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港澳台个人或机

构的合同房屋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销

售面积两部分组成。

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售给外国人（Ｂ４）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国个人或机构的

合同房屋建筑面积（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由现房销售面积和期房销售面

积两部分组成。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北京市户籍（Ａ１）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北京市户籍

个人或机构的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该指标取自上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地人（Ａ２）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地个人或机构

的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该指标取自上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港澳台人（Ａ３）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港澳台个人或

机构的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该指标取自上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售给外国人（Ａ４）　指在报告期内，正式签订买卖合同中出售给外国个人或机构

的商品房屋合同中总的成套住宅数量（该指标取自上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手房屋销售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１表）

项目编码（０４）　代码１２位，前９位为组织机构代码，后３位为顺序码，按市局反馈的区域代码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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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屋销售价格　指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的房屋，再次进行产权登记时的实际交易价格。该指

标取自《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二手房屋位置名称　指所选调查区域的区域名称。

二手房屋上月交易面积　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该区域在报告期

的上个月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总面积，包括二手商品房、再上

市经济适用房及允许上市交易的公房等，该指标取自报告期的上个月签订的二手房屋交易合同中的面积

数，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按建筑面积＝使用面积 ×１．３３换算。该指标仅为按照正常市场价格销售的面

积，不包括遗嘱过户等非正常交易转让过户面积。

二手房屋上月交易金额　指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该区域在报告期

的上个月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总价款（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

合同中所确定的合同总价）。该指标与二手房屋上期交易面积同口径。

二手房屋样本交易单价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交易价格。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问题处

理办法”。

上月　指报告期的上个月销售房屋中的调查样本的合同交易单价。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

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本月　指报告期内与上期样本同质可比房屋的销售价格。

《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价格调查表》（２０８－１２表）

房屋租赁价格　指房屋的所有人出租房屋的实际成交价格。在此种交易形式中，房屋所有权不变，

承租者支付房租，获得一定时期内的房屋使用权；出租者放弃或出让一定时期内的房屋使用权。房屋租

赁价格包括住宅租赁价格、办公楼租赁价格和商业营业用房租赁价格等。

物业管理价格　指物业管理企业为了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和相关场地进

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的环境卫生和秩序，向业主收取的费用。物业管理价格主要包括住宅、

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物业管理价格等。

房屋租赁价格指数　指反映房屋租赁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物业管理价格指数　指反映物业管理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租赁和物业管理上季交易面积

房屋租赁面积指在报告期的上个季度，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中介服务机构承接的对外出租的房屋中，

房地产开发商或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属的房屋租赁合同中调查样本所在房屋类

型的全部建筑面积。该指标取自上季签订或上季有效的房屋出租合同中的面积数，若合同中为使用面

积，按建筑面积＝使用面积×１．３３换算。

物业管理面积指在报告期的上个季度，物业管理企业正在进行管理的调查样本所对应房屋类型的全

部房屋建筑面积。该指标取自上季签订或上季有效的物业管理合同中的面积数，若合同中为使用面积，

按建筑面积＝使用面积×１．３３换算。

租赁和物业管理上季交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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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合同金额指在报告期的上个季度内，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代理出租房

屋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金额。该指

标与房屋出租面积同口径。

物业管理合同金额指报告期的上个季度内，物业管理企业为了维持正常运营而收取的各种物业管理

费用。包括：业主缴纳的各种物业管理费用；靠上级主管部门定期拨款维持运营的物业管理企业收到的

上级主管部门的拨款。

租赁和物业管理样本交易单价　指所选调查样本的交易价格。具体处理办法详见附录的“（二）若干

问题处理办法）”。

上季　房屋租赁指报告期的上个季度租赁房屋中的调查样本的合同交易单价。物业管理指报告期

的上个季度在管房屋中的调查样本的合同交易单价。

本季　指报告期内与上期样本同质可比房屋的交易价格。

《二手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２０８－１３表）

二手住宅本月成交均价　指报告期当月，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二手房屋交易业务中，住宅

交易的实际成交平均价格。

可供销售二手住宅套数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可

用于销售的住宅套数。

可供销售二手住宅面积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可

用于销售的住宅建筑面积。

签约销售二手住宅套数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房

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总套数。

签约销售二手住宅面积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房

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总面积。

签约销售二手住宅金额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房

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与购房者（单位）正式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总金额。

６０平方米及以下（００２）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

面积不超过６０平方米（含６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

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６０－９０平方米（００３）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

积大于６０平方米小于９０平方米（含９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

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９０－１２０平方米（００４）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

积大于９０平方米小于１２０平方米（含１２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

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００５）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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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大于１２０平方米小于１４０平方米（含１４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

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１４０平方米以上（００６）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单套住宅套型建筑面

积大于１４０平方米（不含１４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

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

全额付款（０３０）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购房者一次性支付购房款

的方式。

商业贷款（０３１）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购房者从商业银行贷款支

付房款的方式。

公积金贷款（０３２）　指在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代理销售二手房业务中，购房者使用住房公积金

支付房款的方式。

《租赁住宅交易情况调查表》（２０８－１４表）

租赁住宅本月成交均价　指报告期内，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住宅租赁（包

括代理出租和普通出租）的实际成交平均价格。

可供出租住宅套数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可用于出租的

住宅套数。

可供出租住宅面积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可用于出租的

住宅建筑面积。

租赁住宅成交套数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

务机构与承租方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套数。

租赁住宅成交面积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

务机构与承租方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面积。

租赁住宅成交金额　指截止到报告期末，房地产中介机构所承接的房屋租赁业务中，房地产中介服

务机构与承租方正式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总金额。

普通住宅（００６）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套型、中

低价位的房屋，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等政策性住房。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

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

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

高档住宅（００７）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普通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高标准住宅，通常包括

别墅和高档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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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中关村科技园区统计

《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一）》（１１０－２表）

《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２１０表）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００１）　指工业企业在本年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

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１）工业总产值计算应遵循的原则

①工业生产的原则。即凡是企业在本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均应包括在内。其中的最

终产品，不管是否在本年内销售，只要是本年内生产的，就应包括在内。凡不是工业生产的产品，均不得

计入工业总产值。

②最终产品的原则。即企业生产的成品价值必须是本企业生产的，经检验合格不需再进行任何加工

的最终产品。企业对外销售的半成品也应视为最终产品计入工业总产值。而在本企业内各车间转移的

半成品和在制品只能计算其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③“工厂法”原则。即以法人工业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工业总产值，是其本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

提供劳务的总价值量。

（２）工业总产值的内容

包括三部分：生产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

①成品价值：指企业在本年内生产，并在本年内不再进行加工，经检验合格、包装入库的已经销售和

准备销售的全部工业成品（包括半成品）价值合计。成品价值中包括企业生产的自制设备及提供给本企

业在建工程、其他非工业部门和生活福利部门等单位使用的成品价值，但不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的成

品（半成品）价值。

工业总产值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成品价值按成品实物量乘以本年不含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

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计算。会计核算中按成本价格转帐的自制设备和自产自用的成品，按成本价格计

算生产成品价值。

②对外加工费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完成的对外承做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生产）的

加工费收入和对外工业品修理作业所收取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内非工业部门提供的加工修理、设备安装等

收入。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

对于以对外加工生产为主，对外加工费收入所占比重较大的企业，如果对外加工费收入出现跨年度

支付的情况，为保证总产值生产口径计算的准确性，则应将对外加工费收入按实际情况调整，记录本年应

实际收取的对外加工费收入。

③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为了使工业总产值与工业中间投入中的物耗价值一致，以

便同口径地计算工业增加值，规定本指标的计算原则是：凡是企业会计产品成本核算中计算半成品、在制

品成本，则工业总产值中必须包括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反之则不包括。

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等于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价值减去期初价值后的余额，如果

期末价值小于期初价值，该指标为负值，企业在计算产值时，应按负值计算，不能作为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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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几种具体规定

①凡自备原材料（包括自备零部件）生产，不论其加工繁简程度如何，一律按全价，即包括自备原材料

的价值，计算工业总产值。

②凡来料加工，加工企业只收取加工费，则加工企业一律按财务上结算的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值，即

不包括定货者来料的价值。一般分两种情况：ａ、工业企业之间的来料加工，加工企业（即承包单位）按财

务上结算的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值；委托加工的企业（即发包单位）按全价计算工业总产值。ｂ、工业企业

与非工业企业之间的来料加工，当工业企业作为加工企业时一律按加工费计算工业总产值。

③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原则上应计入工业总产值，但如果会计产品成本核算中不

计算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成本，则不计入工业总产值；如果会计产品成本核算中计算自制半成品、在制品

成本的，则计入工业总产值。

区分来料加工与自备原材料生产的依据是加工企业与委托加工企业间的财务结算关系。如果委托

企业提供原材料而不与加工企业结算，加工企业收取加工费，产品返回委托企业销售，则这种模式是来料

加工；如果委托加工企业提供的原材料与加工企业是结算的，制成品由加工企业返给委托企业也是结算

的，则这种模式是自备原材料生产。

（４）电力生产企业工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

电力生产企业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按其售电量的全价计算，即电力生产企业的销售电量收入减去

外购电费，计算公式为：

电力生产企业总产值（当年价格）＝售电收入－购电费＝售电量×售电平均单价－购电量×购电单价

非独立核算电力生产企业的售电平均单价可按公司内部结算价格计算，由其所属公司平衡测算后通

知各电力生产企业。

（５）电网经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

电网经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按其售电量的全价计算，计算公式为：

电网经营企业总产值（当年价格）＝售电收入＝售电量×售电平均单价

新产品产值（００２）　指报告年度本企业生产的新产品的产值。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

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

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本报表中的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既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并

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品。

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００３）　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本年内销售的本企业生产的工

业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价值的总价值量。工业销售产值包括的内容为：

（１）销售成品价值：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实际销售（包括本期生产和非本期生产）的全部成品、半成品的

总价值，即按报告期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乘以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产品实际销售平均单价计算。销

售成品价值中包括企业生产的自制设备及提供给本企业在建工程、其他非工业部门和生活福利部门等单

位使用的成品价值，但不包括用订货者来料加工，并且只收取加工费的成品（半成品）价值。

（２）对外加工费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完成的对外承接的工业品加工（包括用定货者来料加工的产

品）的加工费收入；对外工业品修理作业可收取的加工费收入和对内非工业部门提供的加工修理、设备安

装等收入。对外加工费收入按不含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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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对外加工生产为主，对外加工费收入所占比重较大的企业，如果对外加工费收入出现跨年度

支付的情况，为保证总产值生产口径计算的准确性，则应将对外加工费收入按实际情况调整，记录本年应

实际收取的对外加工费收入。

区分来料加工与自备原材料生产的依据是加工企业与委托加工企业间的财务结算关系。如果委托

企业提供原材料而不与加工企业结算，加工企业收取加工费，产品返回委托企业销售，则这种模式是来料

加工；如果委托加工企业提供的原材料与加工企业是结算的，制成品由加工企业返给委托企业也是结算

的，则这种模式是自备原材料生产。

工业销售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区别在于：

（１）工业销售产值的计算基础是工业产品的销售总量，不管是否为本期生产，只要是在本期销售的都

应计算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的计算基础是工业产品的生产总量，只要是在本期生产的不论是否已

经销售，都应计算工业总产值。

（２）工业销售产值不包括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而工业总产值包括这部分价值。

出口交货值（００４）　指工业企业交给外贸部门或自营（委托）出口（包括销往香港、澳门、台湾），用外

汇价格结算的产品价值，以及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在计算出口

交货值时，要把外汇价格按交易时的汇率折成人民币计算。如果企业承接外商来料加工或来件装配，则

按加工费计算出口交货值。

工业中间投入（００５）　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用于工业生产活动所一次性消耗的外购原材料、燃料、

动力及其他实物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是计算工业增加值的基础指标。

１计算工业中间投入须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１）必须是从企业外部购入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包括生产过程中回收的废料以及自制品的价值。

（２）必须是本期投入生产，并一次性消耗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包括固定资产等的转移价值。

（３）工业中间投入的计算口径必须与工业总产值的计算口径一致，即计入了工业中间投入产品和服

务的价值必须是计入了工业总产值的部分。

工业中间投入包括直接材料、制造费用和其他直接费用中的中间投入、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营业费

用中的中间投入和财务费用五个指标，企业应首先计算出这五个指标，再加总计算出工业中间投入合计。

２工业中间投入的计算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方法一、正算法：

即将制造费用和其他直接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中属于中间消耗的部分分别相加，中间物质消耗

按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计算，再加上直接材料和财务费用，得出工业中间投入总和。

方法二、倒算法：

即分别用制造费用和其他直接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合计减去该项费用中属于增加值的项目（见

附表），（１）固定资产折旧；（２）直接或间接支付给个人的部分，如工资、折旧、福利费、劳动失业保险等；

（３）支付给非物质生产部门（指除工业、农业、运输邮电、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外的部分）的税

金、规费及其他费用，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养路费……。倒算出三项费用中的

中间消耗，再加上直接材料和财务费用，计算出工业中间投入总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用倒算法比较

简便易行，建议企业采用倒算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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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工业中间投入合计计算表

倒　算　法 代码 倒　算　法 代码

一、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 １００
（一）直接材料（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４） １１０

（１）产成品消耗材料 １０１
（２）半成品在制品消耗材料 １０２
（３）修理用备件、包装物及其他辅助材料 １０３
（４）燃料、动力 １０４

（二）制造费用和其他直接费用中的中间投入

（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５２） １２０

制造费用和其他直接费用合计 １２１
　减：（１）工资 １２２

（２）福利 １２３
（３）折旧 １２４
（４）养老保险费 １２５
（５）医疗保险费 １２６
（６）补充养老、医疗保险 １２７
（７）失业保险费 １２８
（８）生育保险 １２９
（９）工伤险 １３０
（１０）企业为职工个人支付的其他人身

保险
１３１

（１１）住房公积金 １３２
（１２）住房补贴 １３３
（１３）差旅费的６．４％ １３４
（１４）职工降温、取暖补贴 １３５
（１５）交通、通讯补助（以现金形式支付

给个人的部分）
１３６

（１６）工作餐费（见注） １３７
（１７）房产税 １３８
（１８）车船使用税 １３９
（１９）土地使用税 １４０
（２０）印花税 １４１
（２１）上缴政府部门的排污费 １４２
（２２）上缴的管理费 １４３
（２３）土地损失补偿费 １４４
（２４）工会经费 １４５
（２５）董事会费的５０％ １４６
（２６）劳务费（只含支付个人的） １４７
（２７）独生子女及保健费 １４８
（２８）矿产资源补偿费 １４９
（２９）提取的坏帐准备 １５０
（３０）提取的存货跌价准备 １５１
（３１）养路费 １５２

二、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２３２） ２００
管理费用合计 ２０１
　减：（１）工资 ２０２

（２）福利 ２０３
（３）折旧 ２０４
（４）养老保险费 ２０５
（５）医疗保险费 ２０６
（６）补充养老、医疗保险 ２０７
（７）失业保险费 ２０８
（８）生育保险 ２０９
（９）工伤险 ２１０
（１０）企业为职工个人支付的其他人身保险 ２１１
（１１）住房公积金 ２１２
（１２）住房补贴 ２１３

（１３）差旅费的６．４％ ２１４
（１４）职工降温、取暖补贴 ２１５
（１５）交通、通讯补助（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个

人的部分）
２１６

（１６）工作餐费（见注） ２１７
（１７）房产税 ２１８
（１８）车船使用税 ２１９
（１９）土地使用税 ２２０
（２０）印花税 ２２１
（２１）上缴政府部门的排污费 ２２２
（２２）上缴的管理费 ２２３
（２３）土地损失补偿费 ２２４
（２４）工会经费 ２２５
（２５）董事会费的５０％ ２２６
（２６）劳务费（只含支付个人的） ２２７
（２７）独生子女及保健费 ２２８
（２８）矿产资源补偿费 ２２９
（２９）提取的坏帐准备 ２３０
（３０）提取的存货跌价准备 ２３１
（３１）养路费 ２３２

三、营业费用合计的中间投入（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２…－３３２） ３００
营业费用合计 ３０１
　减：（１）工资 ３０２

（２）福利 ３０３
（３）折旧 ３０４
（４）养老保险费 ３０５
（５）医疗保险费 ３０６
（６）补充养老、医疗保险 ３０７
（７）失业保险费 ３０８
（８）生育保险 ３０９
（９）工伤险 ３１０
（１０）企业为职工个人支付的其他人身保险 ３１１
（１１）住房公积金 ３１２
（１２）住房补贴 ３１３
（１３）差旅费的６．４％ ３１４
（１４）职工降温、取暖补贴 ３１５
（１５）交通、通讯补助（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个

人的部分）
３１６

（１６）工作餐费（见注） ３１７
（１７）房产税 ３１８
（１８）车船使用税 ３１９
（１９）土地使用税 ３２０
（２０）印花税 ３２１
（２１）上缴政府部门的排污费 ３２２
（２２）上缴的管理费 ３２３
（２３）土地损失补偿费 ３２４
（２４）工会经费 ３２５
（２５）董事会费的５０％ ３２６
（２６）劳务费（只含支付个人的） ３２７
（２７）独生子女及保健费 ３２８
（２８）矿产资源补偿费 ３２９
（２９）提取的坏帐准备 ３３０
（３０）提取的存货跌价准备 ３３１
（３１）养路费 ３３２

四、财务费用 ４００
工业中间投入合计（５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 ５００

注：工作餐费是指企业为解决职工日常工作就餐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以现金形式和充值卡的形式支付给职工的费用，但不

包括职工在外就餐报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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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总产值（００７）　是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它

包括建筑工程产值、设备安装工程产值、其他产值三部分内容。

是指建筑业企业自行完成的以工程预（概）算为依据，按工程进度计算的建筑安装总价值。

基本公式为：

建筑业总产值＝∑［分部分项实际完成实物量×预算单价×（１＋间接费率）］×（１＋利润率）

×（１＋税率）

建筑施工企业所施工的工程如果没有签订正式文本合同，但完成的产值应该计入企业完成的建筑业

总产值；若该工程是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则应计入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的产值。

建筑业总产值是以工程预（概）算为依据，在报告期对工程实行验收后，按完成形象部位而计算出的

价值量，不等同于“工程结算收入”指标，因此在填报建筑业总产值时不能用工程结算收入替代。

工程开工后，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统计人员必须根据图纸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定额，上报统计

进度；待预算作出后及时进行调整。

因施工管理原因造成的返工，其返工价值不应计入实际完成产值；因设计方案修改应按变更后的分

部分项工程计算产值；在施工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修改设计，经业主和设计单位同意同时作出设计变更签

证后方可报送产值。

按北京市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的规定，凡允许进入工程造价的材料价差以及正式批准的工程概（预）算

中视做材料处理或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进行工程结算时包括的一些设备价值均应计入总产值。

在施工现场预制的构件和金属结构件，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计算其价值；待吊装构成工程实体后再计

算安装费用。由外单位购入的构件（如混凝土构件、金属结构件等）必须安装后构成了工程实体，才能计

算其价值。

劳务分包企业的建筑业总产值是指劳务分包企业与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签定劳务分包合同

后，从事建筑安装工程取得的所有劳务收入。

劳务分包建筑业企业承接工程的形式以单包为主，即只包工，只有劳务收入，以“劳务收入”为基础计

算建筑业总产值。

总收入（００８）　指企业全年的生产产品销售收入、技术性收入和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商品的销售收

入、其他收入等各种收入的总和，等于主营业务收入加上其他业务收入。总收入应按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计算，不包括补贴收入、营业外收入、投资收益。

技术收入（００９）　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与服务、技术入股、中试产品收入以及

接受外单位委托的科研收入等。

技术开发收入（０１０）　指企业研究开发自己的产品在未批量投产之前因开发成果应用而得到的实际收入。

软件开发收入（０１１）　指企业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在未批量投产之前因开发成果应用而得到的实际收入。

技术转让收入（０１２）　指企业科研与开发活动的成果通过技术贸易、技术转让所获得的收入。

技术承包收入（０１３）　包括技术项目设计承包、技术工程设计和承包所获得的收入。

技术咨询服务收入（０１４）　指企业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数据系统等为社会和用户提供技术情报、

技术资料、技术咨询、测试分析及其他类型的技术性服务所获得的收入。

接受委托研究收入（０１５）　指企业承担社会各方面委托研究，开发新产品所获得的收入。

经认定登记的合同实现额（０１６）　高新技术企业在签定合同之后，在技术合同登记处进行认定登记。

经认定登记的合同实现额为该合同中已经实现的收入，其收入可视企业技术性收入，作为企业考核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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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收入依据之一。

计算机服务收入（０１７）　包括硬件服务收入和软件服务收入。硬件服务收入主要指硬件售后服务的

收入；软件服务收入指通过从事软件产品的咨询、监理、培训、存储以及接受用户的数据，并用用户指定的

软件对之进行加工，然后将结果返回用户等活动取得的收入。

产品销售收入（０１８）　指调查单位报告期内销售全部产成品、自制半成品和提供劳务等所取得的收入。

出口收入（０１９）　企业自己或委托外贸部门出口产品所获得的收入。

新产品销售收入（０２０）　指报告年度本企业销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

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０２１）　指报告年度本企业将新产品出售给外贸部门和直接出售给外商所实

现的销售收入。

软件产品销售收入（０２３）　指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应用软件（包括在工程项目中起主导作用的软件

产品）、系统软件产品的销售收入。

系统集成收入（０２４）　系统集成是指根据用户的各种需求，向用户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将计算机软

件、硬件、网络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集用户的管理和业务于一身，将部件调为一个完整系统的过程或做法。

系统集成收入是指系统集成商与项目委托单位签定协议或合同时所涉及的合同金额，包括硬件费用、软

件费用和服务费用，不含单独开具软件发票的部分软件。

商品销售收入（０２５）　指企业销售以出售为目的而购入的非本企业生产产品的销售收入，包括零售

和批发。

其他收入（０２６）　指企业总收入中扣除技术收入、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以外的所有收入。

实缴税费总额（０２７）　指报告期内企业实际缴纳的各项税金、特种基金和附加费等（不含关税和企业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企业其他税金及附加（０３１）　企业经营的主要业务应负担的城市建设维护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

教育税附加费等。

本期实缴关税（０３３）　是一国海关对通过本国关境的进出口商品所课征的税收，一般指进口关税。

根据本期实际缴纳的数额填报。

减免税总额（０３４）　指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或地方政府有关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

在统计年度内实际减免的税额。按企业税务申报表相关科目填列。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减免（１１０）　指企业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其《工作指引》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享受的税收减免额。

研发加计扣除（１１１）　指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

条规定所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包括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５０％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１５０％摊销，所享受的所得税减免额。

技术转移所得减免（１１２）　指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

七条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额。

应交增值税（０３８）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从事货物销售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等增加货物价值的

活动本期应交纳的税金。指企业在报告期应交增值税额。计算公式为：

本年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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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应交增值税明细表”计算填列。

用汇总额（０３９）　指全年实际支出的外汇金额，用汇额用千美元计价。

进出口总额（０４０）　是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进出口货物，来料加

工装配进出口货物，国家间、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物资和赠送品，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捐

赠品，租赁期满归承租人所有的租赁货物，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边境地方贸易及边境地区小额贸易进出

口货物（边民互市贸易除外），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和公用物

品，到、离岸价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进出口货样和广告品（无商业价值、无使用价值和免费提供出口的除

外）、从保税仓库提取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货物，以及其他进出口货物。我国规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

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

进口总额（０４１）　指向境外购买国内生产或消费所需的产品、商品、服务的总金额以千美元计价。

出口总额（０４２）　指出售给外贸部门或直接出售给外商的产品或商品的总金额。包括来料加工装配

出口，境内外技术合同实现金额及在国内以外汇计价的商品出售和技术服务的总额等。以千美元计价。

技术或服务（０４３）　指出口创汇总额中的技术和服务的部分，不包括产品的出口部分。

软件外包（１０９）　软件外包就是企业为了专注核心竞争力业务和降低软件项目成本，将软件项目中

的全部或部分工作发包给提供外包服务的企业完成的软件需求活动。

新增贷款总额（０４４）　指企业在本期内获得的各项贷款的总额（包括流动资金贷款等）。

固定资金贷款（０４５）　指企业在本期内获得的固定资金贷款的总额。

流动资金贷款（０４６）　指企业在本期内获得的流动资金贷款的总额。

国家专项贷款（０４７）　指企业在本期内获得的专项贷款的总额。

对境外直接投资额（０４９）　指境内投资主体在报告期内直接向其境外企业（含港澳台企业）实现的实

际投资额，包括股本投资部分、利润再投资部分以及与公司之间债务交易有关的其他投资部分。

流动资产合计（０５１）　指企业可以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

包括现金及各种存款、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合计”项

的期末数填列。

长期投资合计（０５３）　指企业持有的时间准备超过一年（不含一年）的各种股权、债权等性质的投资

的可收回金额。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投资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合计（０５４）　指单位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并且使

用年限超过２年的，也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原价（０５５）　指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支出

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价”项目的期末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附表”中的“固定资产原价”项目的期末数填列。

累计折旧（０５６）　固定资产折旧指对固定资产由于磨损和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一部分价值的

补偿。一般根据固定资产原价（选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企业，为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和确定的折

旧率计算。本指标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累计

折旧”项的年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折旧（０５７）　指对固定资产由于磨损和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的补偿，一般

根据固定资产原价（选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企业，为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和确定的折旧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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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固定资产折旧”或“折旧”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

无形资产（０５８）　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

非货币性长期资产。根据“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项目的期末数填列。

资产总计（０５９）　指行政、事业单位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

其他权利。根据行政事业类“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合计”项期末数填列。

流动负债合计（０６０）　指企业在一年内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

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利润、预提费用等。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

债表”中“流动负债合计”的期末数填列。

长期负债合计（０６１）　指企业偿还期在一年以上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债务，包括长

期借款、长期应付款、应付债券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负债合计”的期末数填列。执行

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非流动负债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负债合计（０６２）　指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偿还形式包括货币、

资产或提供劳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

计”的期末数填列。

银行贷款（０６３）　指到会计期末尚未偿还的贷款，等于贷款总额扣除已偿还的银行贷款。

所有者权益合计（０６４）　指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净资产为企业全部资产与企业

全部负债的差额，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

权益”项的期末数填列。

企业海外上市融资股本（０６５）　主要指股本，不是指融资量，统计前提是上市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高

新区统计上报的企业。

实收资本（０６６）　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企业实收资

本按照投资主体划分为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六种。根据“资

产负债表”中的“实收资本”项填列。实收资本中如有以外币形式投入的资本，需折合成人民币形式填写。

国家资本（０６７）　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不论企

业的资本是哪个政府部门或机构投入的，只要是以国家资金进行投资的，均作为国家资本。根据会计“实

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集体资本（０６８）　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产实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

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法人资本（０６９）　指我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以其依法可以支配的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

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个人资本（０７０）　指我国公民以其合法财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

额分析填列。

港澳台资本（０７１）　指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将所有的资产实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

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外商资本（０７２）　指外国投资者（不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将所有的资产实际投入

企业形成的资本。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期末余额分析填列。

盈余公积（０７３）　所有者权益构成项。包括“法定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和“法定公益金”，都

是按照规定的比例从净利润中提取。直接取自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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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１０３）　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开

发投资。其中基本建设指以扩大生产能力（或新增工程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新建、扩建、迁建工程及有关

的工作量。更新改造指企业利用折旧资金，国家更新改造预算拨款，企业自有资金，国内外技术改造贷款

等对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包括固定资产更新）以及相应的配套工程。

本年获得风险投资额（１０４）　指报告期内企业从风险投资融资途径获得的投资总额。风险投资是由

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从投资行为的角度

来讲，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使高新技术

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

本年用于并购金额（１０５）　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并购其他企业的金额。企业并购指以现金、债券、股

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的形式，通过收购债权、直接出资、控股及其他多种手段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或资产取

得其他企业的资产实际控制权使其失去法人地位或对其拥有控制权的行为。

本年新增债券融资额（１０６）　指报告期内企业以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金额。

本年新增股权融资额（１０７）　指报告期内企业以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金额。

本年获得创新基金额（１０８）　指报告期内企业从政府设立的创新基金获得的资助金额。创新基金是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项专门用于培育、扶持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

主营业务收入（０７４）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总额。此项目应根据会计的“主营业务收

入”、“商品销售收入”等科目的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

该科目，则以营业收入发生额代替填列。

主营业务成本（０７５）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发生的实际成本。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计算填

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成本发生额代替填列。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０７６）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

税、土地增值税、教育费附加。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本年累计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项科目，则以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代替填列。

主营业务利润（０７７）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实现的利润。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本年累计数

填列。

其他业务收入（０７９）　指企业主营业务以外的收入。根据会计“其他业务收入”科目的本期累计发生

额归纳填列，或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填列。

其他业务利润（０８０）　指企业经营除主要业务以外的其它业务实现的利润。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

应指标的本年累计数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在此处填０。

营业费用（０８１）　指企业在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专设销售机

构的各项经费。根据“利润表”中对应项目填列。

管理费用（０８２）　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董事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

项费用，根据“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填列。

税金（０８３）　指企业按照规定交纳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根据会计“管理费

用明细表”或“业务及管理费明细表”中有关项目归纳填列。

差旅费（０８４）　指企业在报告期按规定支付给因业务、工作需要出差人员的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补

助、杂费等。根据会计“管理费用明细表”、“业务及管理费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列。

工会经费（０８５）　指企业按规定计提的拨交工会使用的费用。根据会计“管理费用明细表”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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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费明细表”中的对应项目填列。

财务费用（０８６）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支出、利息收入、汇兑净

损失（已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填列。

利息收入（１１４）　指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各项利息收入。根据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表”中“利息

收入”项填列。

利息支出（１１５）　指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

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各项利息支出。根据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表”中

“利息支出”项填列。

营业利润（０８７）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即主营业务收入减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

务税金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减去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的金额。本指标根据会计“利润表”

中对应指标填列。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同样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直接填列。

投资收益（０８８）　指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或发生的损失。根据“利润表”中的“投

资收益”项填列。若为投资损失，应在本项目金额前加“－”号。

补贴收入（０８９）　指企业实际收到的补贴收入，包括实际收到的先征后返的增值税；企业按销量或工

作量等，依据国家规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期给予的定额补贴。根据“补贴收入”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营业外收入（０９０）　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营业外支出（０９１）　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外支出”项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利润总额（０９３）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

实现的亏盈总额，包括营业利润、补贴收入、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的对应

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应交所得税（０９４）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应从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所得中交纳的税金。根据会计“利润

表”中的对应指标的本期累计数填列。

应付工资总额（贷方累计发生额）（１００）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全部工资，它

反映企业本期累计应付的工资总额，而不是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余额。根据会计“应付工资”科目的本

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或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工资”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如果外籍及港

澳台方人员工资未计入“应付工资”科目，则应从相关成本、费用科目中摘取并计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职工薪酬”项下“职工工资”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列；

或直接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职工工资”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列。

职工福利费（１０１）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支的各项福利费用。根据企业成本、费

用明细表中“职工福利费”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报。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１１６）　指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使用的全部从业人员的工资或其它形式

劳动报酬的总额。

《主要产品产量及相关指标》（１１０－３表）

产品名称（１）　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的名称。

计量单位（２）　主要产品的计量单位。

技术领域（３）　按《高新技术领域代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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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源Ａ（４）　指产品采用的主要技术的来源，按技术提供者和技术产生于哪一类科技计划分别

填写，按《产品技术来源目录Ａ及代码》填写。

技术来源Ｂ（５）　按《产品技术来源目录Ｂ及代码》填写。

立项情况（６）　指该产品的生产列入国家、部门、地方各类计划的情况，按《立项情况目录及代码》填报。

专利类型（７）　指已授权专利的类型，按《专利类型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技术水平（８）　按《技术水平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投产年份（９）　产品正式投入生产的年份。

是否软件产品（１０）　指经有关部门认证，有软件产品证书，或经集成电路产品认证的产品。

软件种类（１１）　按《软件产品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质量标准（１２）　按《质量标准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年生产能力（１３）　指在一个企业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综合平衡能力，是生产某种产品的全部设备

（包括主要生产设备、辅助生产设备、起重运输设备、动力设备及有关的厂房和生产用建筑物等）在原材

料、燃料动力供应充分、劳动力配备合理，设备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可能达到的年生产量。

产品产量（１４）　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并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实物数量。

销售方向（１５）　按《产品销售方向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使用方向（１６）　按《产品使用方向目录及代码》填写。

产品产值（１７）　该产品本年内实现的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价值量）。

销售产值（１８）　在报告期内销售的该类产品的总价值量。

销售收入（１９）　该产品当年实现的销售额。

出口收入（２０）　该产品出口实现的销售额部分（按计帐汇率折算）。

主要出口地区（２１）　按《产品主要出口地区代码》填写。

国际合作形式（２２）　按《产品国际合作形式分类目录及代码》填写。

国内合作单位（２３）　按《产品国内合作单位分类及代码》填写。

《人力资源情况》（１１０－８表）

期末从业人员（０１）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期末实有人员数。期末从业人员包

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

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在岗长期职工（１７）　指用工期限及签订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在岗职工。当年新分

配的大中专技校毕业生虽在当年用工期限不满一年，但应视同于长期职工。

港澳台和外籍人员（８７）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支付劳动报酬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不包括临时访问、

讲学和因从事某一课题（或任务）进行短期（半年以内）研究或工作的人员。该指标是按国籍或身份统计。

户口在外省市人员（８８）　指从业人员中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员。

留学归国人员（０３）　指出国学习，取得学位的归国人员。

中高级管理人员（０４）　指企业董事会成员、副总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及分公司正、副职负责人。

工程技术人员（８４）　指负担工程技术和工程技术管理工作并具有工程技术能力的人员。包括：①取

得工程技术职务资格，已被聘或任命工程技术任务，并担任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员；②无工程技术职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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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工程技术职务资格或从大学、中专理工科系毕业，并担任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员；③未取得工程技术资

格或学历，但实际担任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员；④已取得工程技术职务资格或从大学、中专理工科系毕业，

在企业中担任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总工程师、车间主任，以及在计划、生产、生产准备、检查、

安全技术、设计、工艺、劳动定额、工具准备、动力、基建、环境保护等科室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

不包括已取得工程技术职务或从大学、中专理工科系毕业，但未担任任何工程技术和工程技术管理工作

的人员。

理工类本科学历以上人数（０５）　理学和工学范围按照教育部学科划分门类确定。但对双学位或研

究生毕业获得多学位的，原则上只要接受过理工类教育，都可以纳入统计范畴。本科学历以上，包括本科

和研究生学历。

博士及以上（０６）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博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

留学归国人员（０７）　期末从业人员中出国学习取得博士及以上学位的归国人员。

硕士（０８）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

留学归国人员（０９）　期末从业人员中出国学习取得硕士学位的归国人员。

大学（１０）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员。

大专（１１）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大专学历的人员。

中专（８１）　指期末从业人员中从中等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的人员。

按技术职称分高级（１２）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按技术职称分中级（１３）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按技术职称分初级（１４）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按技术职称分高级技术工人（１５）　期末从业人员中获得高级技术工人证书的人员。

按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分１年内（３１）　期末从业人员中在本企业工作一年内的人员。

按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分１－３年（含３年）（３２）　期末从业人员中在本企业工作１－３年（含３年）的人员。

按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分３－５年（含５年）（３３）　期末从业人员中在本企业工作３－５年（含５年）的人员。

按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分５年以上（３４）　期末从业人员中在本企业工作５年以上的人员。

按年龄分２９岁及以下（３５）　期末从业人员中２９岁以下的人员。

按年龄分３０－３９岁（３６）　期末从业人员中３０－３９岁的人员。

按年龄分４０－４９岁（３７）　期末从业人员中４０－４９岁的人员。

按年龄分５０岁及以上（３８）　期末从业人员中５０岁及以上的人员。

在岗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８６）　指企业在岗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的人数。

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８５）　指报告期内本企业在国内各类高校毕业生中招收的应届毕业生（指

国家承认的大专院校）。

９．景气调查

《企业基本情况》（Ｎ１３１表）

　　单位详细名称（０１）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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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０２）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

１９９７），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

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

数字（或规定字母）和１位校验码组成。

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０３）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产业活动单位填写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０４）　指企业对外联系使用的电话号码。在填报法人单位的联系电话时，还应包括企业所

在地的区号。

详细地址（０５）　指邮政部门认可的企业所在地地址。应包括街道（乡、镇）、村名称和门牌号码，不要

填写通讯信箱号码。

区划代码（０６）　指企业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北京市区划代码如下表：

区 县 代 码 区 县 代 码 区 县 代 码 区 县 代 码

东 城 区 １１０１０１ 丰 台 区 １１０１０６ 通 州 区 １１０１１２ 平 谷 区 １１０１１７

西 城 区 １１０１０２ 石景山区 １１０１０７ 顺 义 区 １１０１１３ 密 云 县 １１０２２８

崇 文 区 １１０１０３ 海 淀 区 １１０１０８ 昌 平 区 １１０１１４ 延 庆 县 １１０２２９

宣 武 区 １１０１０４ 门头沟区 １１０１０９ 大 兴 区 １１０１１５

朝 阳 区 １１０１０５ 房 山 区 １１０１１１ 怀 柔 区 １１０１１６

　　邮政编码（０７）　指企业对外邮寄信函所使用的邮政编码。

国家重点企业（０８）　指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经国务院批准确定的５２０户国家重点企业。我市具体名单见

附录（三）“北京市国家重点企业及国家试点企业集团成员名单”。

国家试点企业集团成员（０９）　指由国务院批准组建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的成员单位，我市具体名单

见附录（三）“北京市国家重点企业及国家试点企业集团成员名单”。

是否有出口业务（１０）　指经过洽谈，收到国外（客户）正式的订单（需求），并按订单安排生产计划。

上市公司（１１）　指经国家证监会或境外相关部门批准后，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市场上流通的企业。

登记注册类型（１２）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的类型填写。如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

实际情况填写。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各种：

１１０国有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１２０集体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

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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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股份合作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１４０联营　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

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称为联营企业。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

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１４２集体联营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１４９其他联营　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１５０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

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

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

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

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１７０私营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

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１７１私营独资　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

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指按《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

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

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１７２私营合伙　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共同

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

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０其他　指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

企业。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设立的由港澳

—３６１—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台地区投资者在内地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

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３３０外资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由外国

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外资

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

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企业（１３）　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５０％的国有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

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５０％，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

所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国有协

议控股；投资双方各占５０％，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

控股处理。

单位规模（１４）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暂行）》（国统字［２００３］１７号）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财务统计工作中执行新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资厅评

价函［２００３］３２７号）规定，按单位从业人员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金融业为净资产总额）将单位划分为大

型、中型和小型。单位规模根据统计年报数据每年划分一次，单位规模一经确定，年度内不进行调整。

行业代码（１５）　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规定的企业所属行业的行业

代码。行业代码由企业填写，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根据企业经济活动性质进行核查。企业可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ｂｚ／（如没有 ＰＤＦ阅读器，请点击网页上的“下载安装 ＰＤＦ阅读器”后浏

览）网址上查询行业代码。

主营业务收入（１６－１）　指企业从事某种主要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根据

各行业企业所从事主要业务活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工业企业指产品销售收入，建筑业企业指工程结

算收入，交通运输业企业指主营业务收入，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指商品销售收入，房地产业企业指房地产经

营收入，其他行业企业指经营（营业）收入。企业在填报主营业务收入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

有关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上年累计数填写。

期末从业人员（１６－２）　指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期末实有人员数。期末从业人员

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

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主要业务活动（１７）　指企业获得营业收入份额最大的三项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及其在企业全

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行业代码根据企业的主要业务活动名称进行填写。

企业家对全年景气状况的看法　由企业家对２０１０年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和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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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预期。

《房地产业企业景气调查问卷》（Ｎ２３５表）

土地开发　指房地产业企业对土地进行开发并已完成七通一平等前期开发工程，具备进行房屋建筑

物施工或出让条件的土地面积。

完成投资　指房地产业企业完成的用于房屋建设工程和土地开发工程的投资量。

新开工情况　指房地产业企业新开工的房屋面积。

房屋竣工　指房地产业企业完成的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入住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

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

商品房预售　指房地产业企业尚未竣工交付使用，但已签订预售合同的正在建设的商品房屋面积。

商品房销售　指房地产业企业实际售出的商品房建筑面积。

商品房销售价格　指房地产业企业销售商品房的实际价格水平。

空置商品房　指房地产业企业已竣工的商品房屋建筑面积中，尚未销售或出租的部分。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Ｎ２４２表）

业务总量（０１）　指企业报告期内完成的业务活动的总量。企业可根据客户数、销售量、工程量或完

成投资等实物量进行综合评价。

新订单（客户需求）（０２）　指企业报告期内签定的服务、生产订货合同或收到的其它形式的需求总

量。不考虑本月是否能完成。客户需求和业务同时发生，没有新订单的企业，按照实际发生的业务量情

况填报。

国（境）外新订单（０２１）　指企业报告期内与国（境）外的企业签定的服务、生产订货合同或收到的其

它形式的需求总量。

未完成订单（业务）（０３）　指企业报告期末尚未完成的业务量。各行业可根据行业特点选取对应的

指标反映未完成订单（业务）的变化情况。例如：建筑业参照工程进度计划完成情况；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参照业务预订完成情况；批发和零售业参照购货合同完成情况等。

存货（０４）　指企业报告期末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者为了出售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

产品，或者将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消耗的材料或物资等，包括商品、产成品、在产品、半成品、原材料、

物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

投入价格（０５）　指企业报告期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要投入（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商品，工

资、奖金，贷款利息、租金等）的价格水平。

收费价格（０６）　指企业报告期内提供的主要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收费）价格水平。

企业员工（０７）　指企业报告期末在本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实有人员数，包括临时工和合同工。

供应商配送时间（０８）　指企业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交付商品（或服务）的时间。

业务活动预期（０９）　指对本企业未来６个月内业务活动整体水平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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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分类目录

１．报表类别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照表

报表类别 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Ａ农业 Ａ农、林、牧、渔业 ０１－０５

Ｂ工业

Ｂ采矿业 ０６－１１

Ｃ制造业 １３－４３

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４－４６

Ｃ建筑业 Ｅ建筑业 ４７－５０

Ｄ运输邮电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１－５９

电 信 ６０１

Ｅ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Ｈ批发和零售业 ６３、６５

Ｉ住宿和餐饮业 ６６、６７

Ｆ服务业

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６０－６２（扣除中类６０１）

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３－７４

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７５－７８

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９－８１

Ｏ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８２－８３

Ｐ教 育 ８４

Ｑ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８５－８７

Ｒ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８８－９２

Ｓ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９３－９７

Ｊ金融业 Ｊ金融业 ６８－７１

Ｘ房地产业 Ｋ房地产业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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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发区名称及代码

代码 开发区名称

国家级

１０１００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０２００ 中关村科技园区

１０２０１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１０２０２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

１０２０３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

１０２０４ 　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科技园

１０２０５ 　中关村科技园区亦庄科技园

１０２０６ 　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园

１０２０７ 　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

１０２０８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

１０２０９ 　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

１０２１０ 　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１０３００ 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

市级

２０１００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

２０２００ 北京良乡经济开发区

２０３００ 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

２０４００ 北京通州经济开发区

２０５００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

２０６００ 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

２０７００ 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

２０８００ 北京林河经济开发区

２０９００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

２１０００ 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２１１００ 北京永乐经济开发区

２１２００ 北京延庆经济开发区

２１３００ 北京昌平小汤山工业园区

２１４００ 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

２１５００ 北京房山工业园区

２１６００ 北京马坊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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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１００ 亚洲：

１０１ 阿富汗

１０２ 巴林

１０３ 孟加拉国

１０４ 不丹

１０５ 文莱

１０６ 缅甸

１０７ 柬埔寨

１０８ 塞浦路斯

１０９ 朝鲜

１１０ 中国香港

１１１ 印度

１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１１３ 伊朗

１１４ 伊拉克

１１５ 以色列

１１６ 日本

１１７ 约旦

１１８ 科威特

１１９ 老挝

１２０ 黎巴嫩

１２１ 中国澳门

１２２ 马来西亚

１２３ 马尔代夫

１２４ 蒙古

１２５ 尼泊尔

１２６ 阿曼

１２７ 巴基斯坦

１２８ 巴勒斯坦

１２９ 菲律宾

１３０ 卡塔尔

１３１ 沙特阿拉伯

１３２ 新加坡

１３３ 韩国

１３４ 斯里兰卡

１３５ 叙利亚

１３６ 泰国

１３７ 土耳其

１３８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１３９ 也门共和国

１４１ 越南

１４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４３ 中国台湾

１４４ 东帝汶

１４５ 哈萨克斯坦

１４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４７ 塔吉克斯坦

１４８ 土库曼斯坦

１４９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９９ 亚洲其他国家（地区）

２００ 非洲：

２０１ 阿尔及利亚

２０２ 安哥拉

２０３ 贝宁

２０４ 博茨瓦纳

２０５ 布隆迪

２０６ 喀麦隆

２０７ 加那利群岛

２０８ 佛得角

２０９ 中非共和国

２１０ 塞卜泰（休达）

２１１ 乍得

２１２ 科摩罗

２１３ 刚果

２１４ 吉布提

２１５ 埃及

２１６ 赤道几内亚

２１７ 埃塞俄比亚

２１８ 加蓬

２１９ 冈比亚

２２０ 加纳

２２１ 几内亚

２２２ 几内亚（比绍）

２２３ 科特迪瓦

２２４ 肯尼亚

２２５ 利比里亚

２２６ 利比亚

２２７ 马达加斯加

２２８ 马拉维

２２９ 马里

２３０ 毛里塔尼亚

２３１ 毛里求斯

２３２ 摩洛哥

２３３ 莫桑比克

２３４ 纳米比亚

２３５ 尼日尔

２３６ 尼日利亚

２３７ 留尼汪

２３８ 卢旺达

２３９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２４０ 塞内加尔

２４１ 塞舌尔

２４２ 塞拉利昂

２４３ 索马里

２４４ 南非

２４５ 西撒哈拉

２４６ 苏丹

２４７ 坦桑尼亚

２４８ 多哥

２４９ 突尼斯

２５０ 乌干达

２５１ 布基纳法索

２５２ 民主刚果

２５３ 赞比亚

２５４ 津巴布韦

２５５ 莱索托

２５６ 梅利利亚

２５７ 斯威士兰

２５８ 厄立特里亚

２５９ 马约特岛

２９９ 非洲其他国家（地区）

３００ 欧洲：

３０１ 比利时

３０２ 丹麦

３０３ 英国

３０４ 德国

３０５ 法国

３０６ 爱尔兰

３０７ 意大利

３０８ 卢森堡

３０９ 荷兰

３１０ 希腊

３１１ 葡萄牙

３１２ 西班牙

３１３ 阿尔巴尼亚

３１４ 安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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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代码 国别（地区）名称

３１５ 奥地利

３１６ 保加利亚

３１８ 芬兰

３２０ 直布罗陀

３２１ 匈牙利

３２２ 冰岛

３２３ 列支敦士登

３２４ 马耳他

３２５ 摩纳哥

３２６ 挪威

３２７ 波兰

３２８ 罗马尼亚

３２９ 圣马力诺

３３０ 瑞典

３３１ 瑞士

３３４ 爱沙尼亚

３３５ 拉脱维亚

３３６ 立陶宛

３３７ 格鲁吉亚

３３８ 亚美尼亚

３３９ 阿塞拜疆

３４０ 白俄罗斯

３４３ 摩尔多瓦

３４４ 俄罗斯联邦

３４７ 乌克兰

３５０ 斯洛文尼亚

３５１ 克罗地亚

３５２ 捷克

３５３ 斯洛伐克

３５４ 马其顿

３５５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３５６ 梵蒂冈城国

３５７ 法罗群岛

３５８ 塞尔维亚

３５９ 黑山

３９９ 欧洲其他国家（地区）

４００ 拉丁美洲：

４０１ 安提瓜和巴布达

４０２ 阿根廷

４０３ 阿鲁巴岛

４０４ 巴哈马

４０５ 巴巴多斯

４０６ 伯利兹

４０８ 玻利维亚

４０９ 博内尔

４１０ 巴西

４１１ 开曼群岛

４１２ 智利

４１３ 哥伦比亚

４１４ 多米尼克

４１５ 哥斯达黎加

４１６ 古巴

４１７ 库腊索岛

４１８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４１９ 厄瓜多尔

４２０ 法属圭亚那

４２１ 格林纳达

４２２ 瓜德罗普岛

４２３ 危地马拉

４２４ 圭亚那

４２５ 海地

４２６ 洪都拉斯

４２７ 牙买加

４２８ 马提尼克岛

４２９ 墨西哥

４３０ 蒙特塞拉特

４３１ 尼加拉瓜

４３２ 巴拿马

４３３ 巴拉圭

４３４ 秘鲁

４３５ 波多黎各

４３６ 萨巴

４３７ 圣卢西亚

４３８ 圣马丁岛

４３９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４４０ 萨尔瓦多

４４１ 苏里南

４４２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４４３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４４４ 乌拉圭

４４５ 委内瑞拉

４４６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４４７ 圣其茨－尼维斯

４４８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４４９ 荷属安地列斯群岛

４９９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地区）

５００ 北美洲：

５０１ 加拿大

５０２ 美国

５０３ 格陵兰

５０４ 百慕大群岛

５９９ 北美洲其他国家（地区）

６００ 大洋洲：

６０１ 澳大利亚

６０２ 库克群岛

６０３ 斐济

６０４ 盖比群岛

６０５ 马克萨斯群岛

６０６ 瑙鲁

６０７ 新喀里多尼亚

６０８ 瓦努阿图

６０９ 新西兰

６１０ 诺福克岛

６１１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６１２ 社会群岛

６１３ 所罗门群岛

６１４ 汤加

６１５ 土阿莫土群岛

６１６ 土布艾群岛

６１７ 萨摩亚

６１８ 基里巴斯

６１９ 图瓦卢

６２０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６２１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６２２ 帕劳共和国

６２３ 法属波利尼西亚

６２５ 瓦利斯和浮图纳

６９９ 大洋洲其他国家（地区）

７０１ 国别（地区）不详

７０２
联合国及所属机构和

其他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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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统计管理部门名称及代码

代　码 单　位　名　称 代　码 单　位　名　称

市统计直报单位管理部门

１００１ 国家安全部

１００２ ８９７企业管理办公室

１００３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１００５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１００６ 北京市对外服务办公室

１００７ 北京市四服企业管理办公室

１００８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１００９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１０１０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１０１１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１０１２ 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

１１０１ 北京市邮政局

１１０２ 北京铁路局

１１０３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４ 中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５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６ 北京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７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１１１０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１１１１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１１１２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１１１３ 中国电信集团北京市电信有限公司

１１９９ 其他交通、电信部门

１２０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１２９９ 其他银行、保险、证券部门

１９０１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１９０２ 北京实业开发总公司

１９０３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０４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其他

区县管理部门

３１０１ 东城区

３１０２ 西城区

３１０３ 崇文区

３１０４ 宣武区

３１０５ 朝阳区

３１０６ 丰台区

３１０７ 石景山区

３１０８ 海淀区

３１０９ 门头沟区

３１１１ 房山区

３１１２ 通州区

３１１３ 顺义区

３１１４ 昌平区

３１１５ 大兴区

３１１６ 怀柔区

３１１７ 平谷区

３２２８ 密云县

３２２９ 延庆县

３２１８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投资管理部门

４００６ 北京公联公司

４００７ 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 北京燃气集团

４００９ 北京自来水集团

４０１０ 北京热力集团

４０１１ 北京市排水集团

４０１３ 京津城际轨道交通项目

４０１４ 南水北调办公室

４０１５ 国家体育总局

４０１６ 北京正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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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统计上大中小型单位划分标准

行业类别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农、林、牧、渔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０及以上 ５００－３０００以下 ５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工　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２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３０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资产总额 万元 ４００００及以上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０以下 ４０００以下

建筑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０及以上 ６００－３０００以下 ６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３０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资产总额 万元 ４００００及以上 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０以下 ４０００以下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０及以上 ５００－３０００以下 ５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３０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仓储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邮政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００及以上 ４００－１０００以下 ４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３０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电信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４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４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３０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３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３０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批发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２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２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３０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零售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住宿和餐饮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８００及以上 ４００－８００以下 ４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金融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净资产总额 万元 ５００００及以上 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以下 ５０００以下

房地产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２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２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租赁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３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４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４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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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别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地质勘查和水利、环境管理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６００－２０００以下 ６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２００００及以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以下 ２０００以下

公共设施管理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居民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８００及以上 ２００－８００以下 ２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其他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教育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以下 １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以下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６００及以上 ２００－６００以下 ２００以下

销售额 万元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以下 ３０００以下

说明：

１．为满足我市统计研究需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统字［２００３］１７号）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国资厅评价函［２００３］３２７号）的规定，结合统计工作实际，制定本划分办法。

２．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划分标准源自国家统计局文

件，其它行业划分标准源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３．“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行业。

４．上述指标均取自统计年度数据，其中，“从业人员数”取自各行业财务状况表中的“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取自《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Ｅ１０２－１表）中的“商

品销售总额”，金融业“净资产总额”取自财务状况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合计”，其他行业的“销售额”取自

财务状况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取自各行业财务状况表中的“资产总计”。

５．大型和中型单位须同时满足所列各项条件的下限指标，否则下划一档。

６．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单位不划分大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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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１０１ 原煤开采 万吨／年 包括经过验收、符合质量标准，即绝对干燥，灰分在４０％及以下；绝

对干燥灰分虽在４０％以上，但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开采并有销售对

象的劣质煤，均可计入原煤产量，包括无烟煤、烟煤（炼焦烟煤、一般

煤）、褐煤。不包括石煤、泥炭、风化煤、矸石煤。

１０２ 洗煤 万吨／年 包括洗精煤、洗混煤、洗中煤、洗煤泥、洗块煤、洗末煤、洗粉煤、洗原

煤。

１０３ 焦炭 万吨／年 包括机焦、型焦、土焦、其它工艺生产的焦炭。

１０５ 天然原油开采 万吨／年 包括油（气）田生产井采出的原油以及用其他方法收集的原油。

１０７ 天然气开采 亿立方米／年 包括气田天然气、油田天然气和煤田天然气。

１２１ 石油加工：蒸馏设备能力 处理万吨／年 包括常减压、常压。

１２２ 裂化设备能力 处理万吨／年 包括热裂化、催化裂化、加氢裂化、减粘裂化。

１２４ 焦化设备能力 万吨／年

１２５ 催化重整设备能力 万吨／年

１２３ 加氢精制设备能力 处理万吨／年 包括汽、煤、柴、润滑油加氢和石蜡加氢等。

７３２ 润滑油（综合能力） 万吨／年

１３１ 铁矿开采（原矿） 万吨／年 指只采出尚未加工、选矿的铁矿石。

７３５ 铁矿选矿处理原矿量 万吨／年

１３２ 铁矿石成品矿 万吨／年 指完成了铁矿生产采选过程，可供直接冶炼或加工成人造富矿的矿

量。包括炼钢用铁矿石块矿、炼铁用铁矿块矿、铁富矿、铁精矿。

１４１ 生铁 万吨／年 包括高炉冶炼的合格生铁，包括炼钢生铁、铸造生铁、含钒生铁。不

包括出格生铁、高炉铁合金及化铁炉重熔的再生铁。

１４２ 粗钢 万吨／年 指完成了冶炼过程、未经塑性加工的钢，其形态为液态或铸态固体。

包括转炉钢、电弧炉钢、感应电炉钢以及其它炉种冶炼钢。

１４３ 　其中：转炉钢 万吨／年 以液态生铁为原料，将高压空气或氧气从转炉的顶部、底部、侧面吹

入炉内熔化的生铁液中，使生铁液中的杂质得以氧化去除而炼成的

钢。包括转炉二次冶金钢。

１４４ 电弧炉钢 万吨／年 以电极和炉料间产生的电弧为热源，用废钢、合金料为原料，在电弧

炉中炼出的钢，简称电炉钢。包括电炉二次冶金钢。

１４５ 感应电炉钢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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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１４７ 连铸坯 万吨／年 指将液态金属不断浇入结晶器中，液态金属结壳凝固后，连续不断地

从结晶器的另一端拉出，从而获得任意长度的铸件。也就是经过连

铸机浇铸出的钢坯。

１４９ 铁合金 折标吨／年 按品种包括普通铁合金、特种铁合金。按冶炼方法包括高炉铁合金、

电炉铁合金、转炉铁合金、炉外法铁合金、其他方法生产的铁合金。

按折合标准含量的数量计算，无折标的品种按实物量计算。

钢材（按加工工艺分） 万吨／年 包括成品钢材及供重复加工的成品钢材。

１５２ 　热轧钢材 万吨／年 指将钢料加热到１０００－１２５０℃左右，用轧钢机轧制生产的钢材，包
括热轧的铁道用钢材、大型型钢、中小型型钢、棒材、钢筋、线材（盘

条）、特厚板、厚板、中板、薄板、中厚宽钢带、薄宽钢带、窄钢带、电工

钢板（带）、无缝钢管、其它钢材等。

１５３ 　冷轧（拔）钢材 万吨／年 指将热轧后的钢材在再结晶温度以下继续进行冷轧或冷拔或冷弯等

冷压延加工的钢材。包括冷轧（拔、弯）的中小型型钢、棒材、钢筋、

中板、薄板、中厚宽钢带、薄宽钢带、窄钢带、电工钢板（带）、无缝钢

管、焊接钢管、冷弯型钢、其它钢材等。

７４９ 　镀层、涂层钢材 万吨／年 指在基体钢板（带）的表面镀上一层金属或涂上有机涂料或覆上塑

料薄膜的钢材。包括镀层板（带）和涂层板（带）。

７５０ 　锻压、挤压、旋压钢材 万吨／年 包括锻压机、水压机、挤压机和旋压机等设备生产的钢材。

８５１ 　其他加工工艺钢材 万吨／年

１７１ 铜采矿（原矿） 万吨／年 指矿山自行采矿出矿量。以下各种金属采矿量同此。

１７２ 铜选矿：（１）处理原矿 万吨／年 指进行选矿加工的原矿石数量，应以测定计算的并扣除水份后的干

量填报。以下各种处理原矿量同此。

１７４ （２）铜含量 吨／年 指可供冶炼的精矿、块矿等产品的含金属量。以下各种金属含量同

此。

１７５ 铜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铜、外调精铜（含铜在９９．５％以上，不包括进一步电解用的
精铜）。

１７６ 　其中：电解铜 吨／年

１８１ 铅锌采矿（原矿） 万吨／年

１８２ 铅锌选矿：（１）处理原矿 吨／年

１８６ （２）铅含量 吨／年

１８７ （３）锌含量 吨／年

１８８ 铅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铅、外调精铅（含铅在９９．５％以上不包括进一步电解用的
精铅，即商品精铅）、外调焊锡含铅（不包括供其他企业进一步电解

的商品焊锡，即商品焊锡含铅）、其他铅。

—４７１— 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二）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１８９ 　其中：电解铅 吨／年

１９０ 锌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锌、精馏锌、外调精馏锌（含锌在９８．７％以上，不包括供进
一步精炼的蒸馏锌）、锌粉、锌饼、外调氧化锌含锌（即商品氧化锌含

锌）及其他锌。

１９１ 　其中：电解锌 吨／年

２０５ 锡冶炼 吨／年 包括电解锡、精锡、外调焊锡含锡（不包括供其他企业进一步电解的

商品焊锡、成品锡和成品铅生产的商品焊锡折合的锡）、其他锡。

２０６ 　其中：电解锡 吨／年

２１５ 镍冶炼 吨／年

２１６ 　其中：电解镍 吨／年

２３２ 氧化铝 吨／年

２３３ 电解铝 吨／年

７６８ 粗铅 吨／年 也称矿产粗铅，指用铅精（块）矿、铅锌精（块）矿经过熔炼阶段生产

的铅产品。

２３４ 铝加工 吨／年 即铝及铝合金经压力加工（如轧制、挤压、拉伸、锻铸造、冲压等）变

成各种不同形状、尺寸的铝材。

２６５ 黄金 公斤／年 指成品金，不包括金精（块）矿的含量，铜精矿及其他产品的含量；也

不包括人民银行的附属冶炼厂进一步提纯的黄金。

２７２ 银选矿：（１）处理原矿 吨／年

２７４ （２）银含量 公斤／年

２８６ 硫铁矿开采 万吨／年

发电机组容量 万千瓦

２９２ 　水力发电 万千瓦

２９３ 　火力发电 万千瓦

２９４ 　核能发电 万千瓦

２９５ 　其他发电 万千瓦 包括太阳能、生物能、地热、潮汐和风力等的发电设备容量。

２９６ 输电线路长度（１１万伏及以上） 公里 指回路长度（说明回数，如２×３００公里）。

３０１ 水泥 万吨／年 指有熟料的水泥。

３０２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年 包括垂直引上平板玻璃、平拉平板玻璃、普通平板玻璃、制版玻璃、浮

法平板玻璃及其他平板玻璃。

３０５ 石墨及炭素制品 吨／年 指耐火度不低于１５００℃、用做高温窑炉与高温容器等热工设备的结
构材料及高温装置中的元部件材料。包括致密定型耐火制品、隔热

耐火制品、特种耐火制品、不定型耐火制品，不包括耐火集料（如骨

料、粉料）等非耐火材料制品。

３１１ 木材采伐 万立方米／年 指林场采伐的木材。包括原木、小规格木材、薪用木材和其他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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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３２５ 电石 吨／年 又称：碳化钙。电石产量应按折标准发气量３００升／公斤计算。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 吨／年

３３２ 　氮肥 吨／年 用化学方法制成的含有作物营养元素氮的化肥。包括硫酸铵、硝酸

铵、尿素、碳酸氢铵、氯化铵、石灰氮、氨水等以及含有氮素的复合肥

料，如硝酸磷肥和磷酸铵肥。按含氮量折成１００％计算。

３３５ 　磷肥 吨／年 是以磷矿石为主要原料用化学方法制成的含有作物营养元素磷的化

肥。包括普通过磷酸钙、钙镁磷肥、重过磷酸钙、磷酸、钙镁磷钾肥等

以及含有磷素的磷酸铵肥、硝酸磷肥、磷酸二氢钾等复合肥料。折含

Ｐ２Ｏ５１００％计算。

３３８ 　钾肥 吨／年 是用天然钾盐矿经富集精制加工制成的含有作物营养元素钾的化

肥。包括硫酸钾、氯化钾。按折含氧化钾１００％计算。

３４１ 化学农药原药 吨／年 指经化学合成而生产的，未经过配制、稀释加工的化学农药原料药

（原药）。包括用于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不包括未经化学合成过程的土农药、生物

农药以及用外购农药原药生产的农药制剂。农药乳化剂不作为化学

农药统计。按有效成份１００％计算。

７８３ 精甲醇 吨／年 指由合成气单产或与氨联产的合成精甲醇，以及木材干馏副产的甲

醇经精馏制成的精甲醇（含量在９８％以上），不包括未精馏的粗甲
醇。

３４９ 塑料树脂及共聚物 吨／年 是高分子聚合物。它是以合成树脂为基本成份并含有辅助物料如填

料、增塑剂、颜料、稳定剂等。包括：１．聚烯烃树脂（包括聚氯乙烯树
脂、氯醋共聚树脂、过氯乙烯树脂、聚乙烯树脂、聚丙烯树脂、聚苯乙

烯树脂、ＡＢＳ树脂、ＡＡＳ树脂等）；２．含氟聚合物；３．有机玻璃；４．聚
酰胺树脂（包括尼龙６、尼龙６６、尼龙１０１０等）；５．线型聚酯、聚醚；
６．纤维素树脂（包括醋酸纤维素等）；７．酚醛塑料；８．氨基塑料；９．环
氧树脂；１０．不饱和聚酯树脂；１１．聚氨酯塑料；１２．呋喃树脂；１３．有机
硅树脂；１４．其他塑料树脂及共聚物。不包括酚醛树脂、尿醛树脂、醇
酸树脂、甘油松香树脂以及层压品、模压品、石棉酚醛制品。也不包

括离子交换树脂、羧甲基纤维素，聚醋酸乙烯乳液、油脂类高分子聚

合物、失水苹果酸树脂以及丙烯酸树脂等。

３５０ 合成橡胶 吨／年 包括丁苯橡胶、丁腈橡胶、顺丁橡胶、乙丙橡胶、氯丁橡胶、ＳＢＳ热塑
弹性体、氯磺化聚乙烯、聚氨酯弹性体、聚硫橡胶、硅橡胶、氟橡胶等。

３５３ 轮胎外胎 万条／年 不包括军工轮胎，包括载重汽车轮胎外胎、轿车轮胎外胎、工程机械

轮胎外胎、工业车辆轮胎外胎、农用车轮胎外胎、摩托车及小轮径轮

胎外胎（含自行车外胎）。

３５４ 轮胎内胎 万条／年 包括载重汽车轮胎内胎、轿车轮胎内胎、工程机械轮胎内胎、工业车

辆轮胎内胎、农用轮胎内胎、摩托车轮胎内胎等（含自行车内胎）。

３７８ 内燃机 台／年 包括柴油机、汽油机、特种结构内燃机和其他燃料内燃机。

３７９ 万千瓦／年

汽车制造 辆／年 包括汽油汽车、柴油汽车、其他能源汽车、载货汽车、越野汽车、自卸

汽车、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客车、轿车和其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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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４１８ 　载货汽车制造 辆／年 主要用于运送货物，有的也可以牵引全挂车的汽车。包括微型货车、

轻型货车、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和其他货车。以整车计算（包括汽车

底盘）。

８０９ 　客车制造 辆／年 包括大型客车、中型客车、轻型客车、微型客车。

４１９ 　轿车制造 辆／年 包括微型轿车、普通型轿车、中级轿车、中高级轿车、高级轿车、四轮

驱动轿车和其他轿车。

４２０ 　其他汽车制造 辆／年 包括越野汽车、自卸汽车、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半挂车等，以整车计算。

４２３ 摩托车制造 辆／年 发动机总排量超过５０立方厘米的机动车。包括二轮摩托车、三轮摩
托车和其他摩托车。

８１２ 电视机 万部／年

４３２ 　其中：彩色电视机 万部／年

４６１ 化学纤维 吨／年 包括纤维素纤维、合成纤维、粘胶纤维、铜氨纤维、醋酸纤维、其他纤

维素纤维、锦纶纤维、涤纶纤维、腈纶纤维、维纶纤维、丙纶纤维、氯纶

纤维、偏氯纶纤维、过氯纶纤维、乙纶纤维和其他化学纤维。

４６２ 　其中：合成纤维 吨／年 以石油、天然气、电石、焦化产品等为主要原料，用有机合成的方法制

成单体，经聚合后纺成的纤维。包括合成纤维短纤维、合成纤维长

丝、合成纤维综丝和其他合成纤维。

４６３ 粘胶纤维 吨／年 包括粘胶棉型短纤维（即人造棉）、粘胶毛型短纤维（即人造毛）、粘

胶长丝（即人造丝）和其他粘胶纤维。

４７１ 棉纺锭 锭 安装能力。

４７４ 毛纺锭 锭 安装能力，包括毛粗纺锭、毛精纺锭、绒线纺锭。

酒 万吨／年

５０８ 　啤酒 万吨／年

５０９ 　白酒 万吨／年

５１０ 　其他酒 万吨／年

５１３ 卷烟 箱／年 每箱五万支。

５２１ 机制纸浆 万吨／年 指纤维原料经过蒸煮设备或磨木设备，采用化学、机械方法处理后，

再经筛洗过程而制成的纸浆。

５５１ 家用电冰箱 万台／年 容积５００立升及以下。

５５２ 家用洗衣机 万台／年 洗衣量６公斤及以下。

５５３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年 指使用交流电源（制冷量１４０００瓦及以下），调节室内温度、湿度、气
流速度和空气洁净度等，使室内保持适宜温度的电器。

８４４ 程控交换机（指安装能力） 万线／年 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交换机，采用的是计算机中常用的“存储程序

控制”方式，即把各种控制功能、步骤、方法编成程序，放入存储器，利

用存储器所存储的程序来控制整个交换机工作。特指安装能力。

５７１ 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包括新建单线铁路和新建双线铁路左线。

５７２ 复线投产里程 公里 包括增建铁路第二线、三线，新建双线铁路的右线。

５７３ 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包括铁路单线、双线接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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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五）

代码 新增生产能力名称 计量单位 说　　明

５７６ 新建公路 公里

５７７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一般指能适应各种汽车行驶，设计时速在８０－１２０公里／小时，设计
通行能力年平均昼夜交通量为２．５万辆以上，道路全封闭，立体交
叉，高等级路面，并有完善的配套系统，如管理系统、服务系统等。

８４８ 一级公路 公里

８４９ 二级公路 公里

５７８ 改建公路 公里

５７９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５８０ 一级公路 公里

８５０ 二级公路 公里

５８１ 新建独立公路桥梁 延长米 指作为一个项目单列出来的桥梁。

５８２ 座

９００ 新建独立公路隧道 延长米 指作为一个项目单列出来的隧道。

９０１ 处

５８３ 新（扩）建港口码头 年吞吐量：万吨

８７４ 标准集装箱

５８４ 泊位：个

５８５ 　其中：新（扩）建沿海港口码头 年吞吐量：万吨

５８６ 泊位：个

５９５ 新（扩）建公路客、货运站 个

５９６ 平方米

５９７ 民航机场跑道 条

５９８ 米

６０１ 飞机购置 架

６０２ 候机楼 座

６０３ 平方米 指候机楼本身的面积。

６６１ 城市自来水供水能力 万吨／日

６７１ 城市公共交通车辆购置 辆

６７５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万吨／日 指污水处理厂每昼夜处理污水量的设计能力。如无设计能力时，可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实际核定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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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科技项目来源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码 科技项目来源分类 说　　明

１ 国家科技项目

包括各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以及由中央政府部门下达的各

类科技项目。

２ 地方科技项目
包括各类地方科技计划项目以及由地方政府部门下达

的各类科技项目。

３ 其他单位委托科技项目

４ 本单位自选科技项目

５ 来自国外的科技项目

６ 其他科技项目

８．科技项目合作形式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码 科技项目合作形式

１ 与境外机构合作

２ 与国内高校合作

３ 与国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

４ 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５ 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

６ 独立研究

７ 其他

９．科技项目成果形式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码 项目成果形式

１ 论文或专著

２ 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品、配方、新装置

３ 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工法

４ 发明专利

５ 实用新型专利

６ 外观设计专利

７ 带有技术、工艺参数的图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

８ 基础软件

９ 应用软件

１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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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科技项目技术经济目标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码 项目技术经济目标

１ 科学原理的探索、发现

２ 技术原理的研究

３ 开发全新产品

４ 增加产品功能或提高性能

５ 提高劳动生产率

６ 减少能源消耗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７ 节约原材料

８ 减少环境污染

９ 其他

１１．科技项目活动类型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码 项目活动类型

１ 基础研究

２ 应用研究

３ 试验发展

４ 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

１２．产品技术来源 Ａ目录及代码

序　号 技术来源Ａ

１１ 国外技术

２１ 中科院

２２ 其它部委属科研院所

２３ 地方属科研院所

２４ 大专院校

２５ 国有大中型企业及所属科技机构

２６ 其它各类企业及所属科技机构

２７ 国内其它单位

３１ 引进技术本企业消化创新

３２ 本企业自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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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产品技术来源 Ｂ目录及代码

序　号 技术来源Ｂ

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２ ９７３计划

１３ 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

１４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１５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１６ 科技兴贸行动计划

１７ 国家级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１８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１９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２０ 国家级火炬计划

２１ 部门攻关计划

２２ 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３１ 地方攻关计划

３２ 地方火炬计划

４１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

４２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４３ 国家重点试验计划

４４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４５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４６ 科研院所计划开发专项

０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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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高新技术领域代码

代　码 领　域 代　码 领　域

０１ 电子与信息

０１０１ 计算机及相关产品

０１０１０１ 大型、巨型、超级计算机，并行机，容错机，工作

站，服务器

０１０１０２ 高档微型计算机

０１０１０３ 便携计算机

０１０１０４ 仿真机

０１０１０５ 工业控制机及专用系统

０１０２ 计算机外部设备

０１０２０１ 新型存储设备

０１０２０２ 新型输入／输出设备
０１０２０３ 新型打印终端

０１０２０４ 自动绘图仪

０１０２０５ 座标数字化仪

０１０２０６ 语音输入／输出设备
０１０２０７ 自动扫描输入设备

０１０２０８ 计算机板卡

０１０２０９ 智能化电源系统

０１０２１０ 其他新型计算机外围设备

０１０３ 信息处理设备

０１０３０１ 办公自动化设备与系统

０１０３０２ 自动排版、激光照排设备与系统

０１０３０３ 图形、图像处理设备

０１０３０４ 文字、语言、印鉴、图像识别、处理设备

０１０３０５ 其他新型信息处理设备

０１０４ 计算机网络设备及产品

０１０４０１ 网络互连设备

０１０４０２ 网络接入设备

０１０４０３ 网络操作系统

０１０４０４ 网络管理系统

０１０４０５ 网络安全生产系统

０１０４０６ 网络检测设备

０１０４０７ 其他网络系统专用设备

０１０４０８ 宽带网设备

０１０４０９ 网络交换机

０１０５ 计算机软件

０１０５０１ 系统软件

０１０５０２ 应用软件

０１０５０３ 中间件及支持软件

０１０５０４ 工具及辅助类软件

０１０５０５ 仿真软件与控制软件

０１０５０６ 专家系统、决策系统等智能软件

０１０５０７ 网络软件

０１０５０８ 安全与保密软件

０１０５０９ 软件自动生成系统

０１０５１０ 软件开发评测平台

０１０５１１ 中文信息处理平台

０１０５１２ 嵌入式软件

０１０５１３ 数据库及其应用软件

０１０６ 微电子、电子元器件

０１０６０１ 集成电路：存储电路、微处理器、专用电路、微波

电路、通用线性和逻辑电路、智能功率电路

０１０６０２ 微封装及混合集成电路

０１０６０３ 新型电真空器件

０１０６０４ 新型半导体器件及微电子光学机电系统

０１０６０５ 微波功率器件

０１０６０６ 新型电力电子器件

０１０６０７ 片式电子元器件及表面组装电子元器件

０１０６０８ 各种新型、微型传感元器件

０１０６０９ 新型光电子及光通讯元器件

０１０６１０ 显示器件

０１０６１１ 其他新型微电子、电子元器件

０１０７ 广播电视设备

０１０７０１ 数字电视设备

０１０７０２ 数字电视接收机、平板电视机

０１０７０３ 有线电视系统设备

０１０７０４ 卫星电视接收设备

０１０７０５ 图文电视设备

０１０７０６ 数字视频、音频节目制作设备

０１０７０７ 全固态数字电视发射设备

０１０７０８ 数字音像设备

０１０７０９ 光盘机

０１０７１０ 大屏幕彩色显示系统及ＬＣＯＳ系统
０１０７１１ 其他新型广播电视设备

０１０７１２ ＨＤＴＶ系统设备
０１０８ 通信设备

０１０８０１ 高性能数字程控交换机

０１０８０２ 计算机通信及数据传输设备

０１０８０３ 数字移动通信设备

０１０８０４ 数字卫星通信设备

０１０８０５ 卫星定位及导航系统

０１０８０６ 数字微波通信设备

０１０８０７ 大容量光纤通信设备

０１０８０８ 多媒体通信终端

０１０８０９ 无线与有线接入设备

０１０８１０ 综合业务数字网通讯设备

０１０８１１ 网络系统互联及通讯设备

０１０８１２ 雷达设备

０１０８１３ 其他新型通讯设备

０１０９ 人工智能产品

０１０９０１ 声、文、图生成、识别与处理系统

０１０９０２ 虚拟现实装备与系统

０１０９０３ 数字采掘系统

０１０９０４ 视觉检测设备与系统

０１０９０５ 其他人工智能设备与系统

０１１０ 其它电子信息技术

０１１００１ 其它电子信息技术

０２ 生物工程和新医药

０２０１ 生物技术及产品

０２０１０１ 生物芯片

０２０１０２ 干细胞技术及产品

０２０１０３ 组织工程产品

０２０１０４ 生物材料

０２０１０５ 用于传染性疾病预防的疫苗及菌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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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代　码 领　域 代　码 领　域

０２０１０６ 医用基因工程技术和产品

０２０１０７ 反义酸技术及其药物

０２０１０８ 医用细胞工程技术和产品

０２０１０９ 人血代用品、人体自体血液回收机技术及产品

０２０１１０ 细胞及基因治疗技术

０２０１１１ 单克隆抗体诊断试剂与试剂盒、单克隆抗体偶联

导向药物、人源化抗体

０２０１１２ 标准健康实验动物及疾病模型动物

０２０１１３ 医用、药用酶工程

０２０１１４ 新型高效工业用酶制剂

０２０１１５ 发酵工程产品

０２０１１６ 连续发酵技术和设备

０２０１１７ 细胞固定化技术及设备

０２０１１８ 动植物细胞或组织大规模培养技术

０２０１１９ 生物传感器

０２０１２０ 高效分离纯化介质及关键设备

０２０１２１ 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析和提取新技术、新设备

０２０１２２ 新型生物、医药培养、制取设备

０２０１２３ 新型生物保健品、新型试剂

０２０１２４ 生物资源优化、储存及综合利用技术及产品

０２０２ 中药

０２０２０１ 规范化种植中药材

０２０２０２ 标准化中药炮制及饮片加工

０２０２０３ 濒危药用资源（动植物）开发

０２０２０４ 采用现代先进工艺制造新型中药制剂技术

０２０２０５ 缓控式制剂

０２０２０６ 标准浓缩颗粒剂等

０２０２０７ 名优品种的二次开发新药

０２０２０８ 针对中医优势病种及疑难杂症新药

０２０３ 化学药

０２０３０１ 化学合成、半合成新药

０２０３０２ 天然产物（动植物、微生物、海洋生物）中提取的

新药及其经修饰的新药

０２０３０３ 现代药物制剂技术

０２０３０４ 缓释、空释制剂

０２０３０５ 多功能与专一性兼备辅料

０２０４ 农业生物技术

０２０４０１ 转基因植物生物反应器

０２０４０２ 转基因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

０２０４０３ 转基因和基因敲除技术

０２０４０４ 主要动植物基因多态性与分子标记技术

０２０４０５ 异体器官移植材料、技术与产品

０２０４０６ 动植物基因工程育种

０２０４０７ 微生物基因工程育种

０２０４０８ 新型农用基因工程产品

０２０４０９ 转基因植物及转基因动物

０２０４１０ 动植物细胞工程育种

０２０４１１ 动植物优良品种的快速繁殖技术

０２０５ 环境保护工程

０２０５０１ 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生物降解与受污染环境的生

物修复技术

０２０５０２ 有机废物的生物转化技术

０２０５０３ 环境生物检测技术

０２０６ 生物安全

０２０６０１ 生物优异种质的筛选开发技术

０２０６０２ 生物资源的安全保存技术

０２０６０３ 基因工程生物体及产品检测技术

０２０６０４ 基因工程生物体及产品安全控制技术

０２０７ 生物医学工程

０２０７０１ 医学影象技术

０２０７０２ 生物诊疗设备

０２０７０３ 诊断试剂

０２０８ 其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

０２０８０１ 其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

０３ 新材料及应用技术

０３０１ 金属材料

０３０１０１ 高纯金属材料及氧化物

０３０１０２ 新型铝镁合金材料

０３０１０３ 特种铜合金材料

０３０１０４ 稀有金属及稀土金属材料

０３０１０５ 纳米金属材料

０３０１０６ 大直径硅单晶及新型半导体材料

０３０１０７ 超导材料

０３０１０８ 形状记忆合金

０３０１０９ 高性能特种合金材料

０３０１１０ 贵金属材料

０３０１１１ 特种金属靶材

０３０１１２ 新型高性能低合金钢、合金钢材料

０３０１１３ 金属纤维及微孔材料

０３０１１４ 非晶、微晶合金

０３０１１５ 特种粉末及粉末冶金制品

０３０１１６ 表面改性金属材料

０３０１１７ 触媒材料

０３０１１８ 磁性材料

０３０１１９ 新型高强高效焊接材料

０３０１２０ 金属丝、箔材及异型材

０３０１２１ 新型电池材料

０３０１２２ 电子信息技术用金属材料

０３０１２３ 生物医学用金属材料

０３０１２４ 新型传感材料

０３０１２５ 金属间化合物材料

０３０１２６ 冷、热等静压工艺及技术

０３０１２７ 金属快速凝固技术

０３０１２８ 高性能防腐材料及技术

０３０２ 无机非金属材料

０３０２０１ 高纯超细陶瓷粉体材料

０３０２０２ 纳米级无机非金属材料

０３０２０３ 无机电子材料

０３０２０４ 高性能陶瓷、结构陶瓷

０３０２０５ 陶瓷纤维

０３０２０６ 玻璃纤维

０３０２０７ 超硬材料

０３０２０８ 人工晶体

０３０２０９ 特种玻璃

０３０２１０ 光学纤维

０３０２１１ 环境材料

０３０２１２ 新型建筑材料

０３０２１３ 生物医用无机非金属材料

０３０２１４ 能量储存和转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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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代　码 领　域 代　码 领　域

０３０２１５ 生态建筑材料

０３０２１６ 金刚石薄膜

０３０２１７ 新型半导体材料

０３０２１８ 显示材料

０３０２１９ 高效过滤材料

０３０２２０ 无机分离膜材料

０３０２２１ 新型碳素材料及其制品

０３０２２２ 高性能绝缘、隔热材料

０３０２２３ 特种密封、摩擦材料

０３０３ 有机高分子材料

０３０３０１ 新型工程塑料及合金

０３０３０２ 纳米级有机高分子材料

０３０３０３ 功能高分子材料

０３０３０４ 聚烯烃及改性材料

０３０３０５ 特种合成纤维

０３０３０６ 新型涂料、染料和胶粘剂

０３０３０７ 液晶材料

０３０３０８ 感光材料

０３０３０９ 特种橡胶及密封、阻尼材料

０３０３１０ 有机分离膜

０３０３１１ 电子化学品

０３０３１２ 精细化工材料及产品

０３０３１３ 新型高分子建筑材料

０３０３１４ 纺织新型材料

０３０３１５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

０３０３１６ 可降解性高分子材料

０３０３１７ 环保用新材料

０３０３１８ 催化剂

０３０３１９ 高分子材料防老化及再生技术

０３０４ 复合材料

０３０４０１ 树脂基复合材料及制品

０３０４０２ 金属基复合材料及制品

０３０４０３ 陶瓷基复合材料及制品

０３０４０４ 碳基复合材料及制品

０３０４０５ 复合材料用增强体材料

０３０４０６ 复合材料用基体材料

０３０４０７ 复合材料制品成型用特种辅助材料

０３０５ 材料的检测与评价新技术

０３０５０１ 金属材料的检测与评价新技术

０３０５０２ 无机非金属材料检测与评价新技术

０３０５０３ 有机高分子材料检测与评价新技术

０３０５０４ 纳米材料的检测与评价新技术

０３０６ 其它新材料及应用技术

０３０６０１ 其它新材料及应用技术

０４ 先进制造技术

０４０１ 光电子元器件及其产品

０４０１０１ 新型激光器

０４０１０２ 激光全息照相系统

０４０１０３ 光存储器

０４０１０４ 新型光电器件、光电探测器

０４０１０５ 集成光学产品

０４０１０６ 平板显示器、大屏幕与高清晰度彩色显象管

０４０１０７ 微光、红外及热成像装置

０４０１０８ 激光测量仪器

０４０２ 先进制造技术装备

０４０２０１ 柔性和制造单元（ＦＭＣ）、柔性制造系统（ＦＭＳ）
０４０２０２ 变频调速装置、侍服控制系统、直线侍服单元、电

流侍服及控制单元、中高档数控系统

０４０２０３ 电主轴、电转台、直线电驱动工件台及其驱动控制

装置

０４０２０４ 高速、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及新型数显装置

０４０２０５ 高性能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０４０２０６ 精密、快速成型加工技术、设备及产品

０４０２０７ 微加工设备

０４０２０８ 高性能材料表面处理及改性设备

０４０２０９ 新型焊接设备

０４０２１０ 新型激光加工设备

０４０２１１ 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计算机辅助工程分析
（ＣＡＥ）、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ＣＡＰＰ）、计算
机辅助数控程序编制（ＮＣＰ）及计算机辅助测量、
分析设备

０４０２１２ 高速和超高速切削设备

０４０２１３ 柔性夹具、柔性夹具工作站

０４０２１４ 高热量、抗氧化切削液

０４０２１５ 新产品开发的创新技术及质量工程技术

０４０３ 机电基础件

０４０３０１ 高性能的机械基础件：高速、精密轴承、直线（滚

动）导轨、大导程滚珠丝杠、陶瓷轴承、陶瓷导轨、

石制导轨、石制工作台
０４０３０２ 新型低压、高压电器，功率器件

０４０３０３ 新型功率直线电机、步进电机、交流伺服电机

０４０３０４ 精密模具、大型覆盖件模具

０４０３０５ 新型刀具、磨具、刃具

０４０３０６ 组合夹具、组合量具基础件

０４０３０７ 新型气动、液压阀、泵、滤清装置

０４０４ 仪器仪表

０４０４０１ 新型传感器

０４０４０２ 精密仪器仪表元器件

０４０４０３ 新型自动化仪器及装置

０４０４０４ 智能化专用仪器仪表

０４０４０５ 新型科学测试仪器、分析仪器

０４０４０６ 新型实验机及模拟仪器

０４０４０７ 先进摄影器材、复印机械及缩微系统

０４０５ 监控设备及控制系统

０４０５０１ 中高档可编程序控制器及接口技术

０４０５０２ 集散控制系统、分布式控制系统

０４０５０３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０４０５０４ 遥控、遥感设备

０４０５０５ 电力调度与管理自动化系统

０４０５０６ 防火、防爆报警探测器及控制系统

０４０５０７ 防盗报警探测器及控制系统

０４０５０８ 交通运输自动化监测与管理系统

０４０５０９ 新型电视监控系统

０４０５１０ 楼宇自动化系统

０４０５１１ 其他智能化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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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代　码 领　域 代　码 领　域

０４０６ 医疗器械

０４０６０１ 射线、超声、红外、核磁共振、ＣＴ等成像诊断设备，
医用数字图象设备

０４０６０２ 射线、超声、红外、激光、电磁波等治疗装置

０４０６０３ 医院自动化集成设备系统

０４０６０４ 医用生物化学检测与分析仪器

０４０６０５ 生物电信号检测、临床监护设备及电子医疗仪器

０４０６０６ 新型中医诊断与治疗仪器

０４０６０７ 人工关节、人造器官

０４０６０８ 社区及家庭用小型生理参数检测仪器

０４０６０９ 其他高技术医疗器械（包括生物材料人工脏器及

体外循环设备等）

０４０７ 机器人

０４０７０１ 工业机器人

０４０７０２ 医用机器人

０４０７０３ 服务机器人

０４０７０４ 微机器人

０４０７０５ 水下机器人

０４０７０６ 机器人化机器（智能机器）

０４０８ 其它先进制造技术

０４０８０１ 其它先进制造技术

０５ 航空航天技术

０５０１ 航空器及配套产品

０５０１０１ 飞机、直升机

０５０１０２ 航空发动机

０５０１０３ 机载设备

０５０２ 航空地面设备

０５０２０１ 航空地面设备

０５０３ 运载火箭

０５０３０１ 运载火箭

０５０３０１ 运载火箭结构、动力、控制、遥测、电源系统

０５０３０２ 运载火箭测试设备

０５０３０３ 运载火箭试验设备

０５０４ 航天器

０５０４０１ 航天器结构与结构件

０５０４０２ 航天器推进、返回系统

０５０４０３ 航天器电源、测控系统

０５０４０４ 航天器其他系统

０５０５ 其他特种火箭、探测火箭及其配套设备

０５０５０１ 其他特种火箭、探测火箭及其配套设备

０５０６ 其它航空航天技术

０５０６０１ 其它航空航天技术

０６ 现代农业技术动植物优良新品种

０６０１ 草食家畜良种胚胎生物工程产品

０６０１０１ 奶牛胚胎

０６０１０２ 肉牛胚胎

０６０１０３ 肉用种羊

０６０２ 生物农药及生物防治产品

０６０２０１ 生物农药及生物防治产品

０６０３ 新型诊断试剂及兽用疫苗

０６０３０１ 新型诊断试剂及兽用疫苗

０６０４ 新型高效饲料及添加剂

０６０４０１ 新型高效饲料及添加剂

０６０５ 新型肥料

０６０５０１ 缓释肥料

０６０５０２ 有机生物肥

０６０６ 设施农业工程与设备

０６０６０１ 新型日光温室

０６０６０２ 温室用小型农机具

０６０７ 农产品加工新技术与设备

０６０７０１ 农产品加工新技术与设备

０６０８ 农产品检测新技术与设备

０６０８０１ 农产品检测新技术与设备

０６０９ 农业信息技术及相关产品

０６０９０１ 农业信息技术及相关产品

０６１０ 其它现代农业技术

０６１００１ 其它现代农业技术

０７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０７０１ 新能源

０７０１０１ 高效太阳集热器及应用系统

０７０１０２ 太阳电池及应用系统

０７０１０３ 大型风力发电机

０７０１０４ 生物智能转化技术及产品

０７０１０５ 新型液化燃气存贮技术及设备

０７０１０６ 新型制氢和贮氢技术及设备

０７０１０７ 新型高能蓄电池

０７０１０８ 地热、海洋能应用技术

０７０１０９ 燃料电池

０７０１１０ 其他新能源技术

０７０２ 高效节能

０７０２０１ 高效集中供热及热力管网智能调节和监控设备

０７０２０２ 高效流化床工业锅炉

０７０２０３ 高效余热锅炉

０７０２０４ 新型工业窑炉、锅炉燃烧装置及高温耐火纤维

０７０２０５ 新型余能回收装置

０７０２０６ 新型节能风机、水泵、油泵

０７０２０７ 新型高效压缩机

０７０２０８ 燃气轮机

０７０２０９ 节能型空气分离设备

０７０２１０ 节能型空调器、冷藏柜、高效制冷机

０７０２１１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

０７０２１２ 新型高效电动机调速技术与装置

０７０２１３ 逆变式电焊机

０７０２１４ 高功率和超高功率大吨位直流电弧炉

０７０２１５ 低损耗电力变压器

０７０２１６ 节能照明产品

０７０２１７ 电力电子技术节能产品

０７０２１８ 新型节能内燃机

０７０２１９ 新型节水设备

０７０２２０ 节能计量仪器仪表与自控装置

０７０２２１ 高效热交换装置、高性能热泵及热管技术与设备

０７０２２２ 节能材料

０７０２２３ 蓄能调峰技术及设备

０７０２２４ 汽车节能技术及产品

０７０２２５ 工业型煤

０７０２２６ 水煤浆

０７０２２７ 其他新型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技术及产品

０７０３ 其它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０７０３０１ 其它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０８ 环境保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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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四

代　码 领　域 代　码 领　域

０８０１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

０８０１０１ 高效能、多功能、低能耗（除尘、脱氮、脱硫、防爆）

除尘器，高效烟气脱硫渣回收利用技术与装置

０８０１０２ 新型工业废气净化回收装置

０８０１０３ 高效汽车排气污染控制装置及系统

０８０１０４ 高效节能减污装置

０８０１０５ 脱氮及低氮燃烧装置，如低氮燃烧器等其他减污

装置

０８０２ 水体污染防治设备

０８０２０１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及再利用设备

０８０２０２ 工业废水处理、净化及循环利用设备

０８０２０３ 新型饮用水净化装置

０８０２０４ 水资源水质保护及监测、控制系统新装置

０８０２０５ 地下水污染防治及水质恢复技术、产品

０８０２０６ 高固含物（废液、污泥等）处理、利用及处置技术

０８０２０７ 城市污水和特种污水处理的高效、无毒、无污染

的沉淀剂、絮凝剂、氧化剂、脱色剂的研制及生产

０８０３ 新型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

０８０３０１ 固体废弃物分离、分选、处理（及燃烧）设备

０８０３０２ 危险废弃物的安全处理、处置设备

０８０３０３ 城市垃圾的处理、处置系统及资源化技术与设备

０８０４
新型高效噪声振动、电磁辐射和放射性污染防治

系统技术及设备

０８０４０１ 新型高效噪声振动、电磁辐射和放射性污染防治

系统技术及设备

０８０５ 先进环保监测仪器

０８０５０１ 环境大气和气体污染源监测仪器

０８０５０２ 环境水质和污染源水质监测仪器

０８０５０３ 固体废弃物（城市垃圾及危险废弃物）堆放场、填

埋场、焚烧场的监测仪器

０８０５０４ 噪声振动、电磁辐射和放射线监测仪器

０８０５０５ （废气、废水）总量控制在线监测仪

０８０６ 环保用新材料及药剂产品

０８０６０１ 环保用新材料及药剂产品

０８０７ 环境生态保护及恢复工程的技术与装备

０８０７０１ 环境生态保护及恢复工程的技术与装备

０８０８ 新型、高效清洁能源应用技术

０８０８０１ 新型、高效清洁能源应用技术

０８０９ 其它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０８０９０１ 其它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

０９ 海洋工程技术

０９０１ 海洋监测仪器

０９０１０１ 海洋监测仪器

０９０２ 海洋遥测技术及设备

０９０２０１ 海洋遥测技术及设备

０９０３ 水声通信技术及设备

０９０３０１ 水声通信技术及设备

０９０４ 海底地震观测技术及设备

０９０４０１ 海底地震观测技术及设备

０９０５ 其它海洋工程技术

０９０５０１ 其它海洋工程技术

１０ 核应用技术

１００１ 核辐射产品

１００１０１ 同位素放射源及其生产装置

１００１０２ 中子、电子、ｒ等辐射技术及装置
１００１０３ 辐射防护材料、仪器及装置

１００２ 辐射加工产品

１００２０１ 辐射加工产品

１００３ 同位素及其应用产品

１００３０１ 同位素产品（含标记化合物、体内外药物等）

１００３０２ 同位素分离及生产装置

１００３０３ 同位素仪器仪表

１００４ 核材料

１００４０１ 铀、铀合金及铀化合物

１００４０２ 核燃料、核燃料元件、组件及其生产装置

１００４０３ 其他核材料

１００５ 加速器及配套装置（含离子源）

１００５０１ 加速器及配套装置（含离子源）

１００６ 核探测器件和核电子产品

１００６０１ 核探测器件和核电子产品

１００７ 核物理和核化学实验仪器及设备

１００７０１ 核物理和核化学实验仪器及设备

１００８ 核医学诊断及治疗仪器和设备

１００８０１ 核医学诊断及治疗仪器和设备

１００９ 核反应堆及其配套装置

１００９０１ 研究性核反应堆

１００９０２ 核动力装置

１０１０ 放射性三废处理、处置技术和设备

１０１００１ 放射性三废处理、处置技术和设备

１０１１ 其它核应用技术

１０１１０１ 其它核应用技术

１１ 与上述十大领域配套的相关技术产品，以及适合

首都经济发展特点的其他高新技术及其产品

１１０１０１ 与上述十大领域配套的相关技术产品，以及适合

首都经济发展特点的其他高新技术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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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立项情况目录及代码

序　号 立项情况

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２ ９７３计划

１３ 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

１４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１５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１６ 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１７ 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１８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１９ 科技兴贸行动计划

２０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２１ 部门攻关计划

２２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３１ 地方攻关计划

３２ 地方火炬计划

４１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

４２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４３ 国家重点试验计划

４４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４５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４６ 科研院所计划在开发项目

９９ 其他

１６．专利类型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　码 专利类型分类

１ 发明专利

２ 实用新型专利

３ 外观设计专利

４ 无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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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技术水平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　码 技术水平分类 说　　明

１ 国际领先

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或理论

方法已经全面超过国际上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

的技术和理论水平者。

２ 国际先进

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或理论

方法已经达到国际上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的技

术和理论水平者。

３ 国内领先

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或理论

方法已经全面超过国内上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

的技术和理论水平者。

４ 国内先进

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或理论

方法已经达到国内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的技术

和理论水平者。

５ 省（部）内先进

经检索和同行专家鉴定，产品的综合技术水平或理论

方法已经达到省（部）内公开的同类产品的最先进的

技术和理论水平者。

１８．是否判断代码

代　码 是否判断

１ 是

０ 否

１９．软件产品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　码 软件产品分类

１ 系统软件

２ 支撑软件

３ 应用软件

４ 其它

２０．质量标准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　码 质量标准

１ 国际标准

２ 国家标准

３ 行业标准

４ 地方标准

５ 企业标准

６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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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产品销售方向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　码 产品销售方向分类

１ 国外及港澳台

２ 本市

３ 外地

２２．产品使用方向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　码 产品使用方向分类

１ 投资类产品

２ 消费类产品

２３．产品主要出口地区代码

代　码 产品主要出口地区

１ 美国

２ 日本

３ 南美

４ 西欧

５ 北欧

６ 东欧

７ 港澳台

８ 东南亚

９ 其他

２４．产品国际合作形式分类目录及代码

代　码 国际合作形式

１ 外方以技术（专利）形式参与合作

２ 外方以生产设备形式参与合作

３ 外方以资金投入形式参与合作

４ 外方以补偿贸易形式参与合作

５ 其它形式的国际合作

６ 无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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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产品国内合作单位分类及代码

代　码 国内合作单位

１ 中科院

２ 其他部委属科研院所

３ 地方属科研院所

４ 大专院校

５ 国有大中型企业

６ 其他各类企业

７ 国内其他单位

８ 无国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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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房地产价格调查新建房屋类别及代码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２０００ 新建房

指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的，建成后用于市场出售的房屋，包括住宅、商

业营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自建自用的住宅或其他建筑物不属于新建房

范围。本方案中的新建房特指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第一次进行产权转

移登记的房屋，包括住宅和非住宅。

２１００ 　住宅
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

工单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

下室、车库等。住宅按性质分为经济适用房和商品住宅。

２１１０ 　　经济适用房

指根据地方经济适用房计划安排建设的具有政策性和社会保障性质的住

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指房屋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低于

一般商品住宅；适用性指适合城市低收入家庭购买使用。经济适用房用地

一般采用行政划拨或招标投标方式，免收土地出让金，对各种经批准的收

费减半征收；在销售价格上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价格；在

建设方式上，经济适用房有政府组织建设、政府委托建设等多种方式。

２１９９ 　　商品住宅
指在一级市场上用于买卖的房屋。商品住宅按性质分为普通住宅和高档

住宅。

２１２０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

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房，包括限价房。享受国家优惠

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
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
房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普通住宅按性质分为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和
其他住宅。对于不满足以上三条件的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为住

宅的房屋，按普通住宅中的其他住宅上报。

２１２１ 　　　多层住宅 指２－６层（含６层）的楼房。

２１２２ 　　　高层住宅 指６层以上的楼房，高层住宅多安装电梯。

２１２３ 　　　其他住宅 指除多层住宅和高层住宅以外的其它普通住宅。

２１３０ 　　高档住宅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普通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高标准住宅，通

常包括别墅和高档公寓。

２１３１ 　　　别墅
指地处郊区，独立成栋的商品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

报。

２１３２ 　　　高档公寓
指地处市内高尚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

案）项目用途填报。

２２００ 　　非住宅 指新建房中除住宅以外的其它类型房屋，包括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等。

２２１０ 　　　办公楼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２２２０ 　　　商业营业用房
指商业、粮食、供销、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用房，如度假村、饭店、

商店、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２２３０ 　　　其他用房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

园、图书馆、体育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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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房地产价格调查二手房屋类别及代码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４０００ 二手房
指进入房屋市场进行交易，第二次及以上进行产权登记的房屋，包括二手

商品房、允许上市交易的已售公房、再上市经济适用房。

４１００ 　住宅
是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主要包括普通住宅、高档住宅等，职工家属宿舍、

集体宿舍（包括单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也包括在内。但不包括住宅楼中

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车库等。

４１１０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

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房，包括限价房。享受国家优惠

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
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
房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普通住宅按性质分为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和
其他住宅。对于不满足以上三条件的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为住

宅的房屋，按普通住宅中的其他住宅上报。

４１１１ 　　　多层住宅 指２－６层（含６层）的楼房。

４１１２ 　　　高层住宅 指６层以上的楼房，高层住宅多安装电梯。

４１１３ 　　　其他住宅 指除多层住宅和高层住宅以外的其它普通住宅。

４１２０ 　　高档住宅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普通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高标准住宅，通

常包括别墅和高档公寓。

４１２１ 　　　别墅
指地处郊区，独立成栋的商品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

报。

４１２２ 　　　高档公寓
指地处市内高尚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

案）项目用途填报。

４２００ 　　非住宅 指新建房中除住宅以外的其它类型房屋，包括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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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房地产价格调查租赁和物业管理房屋类别及代码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４９９９ 房屋租赁总计

５０００ 住宅

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

工单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

下室、车库等。住宅按性质分为经济适用房和商品住宅。

５１００ 　经济适用房

指根据地方经济适用房计划安排建设的具有政策性和社会保障性质的住

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指房屋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低于

一般商品住宅；适用性指适合城市低收入家庭购买使用。经济适用房用地

一般采用行政划拨或招标投标方式，免收土地出让金，对各种经批准的收

费减半征收；在销售价格上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价格；在

建设方式上，经济适用房有政府组织建设、政府委托建设等多种方式。

５２００ 　廉租房
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

５９９９ 　商品住宅
指在一级市场上用于买卖的房屋。商品住宅按性质分为普通住宅和高档

住宅。

５３００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

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房，包括限价房。享受国家优惠

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
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
房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普通住宅按性质分为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和
其他住宅。对于不满足以上三条件的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为住

宅的房屋，按普通住宅中的其他住宅上报。

５４００ 　　高档住宅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普通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高标准住宅，通

常包括别墅和高档公寓。

５４１０ 　　　别墅
指地处郊区，独立成栋的商品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

报。

５４２０ 　　　高档公寓
指地处市内高尚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

案）项目用途填报。

６０００ 非住宅 指新建房中除住宅以外的其它类型房屋，包括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等。

６１００ 　办公楼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６２００ 　商业营业用房
指商业、粮食、供销、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用房，如度假村、饭店、

商店、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６３００ 　其他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

园、图书馆、体育馆等。

９０００ 物业管理总计

９１００ 　住宅
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

工单身宿舍和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

下室、车库等。住宅按性质分为经济适用房和商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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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９１１０ 　经济适用房

指根据地方经济适用房计划安排建设的具有政策性和社会保障性质的住

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指房屋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低于

一般商品住宅；适用性指适合城市低收入家庭购买使用。经济适用房用地

一般采用行政划拨或招标投标方式，免收土地出让金，对各种经批准的收

费减半征收；在销售价格上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价格；在

建设方式上，经济适用房有政府组织建设、政府委托建设等多种方式。

９１９９ 　商品住宅
指在一级市场上用于买卖的房屋。商品住宅按性质分为普通住宅和高档

住宅。

９１２０ 　　普通住宅

指专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中小

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不包括经济适用房，包括限价房。享受国家优惠

政策的住房原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三条件：居住小区建筑容积率在１．０以
上，单套建筑面积在１４０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
房平均交易价格１．２倍以下。普通住宅按性质分为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和
其他住宅。对于不满足以上三条件的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为住

宅的房屋，按普通住宅中的其他住宅上报。

９１３０ 　　高档住宅
指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明显高于普通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高标准住宅，通

常包括别墅和高档公寓。

９１３１ 　　　别墅
指地处郊区，独立成栋的商品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案）项目用途填

报。

９１３２ 　　　高档公寓
指地处市内高尚社区，高层或多层的商品房住宅。按市发改委批复（备

案）项目用途填报。

９２００ 非住宅 指新建房中除住宅以外的其它类型房屋，包括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等。

９２１０ 　办公楼 指企业、事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各类办公用房。

９２２０ 　商业营业用房
指商业、粮食、供销、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对外营业的用房，如度假村、饭店、

商店、门市部、粮店、书店、供销店、饮食店、菜店、加油站、日杂等房屋。

９２３０ 　其他
凡不属于上述各项用途的房屋建筑物，如中小学教学用房、托儿所、幼儿

园、图书馆、体育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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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房地产价格规划住宅面积分类及代码

代码 名　称 说　明

１ ９０平方米及以下

指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建设的商品住宅中，单套型建筑面积不

超过９０平方米（含９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
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

积。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统计标准，期房根

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

２ ９０－１２０平方米

指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建设的商品住宅中，单套型建筑面积大

于９０平方米小于１２０平方米（含１２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
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

折算成建筑面积。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统

计标准，期房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

３ １２０－１４０平方米

指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建设的商品住宅中，单套型建筑面积大

于１２０平方米小于１４０平方米（含１４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
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

需折算成建筑面积。现房应以商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

统计标准，期房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

４ １４０平方米以上

指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建设的商品住宅中，单套型建筑面积超

过１４０平方米的住房。套型建筑面积由套内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
面积组成，若销售合同为套内使用面积则需折算成建筑面积。现房应以商

品房销售合同中实际测绘的建筑面积为统计标准，期房根据商品房预售合

同中规划设计面积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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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干问题处理办法

１．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１．城乡划分标准的处理办法：城镇是指城区、镇区内所有居民委员会管辖的区域，乡村则是指村民委

员会管辖的区域。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规定的批复》（国函［２００８］６０号）文件精神，

国家统计局制订了《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国统字［２００９］９１号），并开展了全国城

乡划分清查工作。因此，城乡分类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城乡划分标准。

农村投资统计以投资项目建设地址所在的地域为主界定农村投资统计的范围，即农村投资是指各种

投资主体建设的建设项目地址在农村区域范围内的、以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各种

投资活动。按此概念界定，原则上在农村区域范围内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均应属于农村投资。但应同时

兼顾以下两种情况：（１）在农村区域内进行的不属于农村投资的项目。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项

目建造在农村地域或通过农村地域，但其主要目的并非为农村或农村居民服务。对这样一类的投资应该

从农村投资中分离出来。主要包括一些对国民经济整体有影响的重大项目如大型电站、城市生活供水水

库、港口、机场等；跨城乡地域、但并非主要为农村服务的项目如铁路建设项目、高速公路等；具有一定城

市规模的大型工矿区；主要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２）在城镇区域内进行的应属于农

村投资的项目。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建设项目，虽然建设地址在城镇区域，但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农

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这些投资活动也应该纳入农村投资的统计范围。如：在城镇区域内进行的农业

及为农民服务的涉农行业投资，如农业科研、农用工业等投资；又如在非城关镇的建制镇进行的主要为农

村居民服务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性投资活动，包括电力、交通、教育、邮电、水利投资等。

２．打捆项目：５００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原则上应按建设项目填报。为减轻基层单位统计填报的工作

量，项目多的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将国民经济行业相同、建设地点相同且单个项目计划总投资在５００万元

以下的建设项目合并为一张基层表上报。教育、电信、林业等部门可以将投资按国民经济行业或以街道

（乡镇）为单位合并为一张基层表上报。但施工（建设）项目个数（２０１）、本年投产项目个数（２０３）必须按

实际项目个数填报。合并上报的基层表，建设性质按项目中投资比重最高的项目建设性质填写；建设阶

段填“本年正式施工”；开工时间填其中项目最早的开工时间。

３．房屋开、复、竣工面积验收标准的处理办法：对属于一个地下基础工程，地上为若干栋房屋的开复

工面积按规划批准的建筑面积或开工许可证批准的房屋面积统计房屋建筑面积。地上各栋房屋若不同

时竣工，可按竣工一栋填报一栋房屋竣工面积。

４．跨地区项目分段处理办法：一个建设项目跨地区施工一般应按建设单位所在地填写建设地址，若

建设项目很大，如地铁、高速公路等项目应按区（县）分段填报，建设地址码可按投资额所占比重大的居

（村）委会地址填写。

５．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台帐的要求：按照统计法规定，各建设单位须建立投资统计台帐。投资统

计台帐蓝本刊登在统计局的网站上。各建设单位可依此建立符合本单位情况的相关台帐，但原则上应满

足上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的要求。

６．计算新增生产能力的标准：

（１）下列情况不能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①主体工程虽已建成，但设备尚不配套或缺乏正常生产所必需的附属辅助工程，因而不具备正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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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条件的工程；

②生产作业线尚未建成，采取临时措施（如厂房尚未建成，临时安装部分设备，或缺乏主体配套设备，

临时利用代用设备等）进行生产，虽能生产设计规定的产品，但不能保持正常生产的工程。

新增生产能力的数量，原则上应按设计（计划）能力计算。设计能力指设计中规定的主体工程（或主

体设备）及相应配套的辅助工程（或配套设备）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的生产能力。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调

整设计能力时，必须经原有设计的管理机关批准后，才能按批准修改后的能力计算。如尚未批准，仍按原

设计能力计算，并加以说明。无设计（或计划）能力的，可根据验收时鉴定能力计算。

建成投产的工程，各生产环节的设备已经配齐，符合计算新增生产能力条件的，应该按工程的全部设

计能力计算。各生产环节的设备虽未按设计全部配套建成，但保证生产所需的主体设备、配套设备、主体

工程、附属工程都已部分完成，形成生产作业线，经负荷试运转交付使用单位正式投入生产的，只计算设

备配齐部分的能力。这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工程，填报新增生产能力时，需附有计算依据，并说明工程或

主要设备配齐部分的情况，以及尚未建成的工程主要内容或尚缺的设备情况。

（２）计算新增生产能力的几项具体规定：

①在计算新增生产能力数量时，不论建设项目或单项工程在本年何时建成投入生产，其新增生产能

力都应按设计文件规定的全年的生产能力计算，而不应从本年建成投入生产的日期起计算，也不能按照

投入生产后实际达到的产品产量或效益计算。

②以建筑物容积、面积及长度表示的新增生产能力或效益，如房屋的建筑面积，商业、粮食部门的仓

库容积，铁路、公路、电信线路，输油输气管道的长度等，一律按实际建成的数量计算，不按设计规定的容

积、面积、长度的数量计算。

③只要建成投产的工程具备《新增生产能力目录及代码》上的某种生产能力，不论其是否属于工程主

管部门管理，均应按规定的名称和计量单位计算该工程的新增生产能力。

④改建、扩建的项目或工程的新增生产能力，如无设计能力资料，可根据验收时鉴定的净增能力计

算，即改、扩建后全部生产能力（或可能达到的年产量）减去改、扩建前原有的实际生产能力（或年产量）后

即为改建、扩建新增生产能力。

迁建项目一般不计算新增生产能力，在迁建的同时扩大建设规模的，只计算增加的生产能力。

恢复项目应按恢复重建的全部能力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⑤引进项目或工程应按合同规定，在试生产期内经过考核达到验收标准，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后才可

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⑥联合性企业总表填整个企业的新增生产能力，分表分别按不同行业填写新增生产能力。

⑦多种生产能力要将设计文件规定的各种新增生产能力填全。

⑧全部靠手工生产的工厂和矿山不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２．固定资产投资费用价格统计

１．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调查采用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重点调查是非全面性调查，它是指在调查对象中选择一部分重点进行调查，这些重点虽然只占全部

中的一部分，但却包括了所要研究现象总量的绝大部分。

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调查中，建筑安装工程价格和设备工器具价格（机械工业产品出厂价格）选择调

查的方式正是采用的重点调查方法。而其他费用价格调查则采用的是典型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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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同一个企业中，对于年中竣工样本工程如何处理？

样本工程一年只选择一次，对于年中竣工样本工程，本年内不再增选其它工程。

３．对于一季度已快竣工的单位工程如何处理？

可根据工程类别判定，如果属于本市独一无二的类别，为了增加样本的覆盖面可以选为样本工程。

反之则尽量不要选择这样的样本工程。

４．抽中的样本工程是否可以更换？

样本工程应该代表该企业的规模水平，抽中的样本工程一般不要更换，应该一直调查到该项目竣工

为止。如果该项目因种种原因在调查中途停工，可暂时不调查，但到该项目复工时，应继续调查。

５．有的安装工程涉及的材料费和机械费较少如何填报？

如果安装工程涉及的材料费和机械费金额较少，可以只填报人工费价格明细表。

６．绝大多数装修装饰工程产值都很少，要达到产值之和的５０％太困难，如果所选的工程太多，工作量

又太大，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所选样本之和应尽量达到产值之和的４０％。

７．对于当年开工、当年竣工的工程，基期价格如何填报？

基期价格应选用同类工程所涉及的价格填报。

８．对于跨年度工程，基期价格如何填报？

基期价格应为样本工程报告期上一年的同期价格，而不是几年的平均价格。

９．对于价格指数高于１２０％或低于８０％的情况如何处理？

要求样本工程人员核实情况后，说明价格上涨或下降的原因。

１０．企业或建设单位上报的数据是否会泄密？

根据新《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因此，企业或建设单位上报的数据是不会泄密的。

３．房地产价格统计

本方案所计算的价格指数包括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房屋租赁价格指数、物业管理价格指数和土地交

易价格指数。这四套指数的计算方法相似，均采用超级汇总的方法，用链式拉氏公式计算。下面以房屋

销售价格指数为例，详述其计算方法如下：

１．环比价格指数的计算

本方案中，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其他住宅、别墅、高档公寓叫细项（细项不赋固定权数），只包含细项

或不再细分的房屋类型称为基本分类。据此定义，按房屋类型分，房屋销售包括新建房销售和二手房销

售两大类。其中，新建房大类包括住宅、非住宅两个中类，新建住宅中类包括经济适用房、商品住宅两个

小类，商品住宅小类包括普通住宅、高档住宅两个基本分类，经济适用房小类同时也是基本分类。新建非

住宅中类包括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其他用房三个基本分类；二手房大类包括住宅、非住宅两个中类，二

手住宅中类包括普通住宅、高档住宅两个基本分类，二手非住宅中类同时也是基本分类。有些基本分类

又划分为若干个细项，如普通住宅包括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其他住宅三个细项。所以，要计算房屋销售

价格指数应先计算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然后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由下而上逐级求出上一类别价格指数

及房屋销售价格总指数。具体步骤是：

（１）计算基本分类及以下类别（细项）环比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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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Ｋｔ，ｔ－１ ＝
∑
ｎ

ｉ＝１
（
ｐｉｔ
ｐｉｔ－１
）ｗｉｔ－１

∑
ｎ

ｉ＝１
ｗｉｔ－１

　　　　　　　　（１－１）

其中：ｐｉｔ－１为某类别第ｉ个楼盘所选样本ｔ－１期（上期）价格，ｐ
ｉ
ｔ为ｔ期（报告期）同质可比样本价格；

ｗｉｔ－１为第ｉ个楼盘ｔ－１期（上期）销售额，ｎ为该类别包含楼盘的个数。

（２）计算基本分类以上各类别环比价格指数

计算公式为：Ｋｔ，ｔ－１ ＝∑
ｎ

ｉ＝１
Ｋｉｔ，ｔ－１

ｗｉ

∑
ｎ

ｉ＝１
ｗｉ
　　　　　　　　 （１－２）

其中：Ｋｉｔ，ｔ－１，为该类别所含第ｉ个下一级类别的ｔ期（报告期）环比指数，ｗｉ为第ｉ个下一级类别的固

定权数（一般每年调整一次），ｎ为包含下一级类别的个数。

２．固定参照期各类别价格指数的计算

计算公式：

Ｉｔ，０ ＝Ｋｔ，ｔ－１×Ｉｔ－１，０ ＝
ｔ

ｉ＝１
Ｋｉ，ｉ－１×Ｉ０，０ ＝

ｔ

ｉ＝１
Ｋｉ，ｉ－１　　　　　　 （２－１）

其中：０表示参照期（参照期指数Ｉ０，０＝１００），ｔ表示报告期。Ｋｉ，ｉ－１为ｉ期环比价格指数，Ｉｔ，０、Ｉｔ－１，０分别

表示以ｔ、ｔ－１期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３．季度、年度及某段时期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１）季度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

Ｉ季度，累计 ＝Ｉｔ，０／Ｉｔ－３，０　　　　　　　　　　　　　　　　 （３－１）

其中：ｔ为季度末月所在报告期，Ｉｔ，０、Ｉｔ－３，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３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２）年度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

Ｉ年度，累计 ＝Ｉｔ，０／Ｉｔ－１２，０　　　　　　　　　　　　　　　　 （３－２）

其中：ｔ为报告年份１２月所在报告期，Ｉｔ，０、Ｉｔ－１２，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１２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３）某段时期（ｍ个月）累计价格指数的换算

计算公式：

Ｉ时期，累计 ＝Ｉｎ＋ｍ，０／Ｉｎ，０　　　　　　　　　　　　　　　　　（３－３）

其中：ｎ为时期前月距参照期０的月数，Ｉｎ，０、Ｉｎ＋ｍ，０分别表示以ｎ、ｎ＋ｍ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

指数。

４．月度、同期同比指数的换算

（１）月度同比指数公式

Ｉ月度，同比 ＝Ｉｔ，０／Ｉｔ－１２，０　　　　　　　　　　　 （４－１）

其中：ｔ为某月（以０为参照期），Ｉｔ，０、Ｉｔ－１２，０分别表示以ｔ、ｔ－１２为报告期以０为参照期的价格指数。

（２）同期同比指数

同期同比价格指数为各月同比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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